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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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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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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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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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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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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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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7 年廢物處置（化學廢物處置的收費）（修訂）

規例》 .................................  

 

133/2007

  

《2007 年釋義及通則條例（替換附表 6）令》 ......   134/2007

  

《博物館的指定（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令》 ....   135/2007

  

《2007 年法定語文（根據第 4D 條修改文本） 

（雜項）令》 ...........................  

 

136/2007

  

《〈禁區（深圳灣公路大橋香港段及后海灣幹線部分

路段）令〉（生效日期）公告》 ...........  

 

137/2007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138/2007

  

《〈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

人員）令〉（生效日期）公告》 ...........  

 

139/2007

  

《〈逃犯（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令〉（生效

日期）公告》 ...........................  

 

14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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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Waste Disposal (Charges for Disposal of Chemical Waste)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7......................  133/2007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Replacement of Schedule 6) Order 2007 .........  134/2007
 
Designation of Museum (Fireboat Alexander Grantham 

Exhibition Gallery) Order ...........................  135/2007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under Section 4D) 

(Miscellaneous) Order 2007 .........................  136/2007
 
Closed Area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Shenzhen Bay 

Bridge and Deep Bay Link Portion)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137/2007

 
Shenzhen Bay Port Hong Kong Port Area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138/200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United Nations and Associated Personnel)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139/2007

 
Fugitive Offenders (Safety of United Nations and Associated 

Personnel)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140/2007
 

 

其他文件 

 

第 99 號 ─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 

  二零零六年年報 

 

第 100 號 ─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年報 

 

第 101 號 ─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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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 號 ─ 香港申訴專員 

  第十九期年報（2007 年 6 月）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Other Papers  
 

No. 99 ─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nual Report 2006 

   
No. 100 ─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2006 

   
No. 101 ─ Sir Robert Black Trust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from 1 April 2006 to  
31 March 2007 

   
No. 102 ─ Th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Hong Kong (June 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2006-2007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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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陳鑑林議員會就“廉政公署二零零六年年報”向本會發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二零零六年年報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nual Report 2006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作為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本人十分榮幸，

向在座各位簡介今天提交本會的“廉政公署二零零六年年報”。 

 

 去年，廉政公署（“廉署”）繼續透過執法、預防和社區教育“三管齊

下”的策略打擊貪污，在多個範疇都可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 

 

 在執法工作方面，香港的貪污情況繼續受到有效控制。2006 年接獲的貪

污舉報共 3  339 宗，較 2005 年下跌 9%，亦是連續第五年按年下降。可追查

的舉報有 2  658 宗，達全年舉報宗數的 80%，較 2005 年的 2  946 宗亦下跌了

9.7%。當中，“具名舉報”個案的比例維持在 73%的高水平，高於 1997 年的

68%，反映了市民對廉署充滿信任與信心，對貪污絕不姑息，對廉署的工作

寄予莫大支持。 

 

 廉署追緝貪污分子一向堅持不懈，無畏無懼。其中一個例子彰顯廉署堅

守肅貪倡廉、維持公義的決心，是廉署過去 30 年來鍥而不舍地追查一名涉

嫌擁有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的退休警務人員，終於在年內追回總值 1.4 億

元的資產。去年共有 341 人涉及 200 宗案件被廉署檢控，整體個案定罪率達

到 88%的歷史新高。這些工作向心存貪污意念的人傳達了強而有力的阻嚇警

號，亦貫徹廉署要把貪污變為高風險罪行的工作方針。 

 

 防貪始於良好管治，這個事實已廣為社會所認同。在過去 1 年，廉署繼

續向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提供防貪建議，以提高管治水平及減少貪污風險，

並就多個公共行政範疇完成了 96 項審查研究，內容涵蓋環境保護、公共工

程、公共房屋、教育、公共採購和執法等。 

 

 鑒於市民甚為關注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聘用的非技術工人或受剝削的

問題，廉署已向有關部門建議有效方法，防止出現剝削工人工資的情況。廉

署亦就多項以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發展的大型公共設施項目，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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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提供防貪建議，確保所有程序合乎公平公正的原則，並與各政策局及

部門緊密合作，使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時，有關程序及運作不會出現貪污漏洞。 

 

 此外，廉署亦因應私營機構的要求提供免費、保密及適切的防貪意見。

年內，廉署向有關私營機構提供防貪諮詢服務達 366 次，另為旅遊業提供了

一套關於旅行社營運管理的防貪錦囊，以減少旅遊業出現貪污舞弊的機會。 

 

 在社區教育方面，廉署繼續努力不懈，在社會各個階層推動誠信文化，

並於年內向政府及商界個別範疇推行多項倡廉教育工作。廉署繼續與相關政

策局合作，為其轄下部門舉辦誠信計劃，包括推出誠信管理手冊供職員參

考，並為管理及專業人員舉辦一系列誠信培訓工作坊。私營機構方面，廉署

與地產代理監管局於 2006 年聯同 6 個主要商會，推出為期兩年的“地產代

理專業道德推廣計劃”。 

 

 此外，因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將為香港專

業服務在內地市場帶來新的商機，廉署已加強向專業界別推廣跨境誠信管

理。廉署年內先後為特許秘書及會計師舉辦誠信講座，而有關講座亦已成為

特許秘書持續專業進修課程的核心科目。廉署於去年 7 月開展了“建誠信 

創未來”青年培訓計劃，讓來自本港、澳門、內地和海外約 1  500 名大學生，

透過培訓工作坊、體驗日營、個案研習比賽等活動，汲取成為誠信領袖應具

備的知識。 

 

 香港回歸剛好 10 年，廉署在這段期間克服了不少挑戰，並致力維護香

港是廉潔之都的美譽。面對資訊科技迅速發展和全球貿易趨向一體化，廉署

更在國際間積極推動在引渡、調查、培訓等方面的夥伴合作，與各國共同打

擊已無分疆界的貪污罪行。 

 

 主席女士，本人謹代表廉政專員藉着向本會提交報告的機會，感謝本會

及市民對廉署的支持，以及各廉署諮詢委員會成員於年內所作的寶貴貢獻，

並且向精誠不渝、盡忠職守的全體廉署人員致意。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張宇人議員會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年報”向本會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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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年報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2006 
 

MR TOMMY CHEUNG: Madam President, as a membe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I 
hereby table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2006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This is the twelfth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Committee which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year 2006.  The Committee's 
major responsibility is to monitor, and where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review, 
the handling by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of 
non-criminal complaints by anyone against the ICAC and its officers.  To 
enha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aint handling mechanism, the report 
explains in detail the function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year 2006, the Committee held three meetings to consider the papers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 on the complaints received.  The Committee formed 
its independent view on the investigation findings.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s brought up in the complaints, both the ICAC and the Committee have 
carefully scrutinized the relevant ICAC's internal procedur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o see whether they need to be updated, clarified or formalized, with a 
view to making improvements. 
 
 The publication of annual report enables the Committee to brief the public 
on its work on a regular basis.  It can also enhance th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the Committee's work.  Should Members have any comments 
on it, they are welcome to forward their views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The support of this Council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蔡素玉議員會就“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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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2006-2007 
 

蔡素玉議員：主席，本人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

會的幾項主要的商議工作。 

 

 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遷置安排所引起的廣泛爭議，令市民大眾關注到

保護文物建築的重要性。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匯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

討的 新進展。委員得知，政府當局要到 2007 年下半年才可以公布有關的

改善建議。 

 

 委員對政策檢討的進度，以及當局遲遲沒有提出任何保存文物建築的具

體建議，表示不滿。事務委員會擔心，在定出一套保護文物建築的綜合政策

之前，那些並未獲宣布為法定古蹟但又具有獨特文物價值的建築物或地點，

可能會在重建工作中受到破壞。事務委員會決定成立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

檢討涉及具有獨特文物價值的建築物或地點的重建或保育項目的規劃。 

 

 部分委員對民政事務局局長不將皇后碼頭列為法定古蹟的決定，表示強

烈不滿。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要求局長親自作出解釋。根據局長的解

釋，皇后碼頭的歷史、考古或古生物學意義並未達到《古物及古蹟條例》所

訂定的水平。 

 

 部分委員認為，由於皇后碼頭具有歷史價值，而部分市民又很渴望加以

保存，因此當局應該讓整個社會有更多時間考慮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有些

委員又促請政府當局，以原址重置的方法保存皇后碼頭。文物保護小組委員

會會繼續跟進此事。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同意第二十九屆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的建議，讓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協辦 2008 年奧運會及殘疾人奧運會的馬

術項目。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了策劃和籌備的進程。 

 

 大部分委員對於香港有機會協辦奧運會的馬術項目，表示歡迎。但是，

委員對在馬術項目舉行期間的保安、檢疫及交通安排，表示關注。政府當局

向委員保證，當局將會採取足夠的保安及檢疫措施和諮詢有關區議會，確保

馬術項目成功舉行，並盡量減少對區內居民造成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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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遠體育發展方面，事務委員會認為，在增加對體育場地的投資之

餘，政府當局亦應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援。委員向政府當局提出了多項建

議，包括動用公帑或透過贊助，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大學學額；邀請商業機構

為年輕運動員提供專業培訓；為退役的精英運動員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設立

信託基金，向在國際賽事中取得優異成績的精英運動員發放獎金。 

 

 在鼓勵市民參與體育活動方面，部分委員關注到，社區體育場地在繁忙

時間供應不足的問題。他們亦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培養年輕一代對運動的興

趣，以及讓學校可以使用公共體育設施。 

 

 除了監察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各條國際人權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報告的情

況，事務委員會一直積極與政府當局跟進在本港設立高層次的人權機構一

事。事務委員會成立了人權保障機制小組委員會，研究現行人權機制，並探

討提高現行架構成效的方法，包括成立一個法定的香港人權委員會。 

 

 後，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各委員及秘書處對民政事務委員會過往 1 年工

作的支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陳鑑林議員會就“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2006-2007 
 

陳鑑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

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幾項重點工作。 

 

 事務委員會密切關注香港的整體經濟情況，並欣悉香港經濟持續增長，

失業率下降。但是，委員關注到建造業失業率高企，故此促請政府當局精簡

內部程序，加快推展各類基建項目，以創造更多職位。此外，委員察悉每月

收入低於 4,000 元的住戶數目在過去 1 年上升至超過 17 萬戶，他們認為政

府當局應從速處理貧窮問題。事務委員會對港元隨着美元貶值，以及人民幣

升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深表關注。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6 

 就本港的金融發展，事務委員會歡迎內地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的

逐步擴展，並察悉香港已成為內地首要集資中心。但是，事務委員會呼籲政

府及金管局密切留意內地經濟過熱可能會對本港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事務委

員會亦就港元應否與人民幣建立更穩定關係的問題與當局交換意見。此外，

事務委員會會繼續留意外匯基金的管理，以及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之間的新

分帳安排。 

 

 關於目前對上市公司的規管架構，部分委員極為關注監管當局是否過分

依賴《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78 條的保密條款，而一再拒絕披露公眾所關注

的資料。經考慮委員的關注後，證監會承諾會在法例的規範之內，盡可能披

露資料。事務委員會亦就政府當局建議給予主要上市條文法定地位，提出意

見，供當局考慮。 

 

 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及團體會面，討論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供款的 低及 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檢討。考慮到對僱主所構成的財政負擔，

部分委員不贊同將供款的 高有關入息水平由每月 2 萬元提高至 3 萬元；至

於將供款的 低有關入息水平維持在 5,000 元的建議，委員有不同意見。事

務委員會亦指出，當局應考慮現時調整強積金供款的機制是否有需要檢討。

政府當局表示，會妥為考慮積金局的提議、委員和團體的意見及相關的因素

才落實有關修例建議。 

 

 貨幣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及金管局跟進 3 月份有滙豐銀行

1,000 元偽鈔流入市面的問題。此外，事務委員會亦曾與政府當局、金管局、

八達通卡公司及易辦事公司討論有八達通持卡人未能透過設於地鐵車站的

易辦事增值機為其八達通卡增值的問題及影響。委員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

括要求八達通卡公司鼓勵市民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及可確定卡主身份的個人

八達通卡等。八達通卡公司答允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實施各種改善措施，並

會把獨立顧問的檢討報告送交事務委員會參考。 

 

 鑒於近年有不少銀行關閉分行，事務委員會與香港銀行公會、消費者委

員會及政府當局曾討論各項關注。雖然銀行開設分行的數目及地點是個別銀

行的商業決定，但委員希望銀行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確保弱勢社羣及長者均

能獲得基本的銀行服務。委員提出多項建議供各方考慮，包括多在政府、房

委會、領匯和醫管局的物業設立銀行櫃員機，研究透過由郵政局提供銀行櫃

位服務的可行性，以及豁免低收入人士支薪帳戶的銀行服務收費等。此外，

就匯款代理人及貨幣兌換商報稱有銀行拒絕向他們提供帳戶服務，事務委員

會曾與各持份者商討，並要求政府當局和金管局跟進，以及向事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 

 

 主席，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其他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交代。本人謹此陳

辭。多謝。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7

主席：陳婉嫻議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2006-2007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

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 

 

 委員非常關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

排。為提供更大的誘因，鼓勵綜援受助人工作並 終離開綜援網，委員強烈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進一步放寬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特別是把 高豁免計算

金額由 2,500 元增加至 3,500 元，以及把無須扣減的限額由 600 元調高至

1,000 元。 

 

 此外，委員認為現時綜援標準金額是根據 10 年前的綜援計劃檢討結果

釐定，該檢討所提述的基本需要現已過時。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應立即全面檢

討綜援計劃。 

 

 事務委員會曾舉行了 3 次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

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的相關事宜。委員認為當局不應把入住政府或受資助寄

宿學校受助兒童及入住公立醫院受助人所領取的高額傷殘津貼金額降為普

通傷殘津貼。 

 

 委員亦關注到，在受助人向醫療評估委員會提出上訴期間，傷殘津貼會

暫停發放。如果處理上訴過程太長，會令受助人及其家人面對不必要的經濟

困境。委員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為傷殘津貼上訴機制訂立表現指標，並就該

機制進行獨立及具透明度的檢討。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於去年年底開始着手研究設立家庭事務委員

會是否可行，研究報告預計在 2007 年年中之前完成，並會由第三屆政府，

即現屆政府作出 終決定。鑒於有關研究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早日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就長者服務來說，事務委員會曾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立即制訂

長者服務 5 年計劃，以應付目前及日後的需要，尤其是本港正面對人口老化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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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對當局缺乏全面的保護兒童政策深表關注。事務委員會亦曾通過一

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把兒童死亡個案檢討機制的範圍，擴展至涵蓋所有非

自然死亡及受傷個案，並盡快成立法定兒童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曾討論 2006 年入職薪酬調查結果對受資助社福機構的影

響。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設立機制，以確保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非

政府機構會向上調整員工的入職薪酬，與經調整的公務員薪級看齊。 

 

 委員認為非政府機構員工對入職薪酬調查結果的關注，源於推行整筆撥

款津助制度。故此，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該制度。 

 

 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曾討

論的事項包括：在觀塘區設立地區福利協調機制的進展，以及地區協調委員

會／地方委員會機制的檢討結果；推行地區聯絡小組的進展；為家庭暴力受

害者提供住屋協助，以及有關本港虐待配偶及虐待兒童問題的風險評估工

具。 

 

 此外，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

會，曾討論的事項包括： (i) 綜援的標準金額水平； (ii) 居港 7 年及連續居港

1 年的規定對綜援申請人所造成的困難； (iii) 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的發放事

宜；及 (iv) 領取綜援的長者的醫療需要。 

 

 主席女士，事務委員會在過去 1 年來，事實上須處理非常多事務，很多

時候，會議時間都超過原定時間。 後，本人代表事務委員會的同事多謝立

法會秘書處及工作人員，多謝各位，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李國麟議員會就“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生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2006-2007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衞生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

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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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討論中醫註冊事宜。為了協助

表列中醫取得註冊資格，在不降低中醫專業水平的原則下，中醫藥管理委員

會於 2007 年實施中醫執業資格試取得註冊資格的新安排，包括准許考生保

留 2007 年或以後於筆試中卷一或卷二取得的合格成績 3 年及可選擇補考另

一卷、簡化筆試題型為單選題，以及重組筆試部分科目，使考試科目由 20

科改為 13 科。 

 

 部分委員認為只是修訂執業資格試的形式和安排，不能協助表列中醫成

為註冊中醫。政府當局承諾會繼續探討可行途徑，協助希望成為註冊中醫的

表列中醫取得註冊資格，例如考慮把考生經常犯錯的地方包括在衞生署舉辦

的考試技巧培訓課程內。 

 

 為解決在 2002 年或以前入讀本地大學開辦的兼讀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

的畢業生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條件的爭議，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從速安排香港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與有關的院校舉行會議，並邀請事務委員會出席有關會議。 

 

 鑒於投訴保健組織經營手法的個案數目不斷增加，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7

年 6 月召開會議，聽取醫療及牙科專業團體及消費者委員會對政府當局建議

要求聘請前線醫生的醫療集團，委任具醫療專業資格的人士出任集團的醫務

總監的意見。大部分委員及醫療界團體認為當局應加快引進發牌制度，而屬

於醫療集團的一個團體認為，依賴市場方能更有效地促使保健組織以負責任

及合乎道德的方式營運。消費者委員會並不反對醫務總監的概念，但認為有

關任命應強制執行。鑒於醫務總監的角色有衝突，消費者委員會認為長遠而

言應設立發牌制度。 

 

 政府當局認為，醫務總監的概念是有效加強保障病人利益的第一步，因

為醫務總監本身是醫生，亦須受醫務委員會規管。政府當局並無排除立法規

管保健組織的方案。不過，鑒於保健組織提供的保健服務涉及不同人士／機

構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局在決定如何規管保健組織前，要有更多時間研究當

中有哪些人士／機構應為保健組織服務負責，以及在整個營運過程中有哪些

範疇應予以規管。大部分委員堅持認為，應透過發牌制度規管保健組織。委

員要求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規管保健組織的時間表。 

 

 內地婦女增加使用本港產科服務，對公立醫院產科服務構成沉重壓力，

亦使本地孕婦無法使用有關服務。為解決這些問題，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由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推出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把所

有公立醫院 3 天兩夜的住院費用訂為 2 萬元。為有效疏導內地婦女前往私營

醫院接受產科服務，醫管局由 2007 年 2 月 1 日起，修訂非符合資格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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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套餐服務，分別增至 39,000 元（經預約）及 48,000 元（非經預約）。

醫管局亦由同日開始，推行產科服務的中央預約制度，以助醫管局更準確評

估產科服務的需求，以及就擴展服務進行規劃。 

 

 部分委員認為，醫管局應採用兩級制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

費，即向配偶並非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收取經修訂的 38,000 元或

48,000 元，至於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則應收取 2 萬元的舊收

費。理由如下：首先，2 萬元的收費是按收回成本原則釐定。其次，配偶為

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實際上是香港家庭的成員。雖然這些非符合資格

人士尚未根據單程證計劃成為香港居民，但許多雙程證持有人除了返回內地

續辦簽證的數天外，實際上全年大部分時間均留在香港。他們指出，許多配

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孕婦因沒有經濟能力而被迫在內地分娩，不利於

家庭團聚和社會共融。 

 

 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准許配偶為香港居民的非符合

資格人士繳付 2 萬元的舊收費。委員也要求政府當局於 2007 年 6 月初就這

議案作出回應，但當局至今仍未作回應。事務委員會亦正安排和福利事務委

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配偶為香港居民及配偶並非香港居民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享用資助公共福利的資格。 

 

 我在此多謝秘書處過去 1 年的努力工作，令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非常暢

順。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余若薇議員會就“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2006-2007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謹以環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提交事務委員會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的數項重點

工作。 

 

 事務委員會一直非常關注香港的空氣質素。鑒於空氣污染十分嚴重，委

員支持政府當局檢討香港的空氣指標，以及制訂長遠空氣質素管理策略，並

促請當局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加快有關檢討，以便可早日實施新的空

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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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發電廠及車輛是香港兩大排放源，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在續訂發電

廠的指明工序牌照時，為發電廠訂立排放上限，以及把發電廠的准許回報率

與他們能否達致排放上限掛鈎。為減少車輛排放的廢氣，事務委員會支持當

局建議強制規定長怠速歐盟前期重型柴油車輛必須安裝減少排放物器件。委

員亦不反對當局建議提供稅項寬減以推廣使用環保車輛，以及以一筆過資助

鼓勵車主早日把歐盟前期及歐盟 I 期柴油商業車輛更換為歐盟 IV 期車輛，

但認為當局有必要考慮採取非鼓勵性的措施，例如收取較高的牌照費、禁止

使用歐盟前期及歐盟 I 期車輛等，以阻止車主繼續使用造成污染的車輛，藉

此對付空氣污染問題。 

 

 為了改善區域空氣質素，特區政府及廣東省政府公布了“珠江三角洲火

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劃”。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有關計劃，但關注到

廣東省政府所訂的排放上限較香港寬鬆，廣東省內的發電廠會較容易符合排

放上限，因此能夠將排放配額賣給香港的發電廠，從而獲利。另一方面，由

於該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發電廠未必會自願購買排放配額，因此而未能達

致減排的目標。 

 

 在廢物管理方面，事務委員會察悉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自 2005 年 12 月

實施以來，運往 3 個堆填區處理的建築廢物量減少了 40%，但投訴非法棄置

廢物活動的個案數目亦相對地增加。就此，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即將推出的

檢舉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試驗計劃，但強調須簡化有關舉報程序，以免窒礙

檢舉員舉報該等非法活動。 

 

 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方面，當局建議就購物膠袋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以

遏止濫用購物膠袋，預期計劃所涵蓋的零售商所派發的購物膠袋將減少

50%。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有關建議，但亦知悉社會上對該建議有不同的

看法。為搜集公眾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已邀請團體代表出席 7 月 16 日的建

議，討論有關項目。 

 

 在污水處理方面，當局建議進一步落實“污染者自付”的原則，逐步增

加排污費收費率，在 10 年內把成本回收率由目前的 54%提高至 80%。事務委

員會質疑制訂未來 10 年的排污費增幅是否恰當，有關建議亦未能提供所需

彈性，以應付各種轉變。 

 

 事務委員會的其中工作要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我亦希望

藉此機會感謝各事務委員會委員及秘書處在過去 1 年的支持。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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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慢性疾病 

Chronic Diseases 
 
1. 黃宜弘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精神科疾病的發病年齡中位數，以及惡性腫瘤疾病和

各種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腎病和肝病）的患者

的發病年齡和死亡年齡的中位數和平均數分別是甚麼；上述數字

與 10 年前的同類數字如何比較； 

 

(二) 有沒有研究慢性疾病患者年輕化的情況與環境及生活習慣的關

係；如果有研究，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研究，政府如何評估出

現該情況的成因；及 

 

(三) 有沒有評估上述情況對香港生產力和醫療開支的影響，以及政府

有何措施改善該情況？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死亡登記冊內的資料顯示，2001 年至 2005 年期間，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惡性腫瘤、腎病、肝病及中風的死亡年齡中位數和平均

數與之前 10 年比較，均呈上升趨勢。有關數據已列於附件一。

我們沒有這些疾病的發病年齡中位數及平均數，以及精神科疾病

的發病年齡中位數等資料的統計數據。 

 

(二) 為瞭解香港人口的健康情況，衞生署通過不同的渠道，收集及分

析與慢性疾病相關的數據，包括疾病的死亡率、發病率、年齡分

布及其風險因素等。 

 

 公共衞生及醫學界的研究顯示，慢性疾病與行為風險因素，包括

吸煙、酗酒、不健康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肥胖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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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常見的慢性疾病的死亡年齡並沒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根據

衞生署的調查顯示，部分行為風險因素，皆較常見於年輕的年齡

組別，詳細數據已列於附件二。 

 

 此外，根據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從小一至中七的日校學生收集所

得的數據，過往 10 年學童肥胖有上升的趨勢，詳細數據已列於

附件三。由於肥胖會導致其他併發症及慢性疾病，學生健康服務

自 2004-2005 學年開始，為較肥胖的學生測試尿糖，並會將呈陽

性反應的學生轉介至醫院管理局小兒科作詳細跟進，檢查是否患

有糖尿病。數據顯示患糖尿病的中小學生並無上升的趨勢。此

外，高血壓的甄別率在過往 10 年亦維持於低水平。 

 

(三) 現時並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香港的各種慢性疾病有年輕化的趨

勢。不過，我們的政策是要及早注意慢性病的趨勢，進行各種預

防的工作，以便對疾病早察覺、早治療。現階段我們並沒有就慢

性 疾 病 年 輕 化 對 香 港 生 產 力 和 醫療 開 支 的 影 響 作 全 面 定 量 評

估。政府正打算就個別發病率有上升趨勢的長期疾病，例如糖尿

病，進行研究以評估有關疾病為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負擔，以及

相關的治療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的壓力，從而更有效地預防疾

病，減低發病率。 

 

 為加強慢性疾病的預防工作，衞生署積極配合世界衞生組織所倡

議的“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戰略”，近年推行多項全港性

的大型健康推廣及宣傳運動，營造有利環境，協助及鼓勵市民培

養良好的飲食習慣及進行適量運動。 

 

 在推廣健康飲食方面，衞生署於 2006-2007 學年聯同香港肥胖醫

學會、香港心臟專科學院、香港營養學會及學界多個相關組織，

在全港小學全面推行“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為年青一代營造

一個鼓勵及支援健康飲食生活習慣的環境。 

 

 在推廣運動方面，衞生署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自

2000 年合辦“普及健體運動”，鼓勵市民選擇及參與適合個人體

能及興趣的運動。衞生署並於 2003 年開始在公共屋、康文署

設施及其他樓宇推行活動，宣傳行樓梯健身心的信息，鼓勵市民

多行樓梯，更在 2006 年與地鐵公司合作，在沿線車站鼓勵乘客

使用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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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衞生署亦透過控煙工作，減少二手煙的禍害。衞生署將繼

續透過電台及電視宣傳短片、單張、海報、網頁，以及 24 小時

健康教育熱線，向市民宣傳健康飲食、推廣無煙文化和健康生活

的信息。 

 

 長遠來說，為改善全民健康、更有效預防疾病，以及防止慢性疾

病年輕化，我們務必改善基層醫療服務。有效的基層醫療服務，

不但能夠改善市民的健康狀況，亦可減輕醫院系統所承受的壓

力。透過強調基層醫療服務，令市民認識到保障自己健康的重要

性，是預防和減少疾病特別是慢性疾病的有效方法。 

 

 

附件一 

 

1991 年至 2005 年相關慢性疾病死亡年齡中位數和平均數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惡性腫瘤 腎病 肝病 中風 

年份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死亡年齡 

中位數 

死亡年齡

平均數

1991 75.0 73.6 74.0 72.3 67.0 64.8 72.0 71.4 61.0 61.3 74.0 72.6 

1992 75.0 73.7 72.0 71.3 67.0 65.5 73.0 71.7 63.0 62.8 74.0 73.1 

1993 75.0 73.7 71.0 70.5 67.0 65.7 73.0 71.8 62.0 62.2 75.0 73.4 

1994 75.0 74.0 74.0 72.3 68.0 66.0 75.0 73.3 63.0 62.1 75.0 73.3 

1995 75.0 74.4 72.0 71.9 68.0 66.2 75.0 72.8 63.0 63.2 76.0 74.1 

1996 76.0 74.9 74.0 73.2 69.0 67.0 75.0 73.2 63.0 62.4 76.0 73.9 

1997 76.0 74.6 73.0 72.4 69.0 66.9 75.0 73.9 64.0 64.3 76.0 74.6 

1998 76.0 75.3 74.0 72.5 69.0 67.3 75.0 74.6 65.0 63.8 77.0 75.0 

1999 77.0 75.8 75.0 74.3 70.0 68.0 76.0 74.9 64.0 64.4 78.0 76.0 

2000 78.0 76.4 76.0 74.9 70.0 68.2 76.0 74.6 68.0 66.2 78.0 76.1 

2001 78.0 76.1 75.0 73.8 71.0 68.2 77.0 75.8 68.0 65.5 78.0 76.8 

2002 78.0 75.9 76.0 74.5 71.0 68.8 77.0 75.6 68.0 66.3 79.0 76.9 

2003 78.0 77.0 77.0 75.5 71.0 68.9 77.0 75.7 67.0 66.5 79.0 77.1 

2004 79.0 77.4 78.0 76.4 72.0 69.2 78.0 77.1 69.0 66.9 79.0 77.3 

2005 79.0 77.8 77.0 76.1 72.0 69.4 78.0 76.6 69.5 68.0 80.0 77.7 

 

資料來源：衞生署，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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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按年齡劃分每天吸煙、暴飲及進食蔬果不足的流行率 

 

年齡組別 
每日吸煙(%) 

（註一） 

暴飲(%) 

（註二） 

進食蔬果不足(%) 

（註三） 

18-24 9.4 7.4 84.0 

25-34 21.4 12.4 81.0 

35-44 15.3 7.3 78.4 

45-54 14.6 6.5 76.3 

55-64 15.6 8.9 68.0 
 

資料來源：衞生署於 2006 年 4 月進行的行為風險因素調查 

 

註一： 凡在 1 天內有吸煙，不論數量，均屬“每天吸煙”。 

註二： “暴飲”沒有標準的定義。較普遍的定義為於短時間內（數小時）連續飲 5 杯或

5 罐酒。 

註三： “進食蔬果不足”是指每天進食少於 5 份的蔬果。一份蔬菜約為一碗未經烹調的

葉菜或半碗煮熟的蔬菜。一份水果約為兩個小型水果（如布冧），或一個中型

水果（如橙、蘋果），或半個大型水果（如香蕉、西柚），或半杯水果塊或漿果

（如西瓜、車厘子）。 

 

附件三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學童肥胖及高血壓甄別率 

 

學年 肥胖甄別率 高血壓甄別率 

1996-1997 15.6% 1.9% 

1997-1998 15.7% 2.2% 

1998-1999 16.9% 2.8% 

1999-2000 17.1% 2.3% 

2000-2001 17.3% 2.2% 

2001-2002 17.0% 1.9% 

2002-2003 17.8% 1.9% 

2003-2004 17.9% 2.8% 

2004-2005 17.8% 2.2% 

2005-2006 18.4% 1.7% 

 

 有該症狀的個案數字 
甄別率= 

 接受有關檢查的人數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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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慢性疾病與行為風險

因素，包括喝酒有密切關係。我不想詢問他喝哪種酒的風險 大，因為我害

怕他說的，正是我 喜歡喝的那一種。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表示，當局將進行研究，以評估有

關疾病為香港經濟帶來的負擔，以及相關治療為醫療系統帶來的壓力，請問

這項研究的具體做法是甚麼，以及何時會有結論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一般來說，酗酒是指沒有限制地胡亂喝酒，

或是大量喝酒，與屬於哪一類酒無關。這是關乎所喝的數量及習慣，而每個

人的抵抗力及承受力均有所不同。我認為任何習慣 好也應該是採取所謂

moderation，即不會過量，便是 好。  

 
 至於我們進行的研究，特別是在糖尿病方面，政府有一個衞生及醫療服

務的研究基金，每年會向學院或專家撥出不少資源，讓他們進行研究。在過

去數年，我們首要的主題是吸煙、精神健康及一些慢性疾病，這包括糖尿病、

癌症及心臟病等，這些研究正在陸續進行，但究竟何時才完成及有結論呢？

我相信要這數年才會陸續知道。  

 
 但是，衞生署會每隔數年向市民進行一些調查，看看他們的健康。至於

我們的調查結果，我在附件內已說明了有關的趨勢。大致來說，香港人的健

康情況是良好的。但是，我們也認為，基於我們的飲食習慣，特別是年青一

代的肥胖問題，我們認為是有需要重視的。  

 
 如果人在童年已經養成了不良飲食的習慣、沒有運動，以及有肥胖趨勢

的時候，當他們接近中年時，其他的疾病，例如心臟病、血壓高或糖尿病等

便一定會產生。雖然我們現時在學校內沒有發現這問題，但我們不排除他們

將來成年時會有較多人患上這種疾病。所以，我們希望在生活習慣，以及一

些可以改變及預防的因素方面，多做一點工夫。  

 

 
余若薇議員：主席，就附件三方面，我關注到學生健康的問題，以及局長剛

才特別提到的學童肥胖問題。 近有報道指學生把運動排在第九位，有些人

甚至因為功課太多，而把運動省略，即不修讀運動體育科。 

 

 我想請問局長，學生的功課量是否適當，以及如何鼓勵學生更多參與運

動，以增進他們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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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希望學校多舉辦一些活動，令學童

可以有更多體育運動。我本人很喜歡運動，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應該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學校的體育課是不計算分數的。此外，在會考

及高考的時候，學生很難藉這些科目取得分數和入讀大學。我也希望我們可

以較着重這方面，但我認為不是要他們有好成績，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反而

是更重要的。 

 

 我認為更有需要的，是推廣一些健康的課餘活動，特別是體育運動方

面。 近，我們看到國家主席來港時，也親身到體院會見香港的精英運動員，

希望這些工作能夠培育更多香港人對運動的興趣及參與。 

 

 我希望各位議員及各界也會作這方面的推廣。我們會跟教育局方面繼續

推動這些工作，令香港的學童更有興趣參與體育活動。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雖然局長沒有數字可以證實長期疾病有年輕化趨

勢，但作為醫生，他應該知道，每間醫院、每位醫生都可以告訴他，所有的

長期病患，特別是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均有年輕化的趨勢。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表示，現時未有就慢性疾病的醫療開支及

對整體社會的影響進行評估。但是，他表示打算進行研究的工作，我想請問

局長 ― 由於他新上任，一定會有計劃 ― 究竟他會於何時進行這些研

究，以及預算這些研究所牽涉的費用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不算是新任的了。在過去兩年半，我一

直持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在醫療及服務研究方面，我們的基金是在

2002 年成立的。 

 

 雖然過去有不同的研究，但當我上任後，便把它們主題化，把有關的資

源投放在我們認為有需要研究的地方。在過去數年，我們撥出的資源，一般

來說，都放在這些主題方面，例如我剛才提及的吸煙對社會的影響，以及一

些癌症的問題等。在過去數年，很多資源都放在傳染病方面，我們現在希望

把資源集中於非傳染病的慢性疾病研究。 

 

 由於這些研究需要相當的時間，一項研究很多時候並不可以在 1 年內完

成的，可能需時四五年，所以，暫時來說，我們的資源仍是充裕的。我們的

基金現時還有約一億多元，應該足以應付我們未來數年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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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希望，特別是學術界方面，也能針對社會的需要，無論資源是否

由我們提供，例如大學是有其他獲得研究基金的來源，也希望他們會針對性

地研究香港方面的工作。 

 

 對任何一個已發展的社會來說，慢性病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在香港來

說，我們還須再多做這方面的工作。香港人的壽命在全球已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希望除了長壽外，市民的生活質素也能提升，並對自己的健康有更多認

識。 

 

 

譚香文議員：主席，就局長主體質詢的附件，我看到市民的年齡是有增長，

即壽命是較長的，在各種疾病中也有這種情況。 

 

 但是，不少的慢性疾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均須接受長期醫療，

而醫療費也相當高昂。如果這筆費用要由公共醫療支付，政府便會有很龐大

的負擔，在這基礎下，政府會否考慮當市民購買醫療保險的時候，提供一些

免稅優惠，或就這些慢性疾病有其他的醫療融資，以減輕這些疾病對公共醫

療財政所帶來的壓力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醫療經費及融資方面，政府現正積極進行

研究，而有關研究也差不多完成，希望可以在今年內公布意見及結果。 

 

 當然，如果病人能夠及早發現患病和及早醫治，是應該可以減低醫療成

本的，病發的嚴重性也會同時減輕，這便是及早預防的 重要目的。 

 

 如果病人沒有死亡，也可能會併發另一種疾病，這樣反而會增加病人的

經濟負擔。這是因為市民的壽命加長，所以成本增加了。因此，對於整體醫

療財政的看法是，我們會特別針對性地研究處理長期病患者和長者的做法，

我希望稍後能就這方面跟各位議員作較詳細的交代。 

 

 我要強調的是，香港現時的醫療制度仍然相當穩健，也令市民可以得到

很公平的照顧，這方面我們是會繼續維持的。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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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是的，主席。 

 

 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關於他們會否考慮提供稅務上的優惠，但局長在答

覆中沒有回答這部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財政的安排上，暫時還沒有一個可以

公布的看法。如果是有一些融資的方法，可以鼓勵市民購買有效的保險時，

我們會考慮提供稅務的優惠。 

 

 我要強調，在現時的保險制度下，一些大家都關心及有需要承保的疾

病，很多時候是不包括在內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會考慮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我想詢問有關學童肥胖問題的附件三。 

 

 主席，學童肥胖甄別率在 10 年前是 15.6%，但在 10 年後的今天，則上

升至 18.4%，差不多每年都有增長，再這樣下去，便約每 5 名學童，便有 1 名

是肥胖了。政府一直強調作出了很多宣傳，但現在的趨勢似乎是，宣傳越多

便越多肥胖學童，究竟政府認為原因何在呢？是否宣傳失效，還是學童的生

活習慣難以改變，又或是父母的生活習慣很難改變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也在酙酌甚麼措

施才 有效，令學童對自己的身體及健康狀況多加注意。 

 

 我們過去是希望透過在社會提供一個教育模式，讓市民明白小孩必須保

持健康，而食物對小孩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一些不健康的食物或快餐店所提

供的一些食物，很多時候均是高糖分、高脂肪，也正因為這樣而令小孩趨向

喜歡吃這些東西。 

 

 此外，不少家庭也會向子女提供很多零食，而這些因素不是單靠政府可

以解決得到的。我們要推廣的是，除了在政府之外，也要透過學校或其他方

面，令父母更關注自己子女的肥胖問題，不要放縱子女，而須教育他們有健

康的飲食習慣及進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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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但我們會繼續努力，也希望在地區

方面再多做工作。我們已經在 18 區的 10 個區中推行健康城市計劃。我們希

望透過這些計劃，再在地區上多做推廣健康飲食的工作，以減輕學童肥胖的

問題。在這方面，我認為整個社會必須一起努力。 

 

 

主席：第二項質詢。 

 

 

簡化向海外對沖基金公司的發牌程序 

Simplification of Licensing Process for Overseas Hedge Fund Firms 
 

2.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issued a circular on 11 June 2007, detailing, among other measures, a 
more streamlined and simplified licensing process for overseas hedge fund firms 
wishing to operate in Hong Kong.  Given that Hong Kong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centre in Asia and that the presence of an active hedge fund industry 
enhances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steps it will take to publicize and promote the SFC's aforesaid 
initiatives; and 

 
(b) the other measures it will take to maintain Hong Kong's lead as a 

hedge fund centr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to maintain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the SFC announced on 11 June 2007 a set of initiatives to 
streamline the licensing procedures for overseas fund managers (including 
overseas hedge fund managers), which include expediting the licensing process 
for firms which are already registered as investment managers or advisors in 
specified overseas countries; clarifying the SFC's existing licensing policies, and 
simplifying the licensing process for overseas fund firms wishing to operat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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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cent SFC initiative illustrate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regulate the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especially the fast growing hedge fund industry.  
Several facts about the funds industry are noteworthy.  For instance, the hedge 
fund industry in Asia has been experiencing above-average growth relative to the 
global industry.  Amongst the Asian markets,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largest 
hedge fund management centres in Asia, with the amount of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 totalling US$33.5 billion.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hedge funds managed in Hong Kong serv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oth here and 
overse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a fund management 
centre,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operating mode and nature of the fund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offer an expedited licensing process to attract 
qualified fund managers to locate in Hong Kong. 
 
 Under the streamlined licensing process announced by the SFC on 11 June, 
firms which are already licen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s 
investment managers or advisors, with a good compliance track record and 
which serve only professional investors can expect to benefit from an expedited 
licensing process.  Responsible Officers (ROs) of fund managers who fulfil the 
necessary criteria can be exempted from the local examination requirement.  A 
broader range of relevant past industry experience will also be recognized as 
satisfying the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for ROs.  Furthermore, overseas fund 
managers based in Hong Kong will also be exempted from the licensing 
requirement if they merely provide research to the group companies outside 
Hong Kong. 
 
 To publicize and promote the SFC's new initiatives, the SFC has met with 
the trade to explain the new guidelines.  According to the SFC,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ies and advisors have informed the relevant overseas fund managers 
of the details of the new initiatives.  The SFC's senior executives have also 
actively publicized the new initiatives at recent public events.  Fund managers 
also meet with the SFC from time to time to discuss their business plans in Hong 
Kong.  The Administr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ocal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has also visited a number of places over the past year to promote Hong 
Kong's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ncluding the policies which we have implemented to facilitate market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The new initiatives and promotion efforts mentioned above will simplify 
and expedite the licensing process for fund managers.  I would however lik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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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the SFC 
would not approve any licence applications unless i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pplicant 
is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for licence issuance.  The SFC shall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through the licensing regime by ensuring that only those 
who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would be licensed. 
 
 Notwithstanding Hong Kong is already a leading fund management centre 
in the region and the largest hedge fund centre in Asia, we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various initiatives to maintain our lead in asset and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Indee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FC have been adopting 
multi-pronge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ur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in Hong Kong.  These include: 
 

(1) Facilit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ur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we need to provide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fund 
managers.  Apart from streamlining the licensing procedures, the SFC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it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o ensure that they meet 
industry developments and needs.   For instance, the SFC conducted a 
review on their retail hedge fund guidelines in 2005. 
 
(2) Enhance Investor Education 
 
 To enhance investor education, Hong Kong has put in place a robust 
regulatory regime.  As one of the first jurisdictions in the world to allow 
the sale of hedge funds to the retail public, the SFC requires publicly 
offered hedge funds to meet specific structural and operational safeguards 
an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so as to protect investors and help maintain 
market confidence in publicly offered fund products.  The SFC has also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best practice standards for 
hedge fund valuation. 
 
(3) Tax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has abolished estate duty and exempted offshore 
funds from profits tax since last year.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will 
help boost Hong Kong's attractiveness to investors such that mo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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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local and overseas investors, will hold assets in Hong Kong,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ur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exempting offshore funds from profits tax will attract 
new offshore funds to come here and encourage existing ones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Hong Kong, which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market liquidity 
as well a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related 
sectors.   
 
(4)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dequate and high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are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und management industry, which requires experts in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fund managers, economic analysts,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set up an 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with members drawn from industry organizations, professional 
bodies, regulatory bodies,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relevant Policy 
Bureaux.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alent training and planning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our competitiveness as Asia's leading fund 
management centre. 
 
(5) Seizing Opportunities on the Mainl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s economy,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eiz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n the Mainland 
for our fund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have respectively announced new measures under the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cheme, that is, QDII, which 
include allowing mainland commercial banks, securities firms and fund 
management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mong other things, funds authorized 
by the SFC and Hong Kong stocks.  This has presented immens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Our financial regulators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clos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Mainland, and fully capitalize on Hong Kong's strengths in enhancing our 
role as an investment platform and a bridge to facilitate the flow of huge 
deposits from the Mainl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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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coupled with 
our fundamental strengths, including the rule of law,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simple and low tax regime, 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nd a well 
established regulatory system, our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has continued to 
flourish in the past years.  Looking ahead, the Government and our financial 
regulators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dge funds 
in Hong Kong to maintain our lead as a hedge fund centre and our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李國寶議員：主席，多謝局長的詳細答覆。我想問政府，對沖基金如何能幫

助香港的資本市場發展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以目前來說，在全球基金業的發展中，

對沖基金是增長很快的基金管理行業。如果看全球趨勢，在亞洲區，其增長

是較其他基金行業為高的。根據調查，在 2006 年，全球高資產值的個人擁

有財富共有 37.2 億美元，（附錄 1）全球的財富一直在維持增長。我預料以

資產值計算的個人擁有財富，將每年按 6.8%增長。 

 

 我覺得對沖基金是目前基金發展的重點。另一方面，對沖基金本身所牽

涉的一些管理元素或對管理人才的需要，是跟其他基金不同的，因為它是

一種非傳統的投資模式，須有不同的風險管理、經濟分析等人才。如果香港

發展對沖基金行業，便會吸引不同技能的人參與我們的基金管理事業，除了

有助香港整體發展基金的規模外，亦有助發展整個基金業的人才資本方向。

如果是這樣，我相信香港整體的金融業產品和人才都會更深化和多樣化的發

展，可以長久配合整個基金業的開拓。 

 

 

主席：共有 8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由於局長剛才就主體質詢

提供了較詳盡的答覆，所以我會酌量將這項質詢的時間加長，希望可讓多幾

位議員提問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似乎表示對在香港發展對沖基金非常

有信心，他似乎亦認為其發展的空間很大。不過，大家都知道，對沖基金

其實亦令很多人蒙受損失，因此，大家對監管這方面的投資非常重視。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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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政府在推行這個比較簡易的程序的過程中，會否加強監管其運作

呢？因為按照我們現時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對於對沖基金或其他基金的

監管，將來似乎會引入新的機制。政府會否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證監會今次提出簡化發牌程序，主要目

的其實是清楚釐釋已有的程序，以及令適當、並已符合我們標準的基金經

理，可以簡便快捷地獲發牌。證監會從來都維持一項要求，就是所有基金經

理一定要是 fit and proper，即只有適當的人、具適當資格者，才可在香港運

作。所以，今次簡化發牌程序，並沒有減低我們對基金經理資格的要求。我

相信此舉會受到基金業歡迎，並且能讓基金業發展。 

 

 有關對沖基金本身，我要先說明，很多基金不一定在香港運作，很多基

金只是在香港管理資產，他們可能是在其他市場運作、進行投資買賣，而所

服務的客戶亦可能是其他的外圍客戶。如果他們是在香港運作，便須符合香

港本身的監管要求，例如一些大額未平倉合約的法定申報規定。一些對沖基

金如果有大額未平倉合約，這項法定申報規定便可減低市場的不穩定情況。

此外，我們亦有法定持倉的限制，目的是針對如果這些基金在香港買賣，將

不可以對我們的市場構成太大沖擊。 

 

 

劉秀成議員：主席，首先歡迎局長今天第一次出席立法會會議，回答議員的

質詢。陳鑑林議員剛才就對沖基金的高風險提出了補充質詢，我便想問，現

時香港的管理經紀收費是否過高？與世界相比，是否有涉及競爭力的問題？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所說的經紀收費是否指對沖基金的經紀？ 

 

 

劉秀成議員：是的，是有關對沖基金的經紀收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有關我們目前的發牌收費，以提供資產管理第九類

的規管活動的發牌收費而言，機構牌照的申請費為 4,740 元，個人牌照的申

請費為 1,790 元，這是指代表人士須繳付的，如果是負責人員，申請費則是

4,730 元。（附錄 1）我不認為現時牌照收費的水平偏高，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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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局長回答議員的質詢時，其他議員不要私下交談。對不起，局長，

請你繼續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不覺得這令我們的市場收費顯得偏高。 

 

 
MR ABRAHAM SHEK: I thank the Secretary for giving a very educational 
reply to a very complex financial issue within such a short time.  My question is, 
why is there a need for changing the licensing procedure and simplifying it? 
 
 Does it mean that the former system is not working?  If it is not working, 
how can it be successful up till now?  And, secondly, what effect does the new 
procedure have on investor protection?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I 
think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fund management industry is a very 
competitive industry.  Hong Kong is well-positioned to be a leading fund 
management centre in Asia.  In term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is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as I have explained in the main reply, a lot of these activities are really 
global in Asia, they are serving professional investors both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in overseas jurisdictions. 
 
 The nature of the hedge fund industry, which is a ...... These managers 
possess different kinds of expertis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fund managers.  
So, in terms of these new initiatives issued by the SFC, they are to give 
recognition, first of all, to the nature of the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Sometimes, you may just have hedge fund managers 
based in Hong Kong who are merely providing research to their companies 
outside Hong Kong.  So if you tip ...... I think you should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such activit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feedback we get from the industry, Hong Kong 
examines our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issue.  We realize that based on the 
jurisdictional approval already given to many managers, Hong Kong can easily 
take a standard which does not lower ou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or we can take 
a standard and consider the experience of these managers in managing their own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overseas approval for the licensing; we can take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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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in terms of ...... deciding whether they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for our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Now, I would say that none of these processes would lower the 
requirements for fit and proper persons, because we are indeed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whether or not these representatives have obtained licensing in 
the jurisdictions.  We will consider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hese fund managers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y are fit and proper. 
 
 So, the idea that we will only license those who are fit and proper, and the 
idea that we will provide investor education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will not be 
compromised by these measures at all.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主席，剛才對不起，因為我認為局長誤會了劉秀成議員的補充

質詢。劉秀成議員其實想問有關基金的收費，而不是牌照費，他是想問關於

向客戶收取的投資者費用。 

 

 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加快發牌程序，以吸引合資格的基金經理遷來香港

的政策。新加坡有一招很“絕”的，他們的金融管理局有委託一些基金經理

替他們投資，即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也須投資，就像我們的外匯基金一樣。

他們說如果基金經理到新加坡設立總部，便會委託他們進行投資。他們是有

這一招的。 

 

 我們將程序簡化，這項措施究竟是否足夠呢？除了簡化程序外，我們究

竟能否吸引在新加坡的基金經理回來香港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基金業來說，香港的競爭力是非常高

的。目前，我們已有的數據顯示，香港的基金規模較新加坡大，這證明香港

本身無論是在金融行業、法規、國內的機會等各方面，都有足夠條件在亞洲

成為領先的基金管理中心。我們覺得目前，我們的基調已經很好。今次將程

序簡化，只不過是讓更多基金經理明白香港本身的優勢，令他們更積極考慮

將他們的業務帶來香港。我相信這對我們基金業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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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很簡單，我是問除了簡化發牌程序外，

是否還有其他招數？局長似乎只重複了簡化發牌程序。我想請問是否沒有其

他招數呢？如果沒有，局長便簡單回答“沒有”；如果有，他可否告訴我有

甚麼其他招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證監會會跟我們繼續審視我們目前的發牌程序，以

及基金業對我們的吸引力。我們會不斷檢討這方面。 

 

 

主席：第三項質詢。 

 

 

在浩園安葬的準則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Burial at Gallant Garden 
 

3. 陳智思議員：據悉，根據現行政策，殉職的公務員及非公務員人士有機

會在和合石墳場的“浩園”安葬。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浩園內各種類型的土葬及靈灰葬位的使用情況，以及過去 5

年，獲准在浩園安葬的個案佔有關申請的百分比； 

 

(二) 審批殉職的公務員及非公務員人士可否在浩園安葬的準則是甚

麼；以及為何近期殉職的一位公務員和一位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員工雖同獲上級表揚，但卻只有前者獲准在浩園安葬；及 

 

(三) 鑒於政府不時提倡市民使用環保的悼念儀式（例如在紀念公園內

栽種樹木等）代替傳統葬禮，政府會否考慮在浩園安排類似的環

保葬禮，以悼念殉職的公務員及非公務員人士？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回答質詢的各個部分前，容許我先提供一些背

景資料。 

 

  1996 年，政府特別在和合石公眾墳場劃出一幅墓地，取名“浩園”，用

以安葬殉職公務員。2003 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特別批准 5 名在 SARS

抗疫工作中殉職的醫管局員工安葬於浩園。浩園入口豎有紀念碑，碑上刻有

自 1996 年以來所有殉職公務員（不論其骸骨是否葬於浩園）和上述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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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職醫管局員工的姓名。一些在浩園啟用前殉職的公務員，在其家屬的要求

下，他們的骸骨重新安放在浩園內的永久甕盎葬位，或於火化後安放在園內

壁龕，他們的姓名也刻在紀念碑上。 

 

  由於可供土葬的土地有限，自 1976 年起，所有位於公眾墳場的土葬葬

位都須受 6 年撿掘骸骨政策規限。由於浩園是公眾墳場的一部分，園內的土

葬葬位也同樣須受 6 年撿掘骸骨政策規限。在安葬滿 6 年後，安葬於浩園的

殉職公務員骸骨即須撿掘，重新安放在園內的永久甕盎葬位，或於火化後安

放在園內壁龕。 

 

  2000 年 9 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修訂有關 6 年撿掘骸骨的政

策，批准那些在執行職務時因為英勇過人的行為而殉職的公務員，以及那些

因為英勇過人的行為而喪生或遇害的市民，永久土葬。在實際運作上，英勇

過人的行為被定為獲得行政長官追授英勇勳章的行為。 

 

  鑒於上述的修訂政策，獲追授英勇勳章的殉職公務員可永久安葬於浩

園。2003 年 1 月，當局把位於和合石公眾墳場內浩園對面的墓地劃為景仰園，

撥作因英勇過人的行為而喪生或遇害的市民的墓地。一如浩園的安排般，獲

行政長官追授英勇勳章的市民可在景仰園永久土葬。 

 

  至於所提出的有關質詢，浩園設有 110 個土葬葬位、165 個甕盎葬位，

以及一個劃設 120 個壁龕的靈灰安置所。 

 

  公務員在實際執行職務期間受傷，而且並非由於本身蓄意的嚴重錯失所

引起，而導致死亡的話，即屬殉職。經有關部門首長確認該員因公殉職，而

其家屬亦提出要求，該殉職公務員可安葬於浩園。自浩園啟用以來，所有殉

職公務員安葬浩園的申請（不論以何種方式安葬）均獲批准。過去 5 年，我

們共收到 18 宗與浩園有關的申請，當中 17 宗為土葬，其餘 1 宗是火化遺體

後把靈灰安放於浩園內的壁龕。截至 2007 年 6 月，浩園共有 23 個土葬葬位、

12 個甕盎葬位和 11 個壁龕用於安葬殉職人員。 

 

  有關近期的兩宗個案，其一涉及消防處一名消防員。該名消防員為公務

員，經確認為因公殉職。政府應該員家屬的要求，已安排把該員安葬於浩園。

另一個案涉及醫管局一名護理人員。由於她並非公務員，所以未符合在浩園

安葬的資格。 

 

  對於在浩園為殉職公務員舉行環保葬禮，以示悼念的建議，政府持開放

態度。如果殉職公務員的家屬有此建議，我們會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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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八段提到，因為那名醫管局的同事並

非公務員，因此不符合安葬於浩園的資格。但是，主體答覆其中一段亦提到

在 2003 年的 SARS 事件中，也有其他醫管局的同事，特別得到行政會議和行

政長官的准許，在浩園下葬。我想問局長，在考慮非直系公務員同事的資格

時，例如醫管局的人員，是考慮其公務員身份，還是其殉職的成分？我相信

大家也會同意，在 SARS 期間因公殉職的那 5 位同事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佩的，

政府在考慮有關人士是否符合資格時，是較着重其殉職成分，還是其身份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這項補充質詢。 

 

 政府首要的考慮，是死者的身份。如果死者的身份是公務員，而且是因

公殉職，便可下葬於浩園。如果死者並非公務員身份，一般而言，便會安葬

於其他公眾墳場。 

 

 2003 年，醫管局 5 名同事是為了對抗 SARS 而殉職，那次是非常特別的

考慮，而該個案當時亦得到行政長官的特殊准許。所以，簡單解答陳議員的

質詢，首要的考慮便是死者的身份。 

 

 

蔡素玉議員：主席，就局長剛才提出的個案，有關的人因為其身份而不能安

葬於浩園。但是，浩園旁的墓地，即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景仰園，是撥

作本身並非公務員的普通市民墓地。在這情況下，是否因為死者沒有被行政

長官追授勳章，才不能下葬於景仰園，還是有其他原因不能讓死者下葬於景

仰園呢？如果是因為沒有勳章，特首可否批予特殊准許呢？那位醫管局的護

理人員其實也是在公事期間殉職，我覺得應給予她特別的安排。請問局長為

何不作安排，或會否安排她下葬於景仰園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嘗試解答這項補充質詢，因為作為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我並非負責非公務員因公殉職的事情。不過，我明白議員可能會關

注這個問題，所以我也事先向有關當局理解。 

 

 據我理解，如果一名並非公務員的香港市民因公殉職，所有香港市民其

實均可提名該死者，建議行政長官考慮向死者追封英勇勳章。當禮賓處收到

申請後，如果與英勇行為有關，首先會諮詢有關部門，包括警務處和其他部

門，在禮賓處諮詢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後，認為該因公殉職人員的死亡實際上

包含英勇行為的因素，便會請民政事務處的同事接觸死者家屬，如果他們也

希望把死者安葬於景仰園，便向他們解釋這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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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家屬選擇土葬方式，即棺葬方式，死者可在景仰園安葬 6 年。

在 6 年期間，如果死者獲得行政長官追封英勇勳章，死者的骸骨便不用在 6 年

後撿掘。換言之，死者可永久安葬在景仰園。但是，如果死者安葬於景仰園

6 年，而行政長官在該 6 年內也沒有向死者追封英勇勳章，那麼 6 年期屆滿

後，死者的家屬便要根據 6 年撿掘骸骨的政策，把骸骨從景仰園撿掘。據我

瞭解，大致情況便是這樣。 

 

 

劉秀成議員：主席，浩園這地方是很重要的，我亦覺得應受到很大的尊重。

我知道該處曾遭破壞，我想問政府，在保安問題上，有何改善措施？ 

 

 

主席：劉秀成議員，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有關安葬於浩園的標準，你的補充質

詢跟這個標準有何關係呢？ 

 

 

劉秀成議員：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我想知道有關保安的問題。我希望政府

能回答，如果不回答也不要緊，OK，謝謝主席。 

 

 

主席：或許日後有機會時，你再就保安的問題提問吧。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覺得有很大的失望和遺憾。大家也知道，醫管局在

1991 年成立，基本上，醫管局的所有工作人員在職責和功能上，跟以往屬醫

務衞生署或醫院事務署時是完全沒有分別的。可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

歧視醫管局的員工，包括在 近一次的公務員加薪也沒有理會醫管局，這是

另一回事。我覺得政府似乎有點過分吝嗇，甚至是不近人情。 

 

 我想問局長，既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2003 年也曾作了一項決定，

政府會否考慮改變安葬浩園的資格限制，令所有因公殉職的醫管局員工，均

能安葬於浩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就剛才的主體答覆，雖然我覺得已超越了陳議員

的主體質詢，但仍特別在第三段帶出景仰園。其實，我的用意是希望議員明

白，我們為殉職公務員提供了浩園的安葬設施，同時亦為非公務員、但因公

殉職的香港市民提供了相當類似的場地。該場地便在浩園對面，我們把它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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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景仰園。所以，就那些不幸因公殉職的醫管局同事，或其他因公殉職的香

港市民，其死亡並包含英勇行為的因素者，我們現時有景仰園的安排。 

 

 

郭家麒議員：局長其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不過，我想局長確定其答案

的意思，政府是否不會考慮檢討有關政策，或將來可把醫管局的員工安葬於

浩園？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是沒有那樣的考慮。 

 

 

主席：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把浩園和景仰園合而為一？因

為公務員是服務市民，既然他們生前服務市民，如果他們有靈魂的話，為何

死後要與市民分開？我覺得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局長假設死者因公殉職是

為香港，那麼，為何生前服務市民的人反而似乎有特權，而市民卻要到其他

地方去呢？如果大家相隔那麼遠，要聊天也要走一大段路。政府是否打算把

兩處合而為一，以體現平等、和諧的精神？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梁議員這項補充質詢。 

 

 我們當時的構思是，我們理解到殉職的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以及在職

公務員均非常希望有一個地方可讓他們懷念，以及不時探望那些已殉職公務

員同事的墓地。有見及此，我們亦明白如果這項設施只供殉職公務員使用，

而其他因公殉職的香港市民沒有類似的設施，是不公平的做法。所以，我們

終決定，第一，盡可能安排兩個設施在同一個公眾墳場，換言之，也是在

和合石墳場；第二，我們現時圈出的兩塊地，一幅是浩園，一幅是景仰園，

兩者其實是面對面，非常接近的。所以，為了殉職的公務員和殉職的香港市

民，我們盡量爭取一個平等的處理方法。我們認為這個方法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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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問局長的是，既然公務員生前是服務市民，死後也應

與市民打成一片。局長有否因為這個理由而準備改變有關措施？局長沒有回

答為何公務員生前服務市民，死後卻反而能較市民先選擇墓地？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剛才提到關於浩園的保安，其實，在日間，浩園

是任何人也可以到訪的，包括一般市民，以表示他們對死者的尊敬。所以，

香港市民應不會覺得浩園令他們對殉職公務員的尊敬造成隔膜。浩園在日間

是開放的，而景仰園現時的處理安排，亦與浩園相同。 

 

 至於梁議員所想的，即安葬於浩園和景仰園的死者會否因為相隔了一些

空間而令雙方不便交談，我沒有條件解答這個問題。（眾笑） 

 

 

主席：第四項質詢。 

 

 

對已離任主要官員違反保密規定所採取的政策 

Policy Regarding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Rule by Former Principal 
Officials 
 

4.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上月初，一名曾任財政司司長的人士向傳媒證

實，在 2002 年他擔任司長期間，政府 高層曾研究應否放棄聯繫匯率制度

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打算調查該人有否不適當地泄露了官方機密；及 

 

(二) 政府對已離任的主要官員違反保密規定所採取的政策是甚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對這項質詢的答覆如下： 

 

(一) 當局對於確保政府機密資料不會泄漏，有嚴格的規定。如果發現

有違反規定的情況，當局會作出適當跟進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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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局對確保政府機密資料不會泄漏，有嚴格的規定。現任或離任

的主要官員是須遵守有關規定的要求的。 

  

在法例的層面，主要官員屬於《官方機密條例》中“公務人員”

定義的類別，因此他們須遵守該條例適用於“公務人員”的條

文。 

 

此外，行政長官辦公室在 2002 年發出的“問責制主要官員守

則”，亦重申上述的法例規定。守則亦表明，主要官員離職後仍

須遵守《官方機密條例》的相關條文。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全香港的人也聽到，這答覆是完全迴避問題

的。 

 

 主席女士，這項質詢是有關保密，牽涉政府 高層官員的操守、誠信，

以及市民對整個政府的信心。我對於今天由保安局局長回答這項質詢也感到

有些詫異，而且局長這樣的迴避，令我真的感到十分遺憾。 

 

 主席女士，我想跟進的地方有很多，但我只可就其中一處跟進。唐英年

司長今天也在席上，我想問的是，當那位前任官員談及聯繫匯率後，據說司

長也曾要求該人不要再說。我想問局長，這是否已經顯示，這種披露其實已

經超出應該保密的範圍呢？保密的尺度是甚麼呢？如果他已經超出這個尺

度，處分又是甚麼呢？為甚麼看不到有處分的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要再次強調，政府有嚴格規定，確保政府的機密

資料受到保障。至於個別個案，我們不會評論個別事件是如何處理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再次沒有回答。我

問局長的尺度是甚麼，現在這裏已經有一宗個案，我要求局長以這個案來量

度，究竟是符合他的尺度，還是已經超越，或違反了他的尺度呢？局長的尺

度是怎樣，他的準則是怎樣的呢？請局長回答這項補充質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官方機密條例》第 III 部對屬於或曾經屬於

公務人員作出的規管，即在沒有合法權限的情況下，如果他們作出某些具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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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的披露，而所披露的資料是憑藉他們作為公務人員的身份而由或曾經由

他們管有的，即屬犯罪。 

 

 有關法例適用於保安或情報、國防事務、國際關係和犯罪及刑事調查等

資料。在該法例下，亦要有合適的辯論，即泄露者明知泄露的資料是有損害

性的。這便是我們用來調查泄密案件的主要步驟和準則。至於某一宗案件的

調查工作或內容，主席女士，我要再次使用我剛才的答覆，我不會就個別個

案作出評論。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有些混淆，我想跟進局長剛才的答覆。 

 

 其實，保安局局長的意思，是否指《官方機密條例》適用於這項質詢所

提及的當事人，即前任財政司司長？如果不適用，那與“問責制主要官員守

則”的分別在哪裏？會否同樣引致刑事檢控？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包括以下條文：問責制主

要官員屬於《官方機密條例》中“公務人員”定義的類別，因此，問責制官

員必須遵守該條例適用於“公務人員”的條文。他們因受聘於政府而取得被

《官方機密條例》列為不得公開的所有機密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他們

離職後，該類資料、文件及物品等仍會受有關條例保障，不能公開。主要官

員離職後仍須遵守《官方機密條例》的相關條文。 

 

 

湯家驊議員：如果主要官員違反了剛才所說的“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在

離職後是否仍然會被檢控？我想問的是，他們會否被檢控？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調查所得的結論是在泄密 ─ 我沒有說

是哪一宗案件 ─ 的情況下，牽涉刑事成分，保安局局長便會把那宗案件

轉交警方作刑事調查；如果有足夠的證據，便會提出檢控。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想問當局，前財政司司長透露當時曾經考慮將港元與

美元脫鈎，他得知這項消息，當然是因為他當時是主要官員，而他現在說出

這項消息，亦有可能對金融造成損害，當局有否就着這事件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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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要重複我主體答覆所說的，我不會就個別案件作

出評論。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不是要求局長作出評論，我是問他一項事實：有否就

着這件事作出調查？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對此沒有補充，不過，我要重申，政府對處理機

密資料是有嚴格規定的，如果有違規的情況，我們一定會跟進處理，但我不

會評論個別事件是如何處理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要送給局長 4 個字：鸚鵡學舌。我想再次問局長，

梁錦松在擔任問責制主要官員期間知道了一些消息，並向傳媒披露  ─ 

唐司長剛才離開了會議廳 ─ 唐司長亦要求他不要說，這是全香港也知道

的事實，你“老人家”有否要求他不要說呢？如果沒有要求他不要說，原因

是甚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會評論個別事件是如何處理的。 

 

 

梁國雄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沒有回答有否要求前司長梁錦

松不要說？有還是沒有？如果沒有，理由是甚麼？局長沒有回答。 

 

 

主席： 梁國雄議員，你可以先坐下來。你的補充質詢是問及一宗個案，局長

已回答了你，他說不會評論個別個案。我相信你不大滿意這個答覆，但事實

是這樣。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時提到須證明有關的人一定要明知犯例，

而且泄密是有損害性的，這是局長剛才在口頭答覆時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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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局長，除了他所說的刑事後果之外，如果前任官員泄露了任內不

應該泄露的機密資料，除了刑事後果外，是否還有其他考慮呢？這些考慮是

甚麼呢？如果他說他不是明知，又或有人評論那是沒有損害性的，他是否便

完全不用面對後果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問責制官員須遵守“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根據

聘用合約，主要官員在簽訂合約時，當中是寫明須遵守“問責制主要官員守

則”內載列的規則和原則，包括須遵守《官方機密條例》等條文，如果主要

官員沒有遵守這守則，便是違反聘用合約條款，而當局會視乎情況，採取適

當行動。 

 

 適當行動包括甚麼呢？當然包括採取法律行動，如果當局發現泄露機密

的行為有刑事成分，當然會採取法律行動。即使沒有牽涉刑事成分，但亦會

涉及聘用合約，例如對於現任主要官員，當局可以根據合約來終止其合約，

又或以引致政府損失為理由提出訴訟，政府還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他再

披露這類資料。這要視乎不同的情況，包括事件的性質而決定採取甚麼行動。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表示不會對個別事件作出評論，但我擔心

將來會再有同類事情發生，我展望將來......我想問局長，就着今次事件，

當局會否檢討離任官員在離職後未能達到保密的水準，公布了一些敏感資料

可能會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他會否就此檢討現時機制是否行之有效，

特別是對於將會離任或已經離任的官員，當局如何防止同類事情再次發生？ 

 

 

保安局局長：其實，在現行的問責制下，主要官員的保密規管措施是足夠的，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現任或離任的主要官員不能泄露政府的機密資

料，《官方機密條例》和“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亦已有相關規定。 

 

 至於我們將來會否檢討現行的制度，我當然不敢說我們不會，但這並不

屬於我的政策範疇，我會將譚香文議員的意見轉達有關的局或部門。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不是問那宗個案，而是問一般的情況。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表示，如果發現有這種情況，當局會作出

適當跟進和調查，我想問“當局”是否指保安局，它是否會啟動調查和跟進

機制？此外，由 2002 年至今，究竟曾否進行這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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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當局是指政府，根據保安規例，如果發現有些政府

機密資料被泄漏 ─ 首先，所謂機密資料，並不是全部由保安局掌握的，

例如不同的局也會訂定哪些是局內的保密資料。如果某個政策局或部門發生

資料外泄或其他違反保安規例的事件，部門首長便應該採取適當的跟進行

動，例如已經發覺誰違規，可能會採取有關的紀律行動，如果發覺牽涉刑事

成分，便會轉介警方，進行刑事調查。不論如何，如果發覺泄密事件違反保

安規例，有關部門和首長也會知會保安局局長。 

 

 根據保安規例的規定，假如政府懷疑有政府人員未經授權，披露政府的

機密資料，如果是有需要的，政務司司長便可下令調查，調查會由保安局，

即我旗下的保安事務主任進行。政府的保安事務主任在完成初步調查後，會

向保安局局長作出報告；如果保安局局長發現事件涉及刑事罪行，便會轉介

警務處處長作出適當調查；如果有需要採取紀律措施，便會轉交有關的局，

例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處理。 

 

 至於我們過往有否根據保安規例作出調查，答案是有的，但我在此不能

向大家披露詳細情形。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不知道我想問的是跟進質詢，還是另一項補充質詢而

要重新輪候，我其實是想問局長有多少宗個案？ 

 

 

主席：那麼你要重新輪候了，因為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中並沒有問這一點。不

過，你其實是沒有機會再提問了，因為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

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聽到局長剛才的答覆，你會否覺得當局已經向 高

層官員離任後的泄密情況“開綠燈”？甚至是向在任官員的泄密情況“開

綠燈”？因為聽局長的答覆，第一，似乎政府對這件事不太認真，第二，似

乎沒甚麼調查牽涉刑事成分，刑事的意思是要該人明知會有損害，才有可能

構成罪名，然後當局才有可能進行調查。 

 

 余若薇議員問除了刑事後果外，還有甚麼其他後果，但似乎是沒有的。

主席女士，我想問局長，他今天的答覆和表現，是否已經向全世界公布主要

官員的保密責任......其實已經向泄密情況“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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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簡單的答案是，情況一定不是這樣的。就政府的所

有機密資料，對於保護這些機密資料，我們是非常重視的。對於任何所謂懷

疑泄密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很嚴肅地跟進和調查。我不同意我今天的答案是

對所謂的泄密者“開綠燈”。 

 

 

主席：第五項質詢。 

 

 

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Domestic Violence 
 

5. 湯家驊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過去 5 個司法年度： 

 

(一) 各級法庭處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的數目，以及當中被告被

定罪的案件數目及其判罰的資料；如果沒有有關的數字和資料，

原因是甚麼；及 

 

(二) 有多少宗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的被告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以

及該等案件的詳細資料，包括有多少宗准予被告簽保守行為，以及

被告同意簽保守行為是否控方考慮不提證供起訴的因素之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就湯家驊議員質詢的兩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間，經由法庭處理有關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

按年整體數字分別為 391、511、904 及 1  408 宗。有關的詳情載

列於已分發給各位議員的附件。 

 

(二) 警方會專業地處理及調查所有涉及家庭暴力事件的舉報，按每宗

舉報的情況，進行全面的調查，並在有足夠證據時進行檢控。然而，

在啟動了檢控程序後，可能由於種種控方控制範圍以外的因素，

而令控方要考慮就案件不提證據起訴。這些因素包括證人突然不

願作供、證人已與犯案人和好、證人的誠信受質疑、證人失蹤等。

控方在決定是否不提證據起訴時，犯案人的悔意（如犯案人是否同

意簽保安排）可以是就案情比較輕微的案件的其中考慮因素之一。 

 

 2003 年至 2006 年獲控方不提證據起訴的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數

目分別為 23、44、67 及 178 宗，至於當中被告須簽保行為的數

目，則未有備存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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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一)：經由法庭處理的“家庭暴力”(1)刑事案件(2) 

 

年份

各級法庭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高等法院 10 8 9 7 

區域法院 6 8 5 2 

裁判法院 375 495 890 1 399 

總數 391 511 904 1 408 

 

表(二)：經由法庭處理的“家庭暴力”(1)刑事案件(2)的判處結果 

 

年份 

判處結果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終生監禁 2 0 0 1 

即時入獄 28 32 40 53 

緩刑 9 25 20 41 

感化令 9 14 17 45 

社會服務令 10 10 17 19 

簽保令(3) 257 321 628 933 

罰款 25 20 37 45 

其他判處(4) 4 5 4 8 

無定罪記錄 47 84 141 263 

總數(5) 391 511 904 1 408 
 

註： (1) 現時，家庭暴力案件是指“任何在一般被稱為有婚姻或家庭關係的人士間所發

生涉及襲擊或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有婚姻或家庭關係者”包括已婚、分

居或離婚的夫婦、同居男女及情侶。 

 

(2) 刑事案件包括謀殺及誤殺、強姦、非禮、傷人、嚴重毆打、刑事恐嚇、刑事毀

壞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3) 數字涵蓋被檢控及向法庭申請要求犯案人接受簽保令的個案。 

 

(4) 其他判處包括教導所、勞教中心、戒毒所和入院令（懲教署監禁）。 

 

(5) 數字包括被判無罪釋放、無須答辯、獲控方不提證據起訴、被告精神失常或死

亡的個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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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今次的答覆真的令人非常驚訝。政府曾指對於家暴

事件是零容忍的，可是，如果把第(一)及第(二)部分的數字加起來，家暴案件

（包括不起訴案件）4 年來竟然增加了四倍。如果只看 後一年（2006 年），

起訴的案件是一千四百多宗，但由於種種理由而不起訴的也有 178 宗，是超

過 10%的，主席，我覺得這是相當高的百分比。我想問一問局長，他是否

認為現時的法例，並不足以讓警方有能力就每一宗家暴案件提出合理的起

訴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法例方面，我們當然有需要在適當的時候作出檢

討，研究現時的法例跟目前香港的環境是否一如湯家驊議員所說，是不適合

的；政府一定會就這方面作出檢討。 

 

 至於家庭暴力個案數字持續上升的原因，家庭暴力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

問題，而且成因很多。本地和海外的研究指出，家庭暴力除了受經濟、環境

等不同因素影響外，亦跟社會的整體和人口結構息息相關。警方雖然並沒有

對家庭暴力數字上升的原因作出很科學或很詳細的分析和研究，但相信與近

年政府積極加強對公眾的宣傳和教育，以及提升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意識的

工作有關。換言之，現時有更多人願意舉報家庭暴力事件，以及有更多家庭

暴力的受害人願意求助。這方面亦反映了數字的上升。 

 

 

湯家驊議員：現在回答質詢的局長是保安局局長，而非社會福利署署長或民

政事務局局長，我想問，保安局局長以本身的身份來說，現時的法例有否給

予警方足夠的法律權力，對於難以起訴的案件，也有能力令受害者提供證

據，以檢控犯法的人？我想問局長，他認為有關法律的權力是否足夠？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我們對於家暴的分類，現時大部分均屬毆打或

嚴重傷害，兩者“相嗌唔好口”，繼而動手，而很多時候，施暴者都是較健

壯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提出起訴或終止起訴程序的原因，是受害人

很多時候也不願意作供，或是兩夫婦已和好，妻子不希望丈夫坐牢或受罰

等。如果在一些情況，我們當然可以檢驗受害人的傷痕，或提出環境證據，

即使受害人不作供，我們仍然可以起訴施暴者引致他人身體受傷等。可是，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證據，很多時候我們便要倚靠證人的供詞，倚靠證人在法

庭上頂證施暴者。對於這種情形，如果證人不願出庭作供，我們便無法進行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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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種情況，現時的法例是否足夠呢？如果我們修改法例，強迫報案

者必須出庭作供，便會有所謂 read across 的影響，這樣會否引致須就刑事程

序進行整體的檢討呢？如果是由於以上那些原因而導致不能對家暴案件提

出起訴，我們是否便要修改法例呢？不過，在這種情形下，我並不同意我們

有需要修改現行的法例。 

 

 

主席：共有 9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

精簡。 

 

 

陳婉嫻議員：局長剛才已說了有關的困難，實際上局長亦已解釋他本身如何

看待現時的家暴數字，對此我覺得是有矛盾的。我想就局長剛才對湯家驊議

員的質詢的答覆提問，對於現時的數字有上升趨勢，局長指是由於更多市民

認識家暴，所以便有更多人報案。可是，我們看到另一個問題，便是在起訴

案件方面也出現了困難，立法會有關家暴的小組委員會曾向政府（包括警方）

提出建議，便是政府能否讓被虐者與施虐者以外的第三者作出舉報呢？我希

望局長能進取地思考問題。 

 

 我們看到現時社會上的家暴個案不斷上升，但現行的法律程序卻出現了

一些問題，局長所說的是事實，例如要太太起訴丈夫是存在困難的，很多時

候在某些方面也是事實，但如果在他們中間引入第三者，作為另一方作出舉

報，這是否可行呢？我們很久以前已向政府提出這項建議，但我仍希望局長

回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我們不單是對受害人舉報的案件才作出處理，

如果有街外人或第三者作出舉報，警方也一定會處理和進行調查的。如果該

名第三者真的可以上庭作證，我們是非常歡迎的，如果妻子不願意作證，但

有其他證人願意作證，我們一定會處理和接受，我們並非不接受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婉嫻議員：是的，局長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說的是第一步，可能太太不

願意舉報，但如果有第三者看到有人被施虐，在這種情況下，可否容許第三

者代太太作出舉報呢？現時是沒有這種規定的。可是，局長剛才在回答我時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53

所說的，只是第三者就案件作證的情況，那只屬於旁證的身份，我所說的不

是這樣，而是 初舉報的那一步。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我剛才已回答，如果有第三者看到鄰居有人

虐打妻子，我們也會進行調查和處理，並非說只有被虐打的妻子報案我們才

會處理，如果有第三者報案，現時我們也會處理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答覆時表示，4 年內法庭所處理的家庭暴力案件

上升了四倍的原因，是政府對家暴進行了較多宣傳，市民有較多關注。換言

之，局長是說其實多年來有很多女人 ─ 也有男人，不過，大部分是女人

而已 ─ 被虐打，只是現時浮現了一些數字，其實數字並非上升了或下降

了，局長是否這樣的意思？即是多年來也有人被虐打，而當局多年來也沒有

處理，這是否失職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失職的指控過於嚴重，因為大家也知道，我

們警方須在接到舉報後才可進行調查。劉議員，香港不是一個警察社會，我

們警方不可以經常進行監察，在每一個處所也安裝 CCTV，看看有沒有人虐

打妻子或配偶。試問如果我們沒有接到舉報，我們如何進行調查呢？所以，

我並不覺得我們警方失職。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說是他們做了工夫，

令市民多了作出舉報，可是，正是因為多年來他們也沒有做工夫，市民才不

作出舉報。我的邏輯便是這樣，並非說要求他弄來一個警察社會。多年來，

有那麼多婦女被虐打，主席，當局應否負上很大的責任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我沒有補充了，這數年有關的數字是急速上升，

但我們不可以用簡單的推算法，指以前的數字同樣是這般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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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其實，我相信局長應該經過深思熟慮，亦諮詢了法律意見後，

然後才作出他的主體答覆。可是，當中對於有關考慮檢控的因素，我覺得是

很有問題的。第一，局長說不能強迫證人出庭作證，這是錯誤的，因為控方

是可以傳召證人的；接着，局長說犯案人和證人可能已和好，但他有否考慮

到其實受害者可能是受到心理、精神和經濟壓力而被迫表面上看似和好呢？

至於他遺漏了說的 重要的一點，便是施暴者使用暴力的程度、使用暴力的

後果（即受害者有否受傷），以及施暴的紀錄。對於這些有關檢控的因素，

他全部也沒有說，他是否遺漏了所有 重要的部分，而只說一些不相關的事

項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的答覆不可以臚列所有原因。我們處理家暴案件

時，並非純粹由警方單獨處理，很多時候也有社工跟我們一起處理。施暴的

嚴重性必定是我們的考慮因素。此外，如果太太不肯頂證丈夫（當然可能有

些是太太虐打丈夫的情況），會否是因為受到丈夫的壓力呢？在這種情形

下，一定有社工跟我們一起處理，他們會負責處理太太的情緒問題，希望她

挺身指證施暴者。在這方面，我可以回答涂謹申議員，政府除了警方外，還

有其他部門和局方的同事跟我們一起處理這些案件。 

 

 

主席：局長，你應該是回答何俊仁議員的提問。 

 

 

何俊仁議員：局長漏了回答，他是否忘記了控方是可以傳召證人的？即是一

名提供了供詞的證人是可以被傳召的，局長是否知悉此點？ 

 

 

保安局局長：這是對的，法庭是可以傳召證人作供的，可是，如果妻子不願

意與我們配合，上庭頂證丈夫的話，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上庭作供是自願

性質的。 

 

 

何俊仁議員：主席，傳召並非自願性質的，因為不出庭便是藐視法庭。 

 

 

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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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指出，控方在決定是否不提證據起訴時，

會考慮犯案人的悔意，例如他是否同意簽保等安排。我想問局長，可以讓被

告選擇簽保的安排和建議，是否須在被虐人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向被告提出的

呢？此外，如果犯案人願意簽保，控方如何能確定他一定是出於悔意，而並

非只是希望脫身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決定是否讓有關的人簽保時須考慮數項因

素。第一，受害者（例如兒童或其他易受傷害者）的安全是我們須考慮的其

中一項 重要的因素，因為如果讓犯案者簽保外出後，他又再進行施暴的

話，那怎麼辦呢？第二，當然是罪行的嚴重性，正如我剛才回答何俊仁議員

時提到的；第三，是受害者的身體或精神上受到的傷害；第四，是被告人再

次犯案的可能性；及第五，是被告跟受害者當前的關係和狀況，可能那次只

是被告的一時衝動，但他後來是後悔的，並向我們或受害人作出擔保，他不

會再對受害人施虐等。所以，我們會考慮被告跟受害人以往的關係，特別是

被告有沒有前科，例如他是否之前已虐打過一次，上次認錯了，現在又再施

虐。因此，我們會考慮所有的原因後才會讓被告簽保。 

 

 

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是否須有被虐者的

同意才可向被告提出簽保的建議？ 

 

 

保安局局長：這並非我們一定要考慮的原因，當然，受害人很多時候也會向

我們說，希望給被告一個機會，不希望我們對他提出起訴。這是我們考慮的

其中一項因素，但並非每次也會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是否顯示，我們有那麼多家暴的事件，

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在局長身上呢？因為剛才已顯示當局在法律上有不足的

地方，可是，局長似乎仍然覺得沒有辦法可以改善，而且他覺得如果要修改

法律，便要在基本上改變舉證的責任。其實，我們已提出很多意見，包括虐

兒方面，也不一定要求受害人自己出庭作證。很多時候是有人作出舉報，只

是警方令人覺得控告也沒有用，因為個案獲處理的方法並不足夠。對於這些

情況，局長似乎覺得無須作出考慮，這是否真正解釋了為何有更多人舉報家

暴個案，卻沒法減少家暴案件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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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同意吳靄儀議員所說，家暴個案數字的上升主

要是警方的責任。我相信大家也同意，在整件事件中，警方是須在 後的情

形下 ─ 即是在家暴事件發生後 ─ 作出處理的。 佳的情況，當然是

社會及家庭和諧，這才是治本的方法，對嗎？至於如何減少家暴事件的發

生，須從源頭着手解決，而並非在施虐事件發生後才加重刑罰作出阻嚇；這

當然是其中一個方法，但我覺得這是治標的方法。如果要處理整個家暴的問

題，則須包括宣傳和教育，如何令家庭和諧，但這方面並非我們警方可以處

理的問題，而是我們整個政府或整個社會須面對的問題。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家暴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問題。當然，警方一

定會盡責任做好我們的工作，當有家暴事件發生，我們便會根據現行的法

律，嚴肅地進行調查、作出處理和提出起訴。可是，如果要徹底解決家暴問

題，是否只是加重刑罰或強迫一些人作供便能解決的呢？我覺得這並不是

理想的解決方法。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住戶收入分布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6.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關於政府統計處（“統計處”）上月發表的住

戶收入分布主題性報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甚麼當局計算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時，只考慮教育、

房屋和醫療這 3 項社會福利，沒有考慮不論貧富，人人均可享用

的社區和康樂文化等設施和服務； 

 

(二) 是否知悉法國、德國、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堅尼系數在過去 10 年

有甚麼變化，以及為甚麼上述報告沒有把香港的堅尼系數，與這

些已發展經濟體系的堅尼系數進行比較；及 

 

(三) 鑒於堅尼系數自 1971 年以來持續上升，顯示收入不均的情況有

惡化趨勢，以及現行措施不足以扭轉這個趨勢，政府有沒有計劃

採取進一步措施遏止這趨勢；如果有此計劃，詳情是甚麼；如果

沒有計劃，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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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堅尼系數一般用以分析一個經濟體系

內，以住戶為單位的收入分布差距。有關數值介乎 0 與 1 之間，數值越大，

表示住戶收入差距越大。多年來，國際間（包括香港）都有採用堅尼系數以

描述住戶收入分布的差距。堅尼系數的優點是以單一數字作描述，因此較易

為大眾認識，但值得注意的是，堅尼系數是一個相對性的數值，它只量度在

某特定時段內住戶收入差距的幅度，並不能全面反映住戶，甚至個人的實際

經濟情況。因此，以單一數字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單化，未必能正確反映實

際情況及轉變。此外，堅尼系數的水平和變動情況極易受經濟結構、人口及

家庭結構變化所影響。因此，在分析收入時，除考慮以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

數外，亦應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 

 

 按原住戶收入計算，香港在 1996 年、2001 年及 2006 年的堅尼系數分別

為 0.518、0.525 及 0.533，與英國及加拿大的數值相近。雖然數值在 10 年

間表面上有所擴大，我們必須客觀分析導致堅尼系數增加的成因，以及參考

影響實際財富分布的因素，以審視收入差距的實際情況。正如我剛才指出，

堅尼系數極容易受經濟結構、人口及家庭結構變化所影響。就經濟結構而言，

在農業和製造業比重較高的經濟體系，就業人士的收入差距會較少，但在較

着重技能和知識型的經濟體系，例如香港，就業人士的收入差距則會較大。 

 

 過去 10 年，香港經濟持續升級轉型，邁向高學歷、高科技和高增值的

發展道路。這種配合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模式會令堅尼系數上升。數據顯示，

如果按行業、職業及教育程度劃分，相關的堅尼系數會有很大分別。例如，

按行業劃分，金融、保險、地產、商用服務業的堅尼系數在 2006 年為 0.544；

建造業為 0.362，其相對收入差距較少。這是知識型經濟過程中的一個普遍

現象。如果按職業劃分，經理及行政人員的堅尼系數為 0.528，文員及非技

術工人則分別為 0.272 及 0.288。如果按教育程度劃分，高教育水平的在職

人士收入固然較低教育水平的在職人士高，但收入差距亦同樣較高。例如擁

有大學程度的在職人士，相關的堅尼系數為 0.528；初中或小學程度者，其

堅尼系數則介乎 0.357 至 0.379。 

 

 除了經濟轉型的因素外，人口及家庭結構轉變亦會導致以住戶收入計算

的堅尼系數有所上升。過去 10 年，人口持續老化及住戶偏向小家庭化，使

大量長者住戶和獨居老人家庭出現，進而導致低收入住戶的數目上升。例

如，在過去 10 年，一至二人的家庭增加了 42.5%，當中，一至二人的長者住

戶增加了超過 50%。由於長者大多數已退休或並非從事經濟活動，所以，長

者住戶的收入相對較低。根據統計處發表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顯示，如果撇

除住人數在 10 年之間有所少這項因素，則住戶收入按人口平均計算的

堅尼系數在過去 10 年相當穩定，維持於相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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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例子和數據揭示，收入分布和差距是相當複雜的課題，須小心分

析。過去 10 年，香港經歷經濟轉型和社會及人口變化，如果單一只看住戶

收入數據的堅尼系數，未必能真正瞭解實際情況。 

 

 就陳議員的分項質詢，我現在答覆如下： 

 

(一) 不管經濟體系的增長和發展多穩健，收入差距必然會存在。政府

採取的措施是通過稅務和福利轉移，令收入重新分布。一般而

言，收入較高的住戶繳付的稅款多於其獲取的福利，而收入較低

的住戶情況則剛好相反。因此，稅務和福利具有收窄住戶收入差

距的效應。有鑒於以往發布的堅尼系數是按原本住戶收入編製，

並沒有反映以上公共政策及措施對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影響，統計

處在本年 6 月發表的香港住戶收入分布主題性報告便就該議題作

出了深入探討，包括稅務和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重新分配的作

用，以及計算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 

 

 在考慮到稅收和社會福利對住戶收入的影響後，堅尼系數在 2006

年由原來的 0.533 降至 0.475，顯示收入差距的情況有所收窄。

這是由於過去 10 年政府投入在教育、房屋及醫療福利的資源不

斷增加。本研究內，分配予住戶的實質福利，在 2006 年佔整體

公共開支 36%。 

 

 除了教育、醫療和房屋的公共服務外，市民同時可能會得到其他

公營和私營機構提供的各項津貼或免費服務，例如政府提供的圖

書館服務、慈善團體提供的社會服務等。由於統計處沒有足夠數

據明確辨識獲取有關服務的人士，因此未能在研究內涵蓋這些服

務。我們知悉外國進行的類似研究亦遇到相同限制。 

 

(二) 基於不同經濟體系對收入的定義和編製方法不盡相同，國際性比

較收入差距的情況有相當的局限。儘管一些經濟體系的情況與香

港相近，在統計處主題性報告內仍未有比較的經濟體系，包括沒

有發表有關研究結果，或沒有就政府的措施對收入分布的影響進

行研究的經濟體系。儘管如此，統計處也會繼續留意國際的發展

和主要經濟體系的 新趨勢。 

 

(三) 正如我剛才提到，香港經濟在過去 10 年持續升級轉型，擁有高

教育、高技術的勞動人口，以及屬於知識型經濟的行業會有較高

的收入差距。不過，如果按人口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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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的 2006 年堅尼系數，則與 10 年前的數字相若。雖然如此，

特區政府高度關注低收入人士及弱勢社的福祉。我們的做法是

針對低收入和弱勢社的需要，制訂防貧紓困的措施。 

 

 在這方面，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改善市民的生活，扶助弱勢社。

香港的稅率相對較低，低收入人士多不用繳稅。香港的公共房屋

政策，為無能力負擔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資助。與此同

時，五成以上的公共開支用於教育、福利和公共醫療，改善貧困

人士的生活。過去 10 年，這些公共服務的開支增加了約 50%至

1,200 億元。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扶貧工作。為了探討如何能更積極和有效地推

展有關工作，扶貧委員會在過去兩年半積極推動“從受助到自

強”的政策方向，提出多項加強防貧紓困的建議，並探討新的扶

貧策略和方向。 

 

 扶貧委員會的任期雖然已於上月底結束，但這並不代表扶貧工作

結束了，而是標誌着下一階段具體落實工作的開始。推動就業助

扶貧是新一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區政府會致力促進經濟發

展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透過加強和整合培訓和各項就業服

務，提升弱勢社人士自力更生和適應經濟轉型的能力。此外，

特區政府亦會嘗試採用新的模式，包括進一步推動社會企業，

幫 助有 就 業 困 難 的 低 技 術 人 士 重 投 就 業 市 埸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勞福局”）會繼續監察扶貧工作的整體進度，以及進一步鼓

勵協調各政策局的扶貧工作。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對於新任局長的主體答覆，政府是以偏概全，沒有

正面作答。主席女士，我當然有很多問題想問，例如，政府今次有關堅尼系

數的分析統計，只考慮了教育、房屋和醫療，當局有沒有考慮過今天社區上

很多很多的服務，是窮人負擔不起的呢？又例如我在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問

及法國、德國、日本、南韓等例子，這是針對政府今次所進行的調查，是採

用了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例子，為甚麼政府要用這些例子，不用我在主體

質詢中提出的例子呢？又例如局長提到過往的趨勢，說現時已經好轉，沒有

太大差距。由於政府剔除了所有原因，並進行重估，所以數字由 0.533 降至

0.475，這樣便是收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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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政府太過有既定立場，想把貧富懸殊拉近，沒有考慮到社會

的實質貧窮。所以，我很想很想問新任局長，如果按照我們現時的現況，假

如我們沿用一直所採用的統計數字，沒有剔除有關收入的稅收，也沒有剔除

教育、醫療等，我們得出的數字是 0.533，如果根據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所

述的“板斧”，政府是不能遏止有關趨勢，也解決不到當時大家公認存在的

貧富懸殊情況...... 

 

 

主席：陳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好嗎？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由於局長花了十多分鐘作答，所以我想多用一點時

間提問。 

 

 

主席：可是其他議員也要提問的。（眾笑） 

 

 

陳婉嫻議員：不要緊，主席女士，不要緊。如果以此思維來解決今天社會上

很大爭拗的貧富懸殊問題，提出新的措施，我想特區政府是不會做到任何事

情的。有鑒於此，我很想問新任局長，有否考慮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解

決長者貧窮的問題呢？有否考慮移動政府的現行政策，以協助就業人士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其實想指出，堅尼系數

0.533 這個數字，當中是有很多含意，包括整體經濟轉型及人口結構的變化。

當我們問 0.533 是否代表貧富懸殊會加劇時，我們一定要看回我們曾進行很

多不同分析，看到背後有很多原因令數字增加。國際上 新及頗被接受的做

法，是撇除福利和稅收的轉移，然後計算堅尼系數。完成了這項工作後，我

們再看人口結構的改變，便會發覺數字其實沒有增加。這不代表特區政府不

關注窮人的情況。我想指出，在扶貧方面，政府是做了很多工作，當中也提

到這些事情。我是想向陳議員解釋堅尼系數代表甚麼，這個數字當中其實包

含了很多因素。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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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新的措施全部是舊瓶，沒有新意的東西。我剛

才是問能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解決長者的問題？能否移動政府現時

各種就業政策中的障礙呢？有沒有考慮這些呢？主席女士，局長並沒有回

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補充陳局長剛才的分析。我們不要糾纏

於堅尼系數。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承認基層市民的生活要盡量改善，

這是一定的事實。新一屆政府一定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全方位推動就業，

這是我的承諾。在未來 5 年，我一定會盡一切努力在數個層次下工夫。首先，

在青年就業、中年、老年，即老中青 3 個層次，我們也要下工夫。此外，有

關扶貧委員會的五十多項建議，勞福局須負責全面統籌進度。我會在短期內

全面研究該等建議，看看如何可分階段落實，以及落實時的重點在哪方面。

我們的方針是希望從受助至自強，亦希望透過社會企業、較多社會人士參

與，推動一個新文化、新的關懷文化。因此，陳議員不應該太憂慮，新一屆

政府是有朝氣、有信心及有決心做好這項扶貧工作的。 

 

 

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須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沒有需要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口頭質詢用了 17 分鐘。我注意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的主體答覆用了超過 10 分鐘，因此，我會酌情增加這項質詢的時間，讓各

位議員提問補充質詢。 

 

 

李華明議員：主席，果然是新政府，局長花了 10 分鐘回答這項主體質詢。

我很詳細看了陳教授（局長）這 5 頁紙的主體答覆，我看到即使剔除了稅收

和福利，完全根據政府的做法，按統計處這本報告，2006 年的數字是 0.475，

也較 2001 年的 0.470 上升了，即雖然根據政府的計算方法，數字會較低，

但趨勢仍然是上升的。因此，局長，我想你很簡單地回答，香港的貧富懸殊

問題究竟是否越來越嚴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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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看數字，我們看到數字是有輕微上

升，如果我們看收入差距，的確是有少許上升，但這個數字是否代表貧富懸

殊實質上有惡化呢？我相信數字是不能這樣表現出來的。 

 

 

李華明議員：我不大理解局長的意思。我想局長清楚回答，究竟政府是否認

為貧富懸殊並不嚴重，即一直沒有嚴重的趨勢？我想局長回答得清楚一點。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覺得數字本身已經代表了一項統計，

便是看了收入差距的分別。我們看到它有所上升，但正如我剛才說，這上升

未必代表......因為當中有很多因素，所以未必代表貧富懸殊的情況加劇。

我不是說香港沒有貧窮問題，只不過從數字上看，我們不能太執着，說這代

表了急劇上升。 

 

 

楊森議員：我很高興局長那麼重視香港的社會政策，如果不是社會政策把財

富作出了一些轉移，我想香港的貧富差距會更大。 

 

 主席女士，根據 近的人口調查報告，月入 4 萬元的人口有所增加，但

月入低於 6,000 元的人口亦相對增加。我想問局長，從數字來看 ─ 我只

是指收入，我不說社會服務的財富分配作用 ─ 從收入方面看，局長是否

看到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從收入的角度，這其實正反映出香港的貧富日益

懸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看到了數據，這些數據是指住戶的收

入，而我剛才提到住戶收入反映出香港社會的結構已改變。我看到有很多獨

居老人和小家庭，這種情況對住戶收入是造成影響的。 

 

 

楊森議員：我是從收入來說，我不提社會服務的財富分配。從收入方面來說，

局長是否同意香港人的入息是兩極化，即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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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同意，我...... 

 

 

主席：不要緊，局長你無須那麼急，請慢慢作答。（眾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對不起。主席女士，看回現時的數據，我不同意這

個解釋，因為看回剛才所說的數字，那是指住戶收入，由於我們的家庭越來

越小，即人數少了，所以才反映出這個數字。 

 

 

王國興議員：在我提問前，我先恭喜兩位新任局長。我現在想向陳局長提問。

在主體答覆中，有一句說話是很清楚的，便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

第二段提到，“顯示收入差距的情況有所收窄”，即是說貧富差距有所收

窄，對嗎？我想請陳局長向我們解釋是如何收窄？住戶入息中位數下跌了，

低收入人士的數目增加了，差不多有數十萬人是月入低過 5,000 元，領取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在近 10 年間，這些人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局長如何解釋他的結論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這一段主體答覆說數字收窄了，是

從在沒有考慮社會福利和稅收之前計算堅尼系數，到考慮了社會福利和稅收

之後才計算堅尼系數。所以，這裏看到的數字可以反映到，由於特區政府向

低收入人士提供福利，以及在稅收方面重新分布財富，所以令我們看到堅尼

系數所顯示的收入差距是收窄了。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的部分是，他說收入差距，即貧富差距窄

了，但卻沒有回答為甚麼住戶入息中位數低了、低收入人士的數目增多了，

以及領取綜援的人數又增多了接近一倍？他仍未回答為何這 3 點跟他所提到

的數據並不脗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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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主體答覆中所用的堅尼系數，如果把人口轉變的

因素也計算出來，因為堅尼系數是以住戶收入計算，如果把住戶的成員因素

撇除，便會看到數字在 近 10 年不是增加了很多，這正是我剛才回答李議

員補充質詢時曾說過的。當然，我們考慮到看到很多數字，社會整體的住戶

收入，每一個層面，例如高薪、低薪等，其實也可能有轉變，但綜合計算，

如果我們以堅尼系數來看，分別便不太大。當然，我們會看到一些住戶的收

入減少，那是基於很多原因的，亦因為有經濟轉型和家庭結構的改變。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仍未能回答。可否透過你請局長於會後向我提供書

面答覆？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現時沒有補充了。（附錄 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5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我歡迎兩位局長到來立法會接受質詢的洗禮。不過，陳局長似

乎略為“死雞撐飯蓋”，因為他今天似乎“死撐”說香港的貧富懸殊不是嚴

重了，我覺得這是完全跟社會脫了節。全香港人也覺得現時的貧富差距非常

嚴重，我不明白陳局長為何還說不是很嚴重？此外，我很想問一點，陳局長

有否看過曾蔭權本身的政綱呢？他也說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既然整體新

任政府本身也說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為何陳局長還說香港的貧富懸殊問

題並不厲害、並不太嚴重、不是日益嚴重呢？如果是不嚴重，便無須解決了。

因此，我要問一點，新政府說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這是否其中一項重要的

政策大綱？不單是關注貧窮人，而是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這跟解決貧窮是

兩回事。懸殊是一個問題， inequality 是另一個問題。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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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完全同意新政府應該解決低收入家庭

所面對的問題。新班子政府會同心竭力做這件事。 

 

 

主席：張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讓我多說一句，扶貧紓困是我們一項重點工

作中的重點。（眾笑） 

 

 

李卓人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很強調我是說 inequality，

即懸殊的問題，不是說貧窮人士的問題。所以，我經常問一點，新政府是否

要解決貧富懸殊，inequality 的問題？我連中英文也用上了，局長為何不回答

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補充了。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我們破了紀錄，這項質詢用了 27 分鐘，時間是

太長了，我下一次要把時間控制得緊一點。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未完稅香煙 

Duty-not-paid Cigarettes 
 

7. 方剛議員：主席，關於走私和販賣未完稅香煙（俗稱“私煙”）的情況，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去年香港消耗的香煙數量，當中已完稅香煙和私煙的數

量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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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 3 年，香港海關（“海關”）檢獲的私煙的來源地、銷售渠

道和對象及走私渠道和趨勢；以及海關打擊私煙的 新策略；及 

 

(三) 估計每年私煙令政府損失的稅款金額，以及現階段有否計劃調整

煙草稅，以打擊私煙的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我們並沒有香港每年消耗香煙的數字。過去 3 年，每年檢獲的私

煙數量大概等於已完稅及免稅香煙的 1.4%至 3.5%。 

 

(二) 海關檢獲的私煙主要來自內地。在海關的嚴厲打擊下，香煙走私

近年已明顯減少；不法分子大部分被迫把私煙轉移至內地貯存，

再按需求把私煙偷運至香港的分銷地點。在零售方面，街頭販賣

私煙活動近年已基本上被杜絕，不法分子現時只能較隱蔽地販賣

私煙予相熟顧客。 

 

 海關打擊私煙活動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強情報搜集及與其他地區

執法機關的合作，亦會繼續迅速而密集地重點掃蕩全港販賣私煙

的黑點，並加強檢控售賣及購買私煙者。 

 

(三) 過去 3 年，檢獲私煙的應課稅值，由 2004 年的 147,800,000 元

下降至去年的 63,300,000 元。政府在制訂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時，

均會審視包括煙草稅在內的各項稅收項目。 

 

 

拒收法定貨幣 

Refusal to Accept Legal Tender 
 

8. 梁家傑議員：主席，自從數月前市面發現多張偽冒由某銀行發行而仿真

度極高的 1,000 元面額偽鈔，不少商戶拒絕收取該款紙幣。此外，近年越來

越多商戶和職業司機拒絕收取市民繳付的 1 毫、兩毫及 5 毫硬幣。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現時上述情況的普遍程度，以及這情況對貨幣流通及市

民生活的影響；若有，評估的結果為何，以及會否提供渠道回收

1 毫、兩毫及 5 毫等小面額硬幣；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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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否考慮採取措施，例如加強紙幣的防偽特徵和宣傳教育，鼓勵

各界人士接受所有法定貨幣；若有，措施的詳情及落實時間表；

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會否立法禁止商戶拒收任何屬法定貨幣的紙幣和硬幣；若會，立

法時間表及建議的罰則為何；若不會，原因為何？ 

 

 

財政司司長：主席， 

 

(一) 我們一直留意市面上拒收大面額紙幣及小額硬幣的有關報道和

情況。根據警方前線人員的執法經驗及其他不同渠道得來的資料

顯示，拒收情況並不普遍，亦沒有上升趨勢。就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而言，過去兩年收到少於 10 位市民就商戶拒收

硬幣的投訴。金管局亦有監察拒收大面額紙幣和小額硬幣對本港

貨幣正常流通的影響。數據顯示，拒收情況並未對硬幣的需求和

流通情況帶來影響。事實上，市場對細面額的硬幣的需求仍有所

增加，在過去兩年硬幣的流通量增加了 0.6%。至於大額紙幣，由

於今年 3 月間有 1,000 元偽鈔出現，令到 1,000 元鈔票的流通量

自 3 月起減少 17%，而 500 元則增加了 18%。由於市民已提高警覺，

1,000 元偽鈔的數目已由 3 月份所發現的 1  721 張大幅回落至 5 月

的 69 張。在 5 月和 6 月期間，1,000 元鈔票的流通量已穩定下來，

再沒有繼續下跌，這表示市民對 1,000 元鈔票已逐漸恢復信心。 

 

 現時大多數銀行是有提供免費的硬幣存款服務，每天會為客戶提

供一次數量不多於 300 至 500 枚的硬幣兌換及存款服務，而不收

取手續費。此外，據我們瞭解，有個別的私營保安押運公司會為

商戶提供處理大量硬幣的服務，由於這些保安公司對硬幣有需

求，它們樂意向個別行業（例如小巴公司）回收它們在營運中得

來的硬幣。 

 

(二) 金管局一直以來採取不同的措施以保持貨幣穩定和提高鈔票的

防偽能力及市民大眾對港元貨幣的信心。我們一直透過推出新的

防偽特徵及鈔票設計來提高港鈔的防偽水平，力求減低偽冒鈔票

的風險。 新版的銀行紙幣是在 2003 至 2004 年間推出的。自

1985 年以來本港已推出 5 款 1,000 元鈔票，相比其他國家，我們

是更積極地提升新鈔票的防偽特徵。展望未來，金管局將會繼續

研究不同的技術，力求改進鈔票的防偽水平及設計。7 月初發行

的塑質鈔票正是一個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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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傳教育工作方面，金管局已聯同警方安排一連串講座，教導

銀行員工、找換店職員及零售從業員對港鈔防偽特徵的認識及如

何辨別新款偽鈔，加強他們對大額鈔票的信心。金管局將會繼續

與警方聯合舉辦這類講座，除教導業界如何辨別偽鈔之餘，也會

解釋法定貨幣的條例的涵義和交易雙方接受貨幣的適當做法。金

管局亦已在網站上載如何辨別鈔票真偽及認識 2003 年新版鈔票

新增的防偽特徵的資料。上述工作將會持續進行，並按需要予以

調整。 

 

(三) 根據現行《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及《硬幣條例》所發行的紙

幣和硬幣均為香港的法定貨幣。作為法定貨幣，它是一種有效和

合法的支付媒介，在法律上被視為可充分及有效地履行支付義

務。然而，在任何商業交易中，交易雙方均可自行決定交易條款，

包括決定使用何等支付媒介。對商品和服務供應商而言，是否接

受任何面額的紙幣和硬幣以支付某項交易純粹是他們的商業決

定，上述條例並沒有賦予任何權力迫使供應商接受這些貨幣。雙

方如有爭拗，警方會當作一般“糾紛”案件處理，協助雙方調解。 

 

 我 們 亦 對 其 他 國 家 就 “ 法 定 貨 幣 ” 的 法 例 和 行 使 方 法 作 出 研

究。據我們瞭解，在大多數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

和新加坡等地，均有“法定貨幣”的條例以確立當地貨幣的法定

地位，但卻沒有強制當地居民或商品和服務供應商必須接受當地

法定貨幣作為支付媒介或設立罰則來懲罰拒收者。在該等國家，

買賣雙方可以自行決定支付的媒介，所以香港與上述國家的情況

相若。 

 

 我們相信現行由買賣雙方決定支付方法，可以鼓勵其他支付媒介

（例如電子貨幣）的發展，這與上述國家所採取的開放態度相

若。相反，立例禁止商品和服務供應商拒收法定貨幣，便會窒礙

科技和更有效的電子支付媒介的發展，亦會為營商帶來不便，例

如商戶會因未能提供足夠的找贖來接受大面額鈔票而觸犯法例。 

 

 我們在考慮以上的因素和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後，認為容許買賣雙

方自行決定支付媒介較有彈性，這樣亦可以鼓勵支付媒介多元化

的發展，從而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故此我們無意立例禁止拒收

法定貨幣和定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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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個人私隱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9. 何俊仁議員：主席，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於本年 3 月 14 日

就一個本地的電郵服務供應商被指向內地執法機構披露一名電郵用戶的個

人資料一事發表調查報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專員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條例》”）有若干不清晰之處，政府會否檢討及修訂

《條例》；若會，立法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以及有何

其他解決方法； 

 

(二) 鑒於在內地經商的本港公司須按內地執法部門依法提出的要求

提供客戶的個人資料，而此舉可能違反《條例》所訂的保障資料

原則，當局會否與內地的有關政府機關商討如何解決在內地經商

的本港公司須同時遵守兩地法律所引致的問題；及 

 

(三) 當局會否向經常前往內地的本港居民提供資訊及支援，以協助他

們瞭解在內地使用互聯網服務時可如何保障個人私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專員現正全面檢討《條例》。研究事項包括鑒於過去 10 年的發

展（包括科技發展），《條例》現行的條文是否足以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當局收到專員的建議後會予以考慮。 

 

(二) 個人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或轉移個人資料）受《條例》的保障

資料第 3 原則規管。該項原則主要規定，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的

訂明同意，否則個人資料只可以用於與原本的收集目的一致的目

的。在這方面，資料使用者須根據保障資料第 1 原則，採取所有

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資料當事人獲明確或暗喻方式告知各項

有關事宜，其中包括他的資料將會用於甚麼目的。通常採用的方

法是作出一般稱為“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書面聲明。如果某香

港 公 司 或 機 構 預 期 它 在 香 港 收 集的 個 人 資 料 會 移 轉 在 內 地 使

用，有關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應清楚說明這目的，並表明只

會為遵從法庭命令或依據法律規定才會向內地執法機關披露所

收集的資料。這樣的表明有助消除香港公司或機構為遵從內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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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合法要求而披露其在內地持有的個人資料時，可能違反保

障資料原則的疑慮。 

 

(三) 為了促進各界對《條例》各項條文的認識和瞭解，特別是在互聯

網的環境方面，專員印發了兩份資訊單張，題為《個人資料私隱

與互聯網 ─ 資料使用者指引》和《保障網上私隱須知 ─ 

互聯網個人用戶指引》，兩份指引可於專員公署的網站查閱。有

關指引旨在協助資料使用者在透過互聯網收集、展示或發送個人

資料時，遵守《條例》的規定，以及加強個人對使用互聯網所涉

及的個人資料私隱風險的意識，並提醒用戶採取預防措施，以保

障個人私隱。 

 

 

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 

Hospital Authority Drug Formulary 
 

10. 張超雄議員：主席，自 2005 年起，醫院管理局（“醫管局”）已在各

公立醫院和診所推行《醫院管理局藥物名冊》（“《藥物名冊》”）。本人

得悉，由於《藥物名冊》的部分藥物須由病人自費購買，有癌症及罕有遺傳

病病人因經濟困難而未獲適切的藥物治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

知悉自醫管局推行《藥物名冊》以來，主診醫生 經常為病人處方但須由病

人自費購買的 30 種藥物名稱、當中每種藥物主要治療的病症、醫生通常處

方的劑量、零售價，以及病人可否就有關的藥物治療費用向撒瑪利亞基金申

請資助？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醫管局《藥物名冊》自 2005 年 7 月起推行，其

中包括超過 1  300 種藥物，病人（尤其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所須服用的藥

物大部分都包括在內。《藥物名冊》包括許多昂貴藥物，全部都具有臨床功

效及治療成效的支持證據，而且符合成本效益。《藥物名冊》內的藥物，醫

管局一律徵收標準費用，作出大幅補貼。 

 

 由 2005 年 7 月至 2007 年 4 月期間，30 種 經常由醫管局醫生處方而沒

有涵蓋在《藥物名冊》以內的藥物及其有關資料載於附表。在該 30 種藥物

中，其中 1 種於 2007 年 4 月 14 日起已被納入作醫管局《藥物名冊》的專用

藥物，而另外 5 種已包括在撒瑪利亞基金的資助範圍內。現時醫管局有向病

人供應部分自費藥物，而這些藥物均以成本價出售。至於其他醫管局沒有提

供的自費藥物，醫管局並沒有相關藥物的市場零售價格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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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0 種 經常由醫管局醫生處方 

而沒有涵蓋在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內的藥物 

 

 藥類 
英文藥名 

（中文藥名） 
建議劑量 

醫管局成本價 

（註 1） 

1 止嘔藥 APREPITANT 

（止敏吐） 

化療前服，第一天服 125 毫

克，第二及第三天各 80 毫克

醫管局沒有提供有關

的自費藥物，病人須

自行購買。 

2 抗敏藥 ACRIVASTINE 

（阿伐斯汀） 

每次服 8 毫克，每天服用不

超過 3 次 

同上 

3 生髮藥物 FINASTERIDE 

（非那雄胺） 

每天服 1 毫克 同上 

4 泌尿科藥物 SILDENAFIL 

（西地那非） 

性活動前服 50 毫克，劑量可

增加至 100 毫克 

同上 

5 泌尿科藥物 TADALAFIL 

（他達拉非） 

性活動前服 10 毫克，每天

高劑量 20 毫克 

同上 

6 泌尿科藥物 VARDENAFIL 

（伐地那非） 

性活動前服 10 毫克，劑量可

增加至 20 毫克或減少至 5 毫

克，每天 高劑量 20 毫克 

同上 

7 治 療 肌 肉 關

節病藥物 

CELECOXIB 

（塞來昔布） 

每天服 2 次，每次 100 至 200

毫克 

同上 

8 治 療 肌 肉 關

節病藥物 

DICLOFENAC 

（ TOPICAL） 

（通寧） 

每天塗患處 3 至 4 次 同上 

9 治 療 肌 肉 關

節病藥物 

DICLOFENAC 

SODIUM 及

MISOPROSTOL 

因 應 個 別 病 人 臨 床 情 況 服

用，每天服 2 至 4 次，每次 1

片 

同上 

10 治 療 肌 肉 關

節病藥物 

GLUCOSAMINE 

（氨基葡萄糖） 

每天 3 次，每次服 2 膠囊 同上 

11 治 療 肌 肉 關

節病藥物 

RUBESAL 

（脫痛寧） 

每天塗患處 2 至 3 次 同上 

12 治療肥胖症 ORLISTAT 

（奧利司他） 

每天與主餐同服，每次 1 膠

囊 

同上 

13 治 療 骨 質 疏

鬆症 

RALOXIFENE 

（雷洛昔芬） 

每天服 60 毫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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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類 
英文藥名 

（中文藥名） 
建議劑量 

醫管局成本價 

（註 1） 

14 治療癡呆症 MEMANTINE 

（美金剛） 

每天服 2 次，每次 10 毫克 片劑：6.5 元／10 毫

克 

15 治 療 肝 炎 藥

物 

PEGINTERFERON 

ALFA 

（派羅欣） 

（註 3） 

Peg-interferon alfa 2A：可與

利 巴 偉 林合 用 或 單獨 使 用 ，

每周注射 1 次，每次 180 微

克 

 

Peg-interferon alfa 2B-單 獨

使用︰每周注射 0.5 或 1.0

微 克 ／ 公斤 （ 病 人重 量 ） ；

與 利 巴 偉林 合 用 ︰每 周 注 射

1.5 微克／公斤（病人重量）

針劑： 

790 元／50 微克 

890 元／80 微克 

925 元／100 微克 

1,120 元／120 微克 

990 元／135 微克 

925 元／180 微克 

16 腫瘤科藥物 BEVACIZUMAB 與 5-氟尿嘧啶和亞葉酸聯合

使 用 ， 可再 加 上 伊立 替 康 合

用：每 2 周注射 1 次，每次 5

毫克／公斤（病人重量） 

針劑：3,400 元／100

毫克 

17 腫瘤科藥物 CAPECITABINE 

（卡培他濱） 

每天 2 次，每次服用 1  250 毫

克 ／ 平 方 米 （ 病 人 皮 膚 面

積）；連續服用 2 周後，停

服 1 周 

片劑： 

8 元／150 毫克 

26 元／500 毫克 

18 腫瘤科藥物 CETUXIMAB 

（西妥昔單抗） 

每周 1 次，首劑注射 400 毫

克 ／ 平 方 米 （ 病 人 皮 膚 面

積），其後每劑 250 毫克／

平方米（病人皮膚面積） 

針劑：2,600 元／100

毫克 

19 腫瘤科藥物 DOCETAXEL 

（多西他賽） 

每 3 周 1 次，每次注射 75 至

100 毫克／平方米（病人皮膚

面積） 

針劑： 

1,110 元／20 毫克 

3,980 元／80 毫克 

20 腫瘤科藥物 GEFITINIB 

（吉非替尼） 

每天服 250 毫克 片 劑 ： 440 元 ／ 250

毫克 

21 腫瘤科藥物 GEMCITABINE 

（吉西他濱） 

每周注射 1 次，每次 1 克／

平 方 米 （病 人 皮 膚面 積 ） ；

每注射 3 周，停用 1 周 

針劑： 

440 元／200 毫克 

2,110 元／1 克  

22 腫瘤科藥物  IMATINIB 

（伊馬替尼） 

（註 3） 

每天服 400 或 600 毫克 膠 囊 ： 150 元 ／ 10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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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類 
英文藥名 

（中文藥名） 
建議劑量 

醫管局成本價 

（註 1） 

23 腫瘤科藥物 INTERFERON 

BETA-1A 

（干擾素） 

（註 3） 

每 周 注 射 3 次 ， 每 次 22 微

克（ 600 萬 國 際 單 位 ）或 44

微 克 （ 1  200 萬 國 際 單 位 ）

針劑： 

555 元／ 600 萬國際

單位 

620 元 ／ 1  200 萬 國

際單位 

24 腫瘤科藥物 IRINOTECAN 

（伊立替康） 

（註 3） 

與 5-氟尿嘧啶和亞葉酸聯合

使用：每 2 周注射 1 次，每

次 180 毫克／平方米（病人

皮膚面積）；單獨使用：每 3

周注射 1 次，每次 350 毫克

／平方米（病人皮膚面積）

針劑： 

610 元／40 毫克 

1,525 元／100 毫克 

25 腫瘤科藥物 OXALIPLATIN 

（奧沙利鉑） 

與 5-氟尿嘧啶和亞葉酸聯合

使用：每 2 周注射 1 次，每

次 85 毫克／平方米（病人皮

膚面積） 

針劑：2,500 元／ 50

毫克 

26 腫瘤科藥物 PACLITAXEL 

（ TAXOL）  

（紫杉醇）  

（註 2）  

因 應 個 別 病 人 臨 床 狀 況 使

用，每 3 周注射 1 次，每次

135 毫克／平方米（病人皮膚

面積）或 175 毫克／平方米

（病人皮膚面積） 

針劑： 

200 元／30 毫克 

640 元／100 毫克 

27 腫瘤科藥物 RITUXIMAB 

（利妥昔單抗） 

單獨使用：每周注射 1 次，

每次 375 毫克／平方米（病

人皮膚面積），共注射 4 周；

與 特 定 藥物 聯 合 使用 ： 每 周

期第一天注射 375 毫克／平

方 米 （ 病人 皮 膚 面積 ） ， 共

注射 8 周 

針劑： 

2,750 元／100 毫克 

13,750 元／500 毫克

28 腫瘤科藥物 TEMOZOLOMIDE 每 28 天為 1 周期，每周期第

一至五天每天服用 150 至 200

毫 克 ／ 平方 米 （ 病人 皮 膚 面

積） 

膠囊： 

150 元／20 毫克 

750 元／100 毫克 

29 腫瘤科藥物 TRASTUZUMAB 

（曲妥珠單抗） 

（註 3） 

首周注射 4 毫克／公斤（病

人重量），其後每周 2 毫克

／公斤（病人重量） 

針劑： 

5,200 元／150 毫克 

15,000 元／44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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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類 
英文藥名 

（中文藥名） 
建議劑量 

醫管局成本價 

（註 1） 

30 腫瘤科藥物 VINORELBINE 

（長春瑞賓） 

每周注射 25 至 30 毫克／平

方米（病人皮膚面積） 

針劑： 

360 元／10 毫克 

1,750 元／50 毫克 

 
註 1：  現時 醫 管局 有 向病 人 提供 的 自費 藥 物，均 按成 本 價提 供。有 關 價格 為 2007 年 6 月份 定 價，並 會按 月

更新 。  

 

註 2：  由 2007 年 4 月 14 日 起， 該藥 已 被納 入 作醫 管 局《 藥 物名 冊 》的 專 用藥 物 ，其 藥 費已 包 括在 醫 管局

服務 的 標準 收 費內 。  

 

註 3：  該些 藥 物現 時 在撒 瑪 利亞 基 金的 資 助範 圍 內。 

 

 

在室外公眾地方吸煙 

Smoking in Outdoor Public Places 
 

11.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在室外公眾地方吸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自《2006 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實施後，

在指定禁止吸煙區範圍外（例如食肆門外）吸煙的情況是否普

遍、哪些地點的情況特別嚴重，以及對市民在健康及吸煙習慣方

面（特別是兒童吸煙問題）的影響；若知悉，詳情為何；若不知

悉，會否考慮進行調查，以瞭解有關情況； 

 

(二) 自本年 1 月 1 日至今，政府就在室外公眾地方的指定禁止吸煙區

吸煙所作出的檢控數目；在該等地方實施禁煙措施有否困難；若

有，詳情為何及在哪些地點實施該等措施遇到特別困難，以及政

府採取了甚麼措施解決困難；及 

 

(三) 會否考慮修改法例，將與在室內區域的指定禁止吸煙區（例如商

場）的入口相隔 15 米以內的範圍指定為禁止吸煙區；若否，原

因為何，以及如何保障市民在進入有關場所前不會被迫吸入大量

二手煙？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各分項質詢的回覆如下： 

 

(一) 設立禁止吸煙區的目的，是盡量減少二手煙對市民的影響。同

時，當局亦平衡了各方面包括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的訴求。法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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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區自本年 1 月 1 日起大幅擴大，市民吸入二手煙的機會已大大

減少。當局現階段的首要工作是在法定禁煙區內落實禁煙執法。

至於經修訂的《吸煙（公眾衞生）條例》實施後，就吸煙者人數、

次數和習慣的改變、二手煙在法定禁煙區範圍外的影響，以及市

民對整體控煙措施的反應，我們會在稍後時間進行調查和研究，

以便評估新例的效果。 

 

(二) 《吸煙（公眾衞生）條例》指定的法定禁止吸煙區載於該條例附

表 2 第 1 部。自本年 1 月 1 日起，控煙辦在室外法定禁煙區共安

排發出 70 張告票予違例吸煙的人。當中 69 宗發生在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的公眾遊樂場地，1 宗發生在公立醫院。整體而言，自擴

大禁煙範圍以來，絕大部分市民均奉公守法自覺遵守禁煙規定。

現時當局並無就室外範圍實施禁煙規定遇到特別困難。 

 

(三) 修訂條例已大幅擴大了法定禁煙範圍，而新例實行至今只有 6 個

月，巿民須用時間來適應，當局亦須用時間來評估新例的效果。

現階段我們並無打算進一步擴大法定禁煙區的範圍。正如第(一)

部分回覆所述，我們會待條例落實一段時間後進行調查和研究。

我們亦須留意，不論禁煙區如何擴大，禁煙區與非禁煙區都須有

清楚明顯的界線，實施任何禁煙規定都必須考慮如何有效執法及

讓市民容易遵守。 

 

 控煙的長遠目標是要減少吸煙者，特別是年青吸煙者的數目。現

時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均有提供戒煙服務，過去 5 個月致電衞生

署戒煙熱線的人數相較去年同期上升一倍，很多在社區工作的家

庭醫生及藥劑師亦加入了提供戒煙服務的行列。我們會繼續聯同

社區各界鼓勵市民戒煙，希望戒煙的趨勢持續下去。 

 

 

旅遊保險代理人 

Travel Insurance Agents 
 

12. 楊孝華議員：主席，保險業監督在去年年中引入“旅遊保險代理人”這

個新的保險代理人類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至今有多少人已登記為旅遊保險（但未登記為其他類別保險）的

代理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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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今有多少人在旅遊保險代理人考試取得合格成績，但因未能提

交所需學歷證明而未登記為有關的代理人，以及當局有何措施協

助他們登記為有關的代理人，例如會否考慮豁免具一定工作經驗

的人士的學歷要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截至 2007 年 6 月，已有超過 1  100 人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登記

為旅遊保險代理人，他們只可從事《保險代理管理守則》內指明

的旅遊保險業務。 

 

(二) 自旅遊保險代理人考試於 2006 年年中推出以來，至 2007 年 6 月

已有約 2  300 人取得合格成績。據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在旅遊

保險代理人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而尚未登記為旅遊保險代理人

的主要原因，相信是有關人士未能符合中五學歷的規定。 

 

 本着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途徑購買旅遊保險和維持專業服務水

平的大前提下，政府與業界正積極商討對符合某些訂明條件（例

如在指定日期前具備充分行內經驗及已通過考試）的旅行社職

員，提供一次過豁免中五學歷要求的安排。我們期望能盡快落實

有關安排。 

 

 

業主訂定捆綁式租賃條款 

Owners Stipulating Bundled Lease Terms  
 

13. 譚香文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投訴，指有一些商業樓宇的業主在租約內

訂明，租戶必須僱用指定的承辦商進行裝修及屋宇裝備工程。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關的政府部門和消費者委員會分別接獲多少宗投

訴，指業主訂定與上述情況類似的捆綁式租賃條款，以及這些投

訴的跟進結果； 

 

(二) 有否評估業主訂定這些捆綁式租賃條款是否屬反競爭行為；若有

評估而結果屬實，在公平競爭法未訂立前，政府有否制訂措施處

理此種情況；若有制訂，措施的詳情為何；若沒有措施，原因為

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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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否把捆綁式租賃條款納入草擬中的公平競爭法的規管範圍；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過去 3 年，消費者委員會和差餉物業估價署（後者根據《業主與

租客（綜合）條例》規管業主與租客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均沒有

收到關於租約內訂明必須僱用指定的承辦商進行裝修及屋宇裝

備工程的捆綁式租賃條款的任何投訴。 

 

(二) 差餉物業估價署指出，質詢所提及的事宜屬業主與租客間的合約

安排；只要符合《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下的要求，業主及

租客可自由提出各項租賃條件以釐定租約。 

 

(三) 因應市民在競爭政策公眾諮詢期間所表達的意見，我們現正草擬

競爭法以打擊反競爭行為。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就具體建議諮

詢立法會，包括如何處理“捆綁式”服務等事宜。 

 

 

香港房屋委員會將承辦商除名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Removing Names of Contractors 
 

14. 梁耀忠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投訴，指有公共屋的維修或改善工程承

辦商因表現欠佳而被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從“房屋委員會承建商

名冊”（“名冊”）的公司名單上除名，但由於該等承辦商與房委會簽訂的

合約仍未完結，故此被除名後仍可繼續負責有關的工程。然而，由於有關承

辦商已不再合資格競投房委會的合約，故此出現拖延工程或施工質素欠佳的

問題，令居民受到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因被房委會從名冊中除名而不再合資格競投房委會工

程的承辦商數目，以及它們被除名的原因；及 

 

(二) 會否檢討及修訂現行制度，以便在承辦商被除名後可即時終止其

合約，或改由其他承辦商或房委會跟進有關工程，確保該等工程

可以順利完成，以保障居民利益；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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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房屋署一向關注公屋保養維修工程承建商的服務質素。工程承建

商必須先通過嚴謹的甄選程序，獲確認有足夠的能力、經驗和資

源進行房委會的工程後，才可列入名冊，參與競投房委會的有關

工程合約。現時，名冊中共有 45 家可競投保養維修工程的承建

商。 

 

 承建商獲列入名冊後，仍會受到嚴格的規管及監察。如果承建商

在工程中的表現欠佳，未有聘請指定的工程人員，未能達到房屋

署對承建商在財務上的要求（例如對營運資本的要求），或因干

犯嚴重罪行而被定罪等，房屋署會考慮採取懲罰措施，例如暫時

禁止有關承建商投標，或把有關承建商從名冊上除名。過去 3 年，

共有 10 家負責保養維修工程的承建商被房屋署從名冊上除名。

當中 6 家因沒有聘用指定的工程人員而被除名，3 家因財政能力

未達房屋署要求而被除名，餘下 1 家則自行要求從名冊上除名。 

 

(二) 如果承建商成功取得工程合約，房屋署會密切監察承建商的表

現。如果其表現不達水平，房屋署可根據合約提前終止承建商的

合約。 

 

 如果有承建商被房屋署從名冊上除名，在一般情況下，房屋署會

研究承建商除名的原因，如果導致承建商被除名的原因使房屋署

有理由相信該承建商將無法完成已簽訂的合約（例如有關承建商

出現可能會導致其倒閉的嚴重財政困難），房屋署會考慮提前終

止該些合約，並重新招標。在考慮是否終止合約時，房屋署亦會

評估該承建商在有關工程項目中的表現，包括其進度及服務質

素，以保障居民的整體利益。如果有需要提前終止有關承建商的

合約，房屋署會確保新舊承建商順利交接，盡量減低終止合約對

有關工程或服務及居民的影響。如果房屋署容許承建商繼續完成

有關合約，亦會密切監察其表現，確保工程能順利完成。 

 

 

預售樓花 

Sale of Uncompleted Units 
 

15.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地政總署的銷售未建成一手住宅單位（俗稱

“樓花”）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同意方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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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鑒於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在本年 3 月向本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文

件，表示會探討在同意方案採用經修訂的實用面積量度作業守則

的可行性，該局是否已決定修訂同意方案；若然，經修訂的同意

方案在保障消費者方面的主要範圍及條文的詳情，以及政府有否

檢討該等條文如何適切地保障消費者；若有作出檢討，結果為

何；若沒有檢討，原因為何； 

 

(二) 政府在收到發展商的預售樓花申請時，會進行甚麼程序以確定發

展商在預售樓花時，會準確無誤地向準買家提供正確及全面的

資料； 

 

(三) 是否知悉有關當局有否核對發展商提交的樓花銷售說明書的資

料，以及前往有關的樓盤銷售處進行查核，從而確保發展商向有

關當局及消費者提交相同的售樓資料；若有，有關當局在過去 5

年曾進行的突擊查核的次數、地點及結果；及 

 

(四) 過去 5 年，有關當局接獲市民投訴發展商在樓花銷售說明書提供

不準確或不全面資料的個案數目，以及有關的投訴內容和範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4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香港測量師學會現正就其量度作業守則進行檢討。待檢討工作完

成，我們會仔細審視新的量度作業守則可能帶來的影響，並考慮

檢討同意方案中的相關條款，包括銷售面積的定義及披露樓宇面

積資料的要求。 

 

(二) 地政總署批准發展商的預售樓花申請時，會簽發同意書予發展

商，列出發展商必須嚴格遵循的預售條件（同意方案的規定）。

當中包括向公眾提供售樓書，在售樓書中披露所規定的物業資

料，在印製廣告中列出樓盤公開認購及優先認購的剩餘單位數

目，向公眾披露項目發展商、其母公司或控股公司、認可人士、

主要承建商、律師及承按銀行的名稱，在廣告及銷售說明書中向

公眾披露發展商與認可人士、律師及上蓋工程承建商之間有否個

人或財務上的利益關係等。 

 

(三) 根據地政總署同意方案的規定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向發展商發

出的指引，發展商須提供售樓書予運輸及房屋局和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查閱，以確保售樓書的資料符合同意方案的有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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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及房屋局、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及消委會均有視

察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處，進行的次數及地點視乎當時出售的樓

盤數目和接獲的投訴數字而定。有關行動屬突擊性質，我們不擬

披露行動的詳情。在過去的視察行動中，曾發現部分發展商未有

提供足夠的售樓書，以及地產代理提供非由發展商提供的價單。

運輸及房屋局已促請有關的發展商採取跟進行動，並要求商會改

善其售樓指引。商會就此作出了積極回應，進一步加強了指引內

容，並要求發展商委託獨立核數師查核樓盤的銷售程序以符合指

引的規定。監管局亦已發出新的執業通告，列出了多項地產代理

在銷售樓花時必須遵循的指引，當中包括公開銷售信息、提供樓

盤資料及價單時須注意的事項等。 

 

(四) 過去 5 年，地政總署收到 4 宗違反同意方案中有關售樓書規定的

投訴。其中 3 宗證實涉及違規行為： 

 

違規事項 地政總署及發展商的跟進行動

有關發展商在出售小量預售單

位時，沒有在售樓書內披露物業

位置圖、總綱圖比例、停車場位

置及面積表 

地 政 總 署 向 發 展 商 發 出 警 告

信，並要求發展商在其後銷售

單位時，必須嚴格遵循有關規

則 

沒有在售樓書內列明如取消買

賣合約，賣方可保留樓價的 5%

地政總署要求發展商重新印製

售樓書 

沒有在售樓書中披露某一單位

的平台毗連水管及位於變壓房

之上 

地政總署要求發展商進行改善

工程，以減低有關設施對該單

位造成的影響 

 

 

中央空調系統的衞生情況 

Hygiene Conditions of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16. 李國麟議員：主席，關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各個室

內運動場館及公共圖書館的中央空調系統的衞生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場地的中央空調系統（包括通風管道）的清洗頻率和範圍，

以及清洗時暫停開放的時間；長期開放的場地（例如香港體育館

的售票大堂）的通風管道的清潔時間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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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否監察上述場地的中央空調系統的衞生情況，包括進行抽樣檢

驗；若有，監察的詳情，以及抽取樣本的位置和檢驗的項目；及 

 

(三) 鑒於本年 1 月北京發生室內訓練中心的中央空調系統不潔，引致

約 40 名國家隊運動員集體染病的事故，政府有否參考內地衞生

部於 2006 年 3 月 1 日實施的《公共場所集中空調通風系統衞生

管理辦法》，制訂相關的法規，訂明室內場所每年必須檢查及更

換中央空調系統各組件的頻率；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康文署非常重視轄下室內場地的空氣質素。該署的室內體育館和

公共圖書館的中央空調系統是由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協助

清洗保養。機電署每兩個月會進行 1 次例行檢查，並清洗保養冷

氣風櫃和風機盤管組的金屬隔塵網。此外，機電署每隔 1 至 3 年

會為風櫃內的組件如風扇、冷卻盤管及其他裝置進行徹底清洗，

以確保空調系統有效地操作，清洗次數視乎冷氣風櫃的運作情況

而定。 

 

 康文署轄下的室內體育館每月均有兩個定期維修保養日，分別定

於每月第一和第三個星期一或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每次工序需

數小時，其間空調系統會受影響。因此該署會小心安排，令同區

的室內體育館不會在同一時間因空調系統要進行維修保養工作

而暫停服務市民，避免對市民做成太大不便。至於訂場處和大堂

的空調系統維修保養工作，則會安排在場館開放的非繁忙時段內

進行。公共圖書館方面，空調設備的清洗工作一般會於圖書館休

館日或閉館後進行，以免影響圖書館服務。 

 

(二) 機電署根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建議抽驗康文署轄下場

館的中央空調系統。機電署每隔兩年會於康文署的室內體育館和

公共圖書館內不同的空調分配區域和人流集結地點檢測室內空

氣質素，包括量度二氧化碳、可吸入懸浮粒子、含菌量和氡氣濃

度，以確保場館內的空氣質素符合環保署建議的水平。倘若發現

空氣中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含菌量已超出或有機會超出建議水

平，機電署會與康文署安排清洗通風管道，並擬訂清洗範圍。在

康文署的協調安排下，機電署一般會在室內體育館的維修保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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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圖書館的定期休館日進行清洗通風管道的工作，而有關工

作亦會盡快於當天完成。至於清洗金屬隔塵網的工作，因不會影

響場館的日常運作，一般情況下無須於清洗期間關閉場館。此

外，裝有淡水水冷式空調系統的場館，例如剛翻新的九龍公共圖

書館，有關的空調系統會由認可的實驗所根據機電署的《水冷式

空調系統實務守則》，在冷卻塔的溫水進入位置抽取樣本，每月

1 次檢測異養菌數量（總菌量）和每 3 個月 1 次檢測退伍軍人症

病菌數量。 

 

(三) 香港目前沒有法例規定室內場地每年必須檢查和更換空調系統

內不同組件的次數。不過，政府已在 2003 年發出了《辦公室及

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就如何改善室內空氣質素和

管理提供詳細指引。該些守則和指引跟內地衞生部發出的《公共

場所集中空調通風系統衞生管理辦法》的目的相若。 

 

 

食物安全 

Food Safety 
 

17. 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食物安全，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草擬中的食物安全法例要到 2008-2009 年度才會提交本

會，政府會否制訂中期措施，以加強遏止不符合內地的有關標

準，或並未附有內地有關部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的水產、蔬菜和

水果進口，以及在發生食物安全事故時可更迅速地追查食物來

源；及 

 

(二) 鑒於政府正草擬一套適用於香港而又符合國際標準的食物農藥

殘餘規管法例，對於食品法典委員會沒有訂明農藥 高殘餘限量

的蔬果，當局將如何釐定有關的標準？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現正積極草擬食物安全法，但現行《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對食物安全已有一定規管，因此在法案未成為法例

前，並不等於食物安全沒有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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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政府亦透過行政措施與內地當局加強合作，確保內地進口

食物的安全。 

 

我們亦會在邊境管制站進行抽檢，以確保食物安全。 

 

現時香港與內地有協議，只有獲內地有關當局批准的註冊魚場方

可出口淡水魚往香港，而內地輸港的蔬菜亦須來自供港註冊菜場／

收購加工企業，並須經有關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審批，方可出口。

如果發現從內地進口的淡水魚或蔬菜並未附有衞生證明，食物環

境衞生署會扣查該批食物並抽取樣本進行化驗，以及將有關資料

通知內地有關當局跟進。 

 

此外，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經磋商後，內地由 2007 年 4 月起分

階段落實多項加強蔬菜檢驗和檢疫的措施，包括規定供港葉類蔬

菜須妥為包裝，並須註明相關資料，例如種植農場的名稱和地

址、註冊登記號和生產日期。檢驗檢疫當局亦會監督蔬菜的包裝

過程，以及對運載蔬菜的交通工具進行鉛封，而從本年 10 月起

將有關規定擴展至所有供港蔬菜（即包括非葉菜類蔬菜）。至於

水果方面，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當局商討如何加強保障安全的措

施。 

 

在追查食物來源的措施方面，在現行食物業發牌的規定下，政府

一直有要求部分食用安全風險較高的食物，例如售賣新鮮和冷凍

（冰鮮）肉類的零售商保存紀錄，證明肉類來自合法來源，以便

當局追查供應商來源。我們會視乎實際情況，將類似要求推展至

其他食物。 

 

鑒於近年市民對食物安全的意識和關注都有所提高，我們正籌劃

透過食物進口商登記計劃和要求食物銷售商保存來貨紀錄等措

施，建立食物供應追溯系統，以便食物安全當局於食物事故發生

時，能迅速有效地追溯市面上有問題的食物，盡量將食物事故的

影響減至 低。在法定計劃生效前，食物安全中心（“中心”）

會在今年稍後開始分階段引入進口商自願登記計劃。該計劃是參

照去年年底實施的禽蛋進口商的自願登記制度，以便鑒定和追查

食物來源和分銷情況，有助中心在出現食物事故時盡快向市民和

業界發放信息。這項自願登記計劃將分階段涵蓋不同食物類別，

包括肉類、蔬果及飼養水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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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心一向與各主要出口地駐港領事／聯絡辦事處、內地各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及本地主要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保持

緊密聯繫，在發生食物事故時，中心會即時向有關方面查詢及作

出跟進。 

 

(二) 政府及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成員就建立食物內除害劑（農藥）殘

餘的規管，已成立工作小組作出研究。初步認為在訂立本地標準

時，應盡量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所制定，適用於國際社會的標

準。如果食品法典委員會並無列出某一種農藥在食物中的農藥殘

留標準時，小組會參考本港的主要食物進口地的標準。當局希望

爭取在本年 10 月內完成立法建議，然後提交立法會。 

 

 

打擊炒賣門票 

Combating Ticket Scalping 
 

18.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在民政事務總署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的轄下場所舉行的活動的門票近來被大量炒賣。由於這些場所獲豁

免無須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所以不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 章）

規管，警方只能按《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採取執法行動。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因炒賣上述兩署轄下場所的活動門票而被警方按《簡

易程序治罪條例》檢控及被定罪的人的數目；以及涉及炒賣非上

述兩署轄下場所的活動門票的定罪個案數目；及 

 

(二) 現時有何措施打擊炒賣上述兩署轄下場所的活動門票的活動，以

及會否擴大《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適用範圍，以涵蓋該等場所？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因炒賣民政事務總署或康文署轄下場所或其他場所的活動門票

而被按《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檢控或定罪的數字，

警方並無存備有關的統計資料。 

 

(二) 現時，警方主要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打擊炒

賣民政事務總署或康文署的轄下場所門票的活動。如果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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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其他罪行（例如欺詐），警方亦可根據其他相關法例採取執

法行動。此外，根據《體育場規例》（第 132BY 章）及《文娛中

心規例》（第 132F 章），任何人均不可在康文署管理的場所內

進行未經授權的任何售賣物品活動。場館職員可進行檢控或知

會警方協助處理此等違法活動。政府現正研究是否有需要擴大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6 條的適用範圍，涵蓋由民政事務總署

或康文署管理的場所。 

 

 

旺角通菜街的小販認可區 

Hawker Permitted Area at Tung Choi Street in Mong Kok 
 

19. 涂謹申議員：主席，位於旺角通菜街（俗稱“女人街”）的小販認可區

是著名的旅遊點。然而，有遊客表示，該處不單人多擠迫而且悶熱，購物環

境並不理想。有居民亦表示，小販認可區兩旁的行人路上經常堆放大量雜

物，攤檔的棚架更雜亂無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該小販認可區規劃了多少個攤檔，請以簡圖說明它們的分布； 

 

(二) 該小販認可區的每個攤檔是否均須由 1 名持有有關小販牌照的人

（“持牌人”）經營，以及有何措施確保攤檔由其持牌人經營；

過去曾否發現該小販認可區的攤檔由非持牌人經營，以及當局如

何處理有關個案； 

 

(三) 該小販認可區的攤檔數目由成立至今的變動情況； 

 

(四) 由該小販認可區成立至今，攤檔東主主動交回小販牌照的數目，

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因各種理由取消有關小販牌

照的數目； 

 

(五) 過去 3 年，食環署接獲多少宗關於該小販認可區管理問題的投

訴，當中有多少宗投訴成立，以及有關檔主被施加甚麼懲罰（若

然適用的話）；請按投訴內容列出分項數字；及 

 

(六) 有否計劃改善小販認可區的購物環境，例如重整攤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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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通菜街小販認可區（“該認可區”）設有 1  052 個固定小販攤檔

位置。有關該認可區劃定的固定小販攤位位置圖請參閱附件。 

 

(二) 食環署規定每個固定小販攤位只可由 1 名小販牌照持有人經營。

根據《小販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的規定，固定小販攤

位的持牌人必須親自在攤位處理業務或從旁監督。食環署人員巡

查時會不時檢查經營者的牌照，以確認其持牌人身份。如果發現

持牌人不在現場而未能提供合理解釋，食環署人員會發出口頭

警告。如果情況未有改善，會向持牌人發出書面警告。由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 3 年間，食環署曾向該認可區沒

有親自經營攤位的持牌人發出書面警告 60 封。收到警告信後，

有關持牌人已恢復親自經營有關攤位。 

 

(三) 該認可區的固定小販攤檔位置數目自 1979 年設立以來一直維持

在 1 052 個，但由於自然流失或自願交回牌照注銷等原因，在該認

可區經營的持牌固定小販數目陸續遞減至現時的 731 個。 

 

(四) 由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 3 年間，該認可區內

共有 8 名持牌人自願將小販牌照交回食環署注銷。政府在上述期

間未有取消該認可區的小販牌照。 

 

(五) 由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 3 年間，食環署共接

獲 150 宗有關該認可區的投訴。當中有 103 宗涉及通道阻塞問

題、4 宗涉及非法佔用小販攤位、9 宗非法擴展營業範圍、29 宗

過早蓋搭檔架、2 宗非法接駁電力供應及 3 宗經營時發出噪音等。 

 

 食環署素來採取積極態度管理該認可區。由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的 3 年間，食環署根據法例所授予的權力在該

認可區向造成阻塞、非法擴展營業範圍、過早蓋搭檔架或非法佔

用小販攤位的人共提出 251 宗檢控，而有關檔主被罰款 200 元至

800 元不等。 

 

(六) 食環署一向關注該認可區的秩序，每天均派遣小販事務隊進行巡

查，如果發現有違規情況，會向有關持牌人發出口頭警告，警告

無效便會作出檢控。除加強執法行動外，食環署亦定期與該認可

區的小販代表舉行會議，加強溝通，並勸諭各檔戶自律，保持通

道暢通。此外，食環署亦積極與有關小販代表研究改良攤位檔架

設計及陳設布置，以改善該認可區的景觀及整體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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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88 

郵輪排放污染物 

Pollutant Emissions from Cruise Ships 
 
20. 蔡素玉議員：主席，本人得悉，有大型郵輪在香港停泊期間，並沒有使

用本地電力公司提供的電力，而是藉燃燒重油為船上的設備供電，因此不斷

排放黑煙，污染空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政府共接獲多少宗涉及郵輪排放污染物的投訴； 

 

(二) 是否知悉，去年在香港停泊的郵輪數目及總停泊時間；該等數字

與計劃中的郵輪碼頭落成啟用後的相關估計數字如何比較；以及

該等郵輪在港停泊期間，平均每小時排放的污染物水平（包括污

染物的種類和數量）； 

 

(三) 郵輪在香港境內的污染物排放水平是否受《經 1978 年議定書修

訂的 1973 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防污公約》”）

及正在草擬中的《商船（防止空氣污染）規例》規管；若然，詳

情為何，以及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有否定期監察有關情況；

若有監察，結果為何；若有關水平不受規管，原因為何；及 

 

(四) 會否加強管制郵輪排放污染物的情況；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期間，海事處共接獲 4 宗

涉及郵輪排放污染物的投訴，均不成立。 

 

(二) 在 2006 年，共有 3  297 郵輪船次到達香港，當中 1  585 船次在海

運碼頭及其他碼頭靠泊，其餘 1  712 船次停泊於浮泡。郵輪總停

泊時間估計約為 32  000 小時，當中約 9  300 小時為郵輪靠泊碼頭

的時間。 

 

 根據郵輪市場發展趨勢研究結果，估計 2012 年落成啟用的新郵

輪碼頭可吸引更多國際級郵輪到香港。視乎市場情況及不同的增

長方案，預計郵輪泊岸的次數可能因此而增加超過 120 船次，但

研究並沒有估計靠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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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沒 有 特 意 測 量 郵 輪 在 港 停 泊 期 間 每 小 時 排 出 的 污 染 物 水

平。船舶的污染物排放量取決於燃油的成分及耗用量，以及引擎

設計、操作與維修的狀況等因素。一般來說，船舶發電機引擎所

排出的廢氣，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碳、可吸入懸浮粒子、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等。根據環保署的 2005 年排放量清單，由各款船舶

所排出的可吸入懸浮粒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別佔全港總排

放量的 7%，5%和 18%。 

 

(三) 為了在香港實施《防污公約》附件 VI 而草擬的《商船（防止空

氣污染）規例》將適用於香港船舶及在香港水域內的非香港船

舶；郵輪亦已包括在內。規例限制船舶釋放臭氧消耗物質、氮氧

化物和硫氧化物等有害物質。規例亦管制船上使用的燃油的質

量，以及規管船上焚化的操作。400 噸或以上的有關船舶並須接

受檢驗和取得相關證書。 

 

 《商船（防止空氣污染）規例》實施之後，海事處會對抵港船舶，

包括停泊香港的郵輪，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以確保它們符合

《防污公約》附件 VI 的規定。 

 

(四) 由於郵輪大多行駛國際水域，我們認為採用《防污公約》的國際

防污標準水平規管郵輪，至為恰當。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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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2006-2007)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6 月 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June 2007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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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2006-2007)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追加撥款

（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及 2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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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

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2006-2007) BILL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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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

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追加撥款（2006-2007 年度）條例草案》。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本會現在恢復《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

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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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LARATION OF 
MORNINGSIDE COLLEGE AND S. H. HO COLLEGE AS 
CONSTITUENT COLLEGES)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6 月 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June 2007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

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

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張文光議員：對不起，我剛才遺漏了一點。 

 

 

主席：遺漏了甚麼？你無須答辯，因為沒有議員發言。反對的請舉手。 

 

 

余若薇議員：主席，如果想就這項條例草案發言，可否在現階段發言？ 

 

 

主席：發言機會已過了，余若薇議員，但你可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或三讀

時發言。 

 

 

余若薇議員：好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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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LARATION OF 
MORNINGSIDE COLLEGE AND S. H. HO COLLEGE AS 
CONSTITUENT COLLEGES)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香港中文大

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5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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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當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時，我們收到的消息指這是

一項技術性的條例草案，無須就這項條例草案成立法案委員會。所以，當它

提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時，也沒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 

 

 但是，主席，在上星期，我收到一羣人士的約見要求，他們是中文大學

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關注小組”）的成員，他們向我表示，非常反對

這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三讀通過，當中主要理由有 3 點： 

 

 第一，他們認為這些不是技術性的修訂，因為條例草案的目的雖是為了

成立新書院，但該兩所新書院已破壞了中文大學（“中大”）原有的聯邦制

度架構。中大的辦學宗旨是採用書院制度，讓學生不會感到所有學校均從屬

一所大學，而是透過不同的書院享有大學的羣體生活。現有的中大，當然包

括崇基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以及後來的逸夫書院。當推行“三三四”

學制的時候，中大的學生便會增加，所以須增加數所書院。 

 

 今次的條例草案主要是增加兩所書院，即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但是，

當看見有關條例草案的條文，便會知道這兩所新書院明顯跟舊的書院是有不

同處理的，因為它們的成員不能在大學校董會、校務會及其他大學委員會內

有同等代表權或發言權，特別是新書院的院長與其他舊書院的院長有點不

同，在名稱上他們將來都稱為 Master，而不是 Head，儘管中文的稱呼都是

院長，而他們亦不能在大學校董會內有相應的代表。 

 

 我也曾就此問題向有關人士查詢，中大代表向我解釋，因為目前的校董

會已有五十多名委員，而且根據 Sutherland Report，他們應適量削減大學校

董會的成員。但是，如果這些新成立的書院也同樣有相同數目的人士獲委任

加入大學校董會，大學校董會成員便會由現時的五十多人增至七十多人，令

運作更困難。所以，他們解釋，這只是中期性的暫時處理，將來他們會將大

學校董會的組成作出適當改革，令新書院也會有同樣的代表成分。就此，我

也曾跟關注小組的人士溝通，但他們依然感到非常不滿。 

 

 此外，除了損害中大的聯邦制度架構外，關注小組也憂慮將來會對新書

院的學生不公平。大家都明白，如果在委員會內沒有足夠的代表性，頗會影

響資源分配，尤其是公共資源方面，而中大方面當然有考慮這一點，也很憂

慮有關書院如果欠缺足夠的代表性，便不是一所真正的書院，而只不過是宿

舍，不等於有書院制度或聯邦制度。 

 

 此外，關注小組也認為非常缺乏諮詢。據我瞭解，就成立新書院的事宜，

雖然校方已跟關注小組或舊生會代表有一定程度的溝通，但他們表示，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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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不設立校董會、不會委任院長或大學管治架構中沒有新書院代表等問

題，預先並沒有溝通，直至他們在憲報上看見有關條例草案，才知道新書院

已淪為一個宿舍的這種待遇，所以他們即時要求約見不同的議員。 

 

 我跟他們解釋，當所有程序已通過，即使提出修訂也不行，立法會內的

很多事宜，主席也是按既定規矩行事，所以，如果當一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

會，而議員並沒有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那麼，到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即使反對派的議員也不會甚麼事也反對，他們也須有責任地、有理據地提出

反對。所以，就這項條例草案來說，如果要求議員在現階段才提出反對，會

頗為困難。 

 

 然而，主席，我也曾就此事跟中大秘書處的梁先生通電話，他就此事作

出解釋，而我也要求校方可否即時、盡快，甚至在今天約見關注小組，因為

他們非常關心中大所有校務，雖然他們這些舊生已離校，但對學校的發展、

大學的發展均非常重視。就如此重要的事宜，我希望雙方能即時商討，尤其

是就設立新書院的問題，因為日後會再就成立其他新書院的法案提交立法會

討論，屆時希望大學校董會、校務會及其他的大學委員會方面，會就新書院

是否有足夠代表性的問題及早磋商，使法案提交立法會時，無須在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才討論有關修正案或妥協的問題。 

 

 主席，我發言是解釋我們所收到的有關意見，並解釋我們就有關意見將

如何投票，也希望中大校方當收到這些意見後，會盡快跟關注小組的成員會

面，共同磋商 好的發展方向，這將有助中大在“三三四”的制度下，對所

有新收學生都給予公平的待遇。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便請張文光議員發言。 

 

（劉慧卿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張文光議員，等一等，請先讓劉慧卿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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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幸好你說了這一句，否則，我一直以為先由張文光議員

發言，然後才由我發言。不過，我很多謝你，我會很簡單地說。 

 

 我多謝余若薇議員剛才的發言，因為沒有市民曾跟我這樣說過，但我看

到昨天的報章報道，知道有些人感到不滿，甚至希望我們不要支持這項條例

草案。所以，我剛才也詢問過張文光議員，張議員亦解釋了。 

 

 無論是舊生或市民，如果他們有憂慮，是一定要處理的，主席。從某角

度看，這是很不幸的事，當這項條例草案提交我們討論時，也沒有人提出意

見。這條例草案與城大的條例草案不同，主席，你也記得何鍾泰議員 近提

出的條例草案，當時召集了所有人，並要求立即成立法案委員會。今次卻甚

麼也沒有，即使校方來發言，也是談一些很技術性的問題。 

 

 我們也記得，我們曾看過校董會方面的資料，主席，你也知道我多年來

均非常關注這方面。我覺得校董會是代表社會來管理大學，所以管治是很重

要的。他們現時已有五十多人在校董會內，我覺得這是很“離譜”的事。我

們當時曾問它們何時可以改善情況，因為當中有人已擔任了校董很多年，是

很難處理的。 

 

 在城大條例草案上次恢復二讀時，我也提到我們留意到一些其他大學的

校董會仍未“搞掂”。現時的資料顯示，如果校董會的人數繼續增加，再加

上兩所新書院，便會變成校董會內有七十多人，我覺得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如果真的由五十多人減至二十多人，當然是非常大刀闊斧，但我覺得是要這

樣做的。不過，在進行的過程中，並非表示相關的人會失去其代表，主席，

那是兩回事。香港差不多有 700 萬人，雖然這裏的議員只有一半是直選產生，

但也有 60 人。所以，我很希望校方會跟他們見面。 

 

 我同意余議員剛才的話，即使是在今天，也應盡快與他們見面，聽取他

們的意見。他們其實是想校董會內有代表，以免日後分配任何利益和資源時

會吃虧，所以一定要找出方法。不過，校董會的人數是一定要縮減的。 

 

 我覺得這件事應盡快進行，而且要有透明度，令各方面均能知悉，大家

也有方法令自己的代表能進入校董會。如果有需要，我相信我們的教育事務

委員會可繼續跟進這件事。我不想相關的市民以為條例草案今天已獲得通

過，我們既不聽他們的意見，也不進行諮詢，並不是這樣的。 

 

 余議員剛才已完全說出事態的發展。今天已要三讀，但在昨天或前兩天

才提出，而我自己也沒有收過有關的意見，我相信是因為沒有成立法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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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以致他們不知道該聯絡哪位議員。我本身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也支持三讀的，但我覺得問題是可以處理的，校方也應該處理。第一，

盡快縮小校董會；第二，令老師、學生，甚至舊生在校董會內也能有代表。 

 

 我謹此陳辭，支持恢復二讀。 

 

 

楊森議員：主席，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曾經提過，要重新改組中大校董會

的制度。按照現時的大趨勢，所有院校均簡化校董會，唯獨是中大在 8 所院

校中遲遲還未起步。雖然校董會有五十多人，但有很多人根本不出席會議，

而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不過，我們亦得悉，中大校友會很關注兩所新

的院校和校董會的日後組成。 

 

 我在此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二讀，但建議校方盡快與校友會討論新院校的

校董會組成，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相信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董會一定要盡快與

關心這件事的校友及社會人士開會。我是從立法會獲選出任中大的校董，所

以我要提出這項私人條例草案。我並不代表校方，但無論如何，我要就這項

私人條例草案所引起的問題作出一些解答。 

 

 主席，我首先謹請立法會為《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

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條例草案經

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證明符合《議事規則》第 50 條的規定，以及香港法例

的一般格式，亦經有關當局確認並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及

政府政策等範疇。 

 

 條例草案曾於 2007 年 5 月 14 日呈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審議，並且

獲該委員會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亦經中大的教務會審議，並呈交中大校董會

通過。條例草案已於 2007 年 6 月 1 日及 8 日，連續兩期於政府憲報刊登，

並已每天在本港出版的中英文報章各一份，刊登兩次廣告來作出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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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亦於 2007 年 6 月 13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完成首讀。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亦在 2007 年 6 月 15 日審議條例草案後，決定無須為條例草案成立

法案委員會。內務委員會並且贊成為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我按照《議事

規則》第 54(5)條與內務委員會主席磋商後，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作出預告，

計劃在 2007 年 7 月 4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按照《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 1109 章）（主

體條例第 3(1)條），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中大的成員書院，以及就對

主體條例及《防止賄賂（教育學院轄下團體及其成員列為例外）公告》（第

201 章，附屬法例 B）所作的相應及相關修訂訂定條文。 

 

 主席，中大原有 4 所成員書院，即崇基、新亞、聯合及逸夫。大學的本

科教育，將在 2012 年由三年制恢復為四年制。政府的政策已經確定，當時

全港大學的收生名額維持不變，即 1 450 人。因此，中大的新生名額亦維持

不變。但是，由於學生修業年期增加 1 年，換句話說，大學的本科生便會有

三千多人的增幅，達到 17 500 人。假如不成立新書院，原有的 4 所書院便

須擴大收生，由目前每所書院 2 500 人驟增至 3 200 人的數目。這樣，書院

制便實在太大，令書院制的意義和價值均受影響，亦減少了書院制中師生交

流的機會，因而影響書院教育的質素。中大拓展書院制的構想，亦得到很多

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和慷慨捐助，贊助成立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 

 

 主席，我想就議員的意見作出一些回應，並同時回應社會和校友的意

見。當前中大面對的兩難，便是四年制和書院制均是中大的理想。如果要實

現四年制，便只能與其他八大院校一樣增加學生。可是，如果要維持一個人

際關係密切、而且名副其實的書院制，則只能增加更多書院，以吸納新增加

的學生。為配合中大本科生的人數在 2012 年增加的三千多人，中大成員書

院的數目將要由現時的 4 所，增加到 8 所、甚至 9 所。 

 

 因此，今天增加的只有兩所，日後還有另外數所書院要加入這個大家

庭。如果按照現有的條例，每所成員書院都要派 4 人出任中大的當然校董，

那麼中大校董會的人數便會由現時的 57 人增加至 多的 77 人。大家想像一

下，77 人如何開會呢？我記得中大較早前仍在恒生銀行大廈頂樓開會，會議

桌是大得由我這裏伸延至林鄭月娥的那一邊。即使是打乒乓球，連胡錦濤也

不能打到對面，所以根本上沒法開會。這個局面是絕不理想的。 

 

 因此，根據立法會和政府的既定政策要求，中大根本早就要把它龐大的

校董會 ─ 即現時的 57 人 ─ 大幅削減。應削減到有多少成員呢？立

法會的建議其實是 25 人，即由現時的 57 人減至 25 人 ─ 數目當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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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出入，每所大學可各有不同，但 後還是要由本會立法。如果人數

要減至與其他大學相若 ─ 因為其他 7 所大學都已削減，只剩下中大 ─ 

它是不可以迴避的。 

 

 同樣道理，在這旗幟下的中大教務會成員，現在有多少人呢？是 160 人，

這亦須大幅削減。一個這麼龐大的校董會和這麼龐大的教務會，根本不可能

健全運作，是勢所必減的。 

 

 因此，在 5 月 14 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中大的代表向議員作出

承諾，今天亦發出了一份文件向議員作出承諾，會盡快處理相關的校董會過

大的問題，但這不能夠與條例草案一併處理，條例草案只是關乎增加兩所書

院。要處理一個新的校董會的組成，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的經驗，便知道要制

定另外一項法例。中大已承諾會盡快進行，這個承諾是必須兌現的。因此，

中大現在請求立法會，必須盡早成立新書院， 少要配合將來本科生人數急

增後的模式。 

 

 不過，由於它亦答應了大家要削減校董會的人數，而且是大幅削減，大

約維持在 25 人的數字，所以，它便不想校董會在這次的條例草案通過後突

然增加至 77 人，然後再通過另一項法案來削減至 25 人，而削減過程的特別

地方，在於那數所新增的書院既沒有學生也沒有教師。由於這人數是仍未存

在的，因此，所增加的人數是一個不現實的人數，而且，這些未存在的人數，

如果在 1 年後提出有關法案的話，便會消失。 

 

 所以，中大希望採用的處理辦法是，先不在這項條例草案中增加，而在

下一項涉及整個中大校董會組成的法案時才削減。不過，在削減時便會出現

一個現象：現在已有 4 所書院，將來可能有 8 至 9 所書院，它們均要有代表

進入校董會，中大承諾一定會用一個公平和合理的原則，來處理 8 或 9 所書

院如何選擇代表進入校董會的問題。公平和合理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將來的

法例中 9 個校董會有 2 位代表 ─ 我舉例而言而已 ─ 進入中大校董

會，那 8 或 9 個校董會可能會各自採用某種方式選出 1 至兩位代表，不論新

舊。於是，即使現時已經進入中大校董會的 4 所成員書院代表，也可能要重

新選出，或按照當時立法會同意的公平合理模式進入。 

 

 如果大家明白到這個即將出現的局面，便會明白為甚麼中大不會將這個

有 57 人，已經被批評為龐大得難以置信的校董會，發展至有 77 人，然後再

通過一項法案來一次過削減至 25 人。道理就在這裏。 

 

 因此，按照中大的說法，當前新書院仍處於籌備階段，仍未有教師被編

入，並且在數年後才會正式錄取學生，如果在今天採用與立法會和政府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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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背道而馳的政策，規定中大在成立新書院時須大量擴充校董會及教務會的

成員，來容納仍未出現的新書院代表，並同時要求中大盡快削減這些校董會

和教務會的人數，那麼這種做法便會很矛盾，亦不恰當。 

 

 此外，有關新書院的組織和結構，這是中大校內的事。根據條例草案的

規定，這是由中大校董會為每一所新書院制訂的組織章程。由於原有的書院

從前是獨立機構，有自己的產業、自己的法例，因此它們便須有一個具有法

團地位的書院和校董會；不過，由於新書院（即未來的 5 所書院）的物業和

財產均屬於大學， 後會由大學統一管理。新書院沒有校產，因此只會設立

一個院監會，而不會設立一個書院校董會。很多大學的書院亦是這樣，它們

書院院長的名稱便因此由 Head 改為 Master，但權責其實是相若的。 

 

 由於書院制是中大創校至今的傳統，中大不想放棄。如果中大要放棄書

院制，它可以像香港大學或其他大學一樣，入學的新生可進入工程學院、醫

學院或商學院，只要學院容量夠大便可以。如果它要實行書院制，還要是人

際關係密切的書院制，但既不准它過於龐大，也不准增加書院數目，這便令

它陷於一個不如乾脆取消書院制的地步。這是中大的難處。同時，四年制也

是中大的理想，如果不增加學生是不可能的，那麼它便要先計算妥當。 

 

 無論如何，將來的晨興書院有一個使命，便是培育學生為香港、全國，

以至全世界社會服務；而善衡書院的使命就是着重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

責任的承擔，立下基礎以貢獻社會、豐盛人生，這是它的目標。我當然祝福

它們，希望它們能夠達成它們的目標，令學生能達致它們的理想。每所書院

都應該有理想，但理想能否達到，要視乎將來的師生的努力、校方的努力，

以及社會的支持。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第 1 至 5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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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 1 及 2 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 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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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LARATION OF 
MORNINGSIDE COLLEGE AND S. H. HO COLLEGE AS 
CONSTITUENT COLLEGES) BILL 
 
張文光議員：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

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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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第一項議案：加強監管收費電視、

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的不當營商行為。 

 

 

主席：我現在請楊森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加強監管收費電視、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的不當營商行為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OF UNSCRUPULOUS 
BUSINESS PRACTICES IN PAY TELEVIS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ET SERVICES 
 

楊森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鑒於近年投訴收費電視、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的不當營商手法的個

案不斷增加，我們促請政府檢討現行機制，加強監管該等服務供應商的營商

手法，研究把現時《電訊條例》第 7M 條規管電訊商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

為的條款，擴展至涵蓋收費電視，並引入合約冷靜期及標準合約條款，以保

障消費者權益。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香港電訊服務競爭激烈，收費電視、電訊等各營辦商為爭取客戶花樣百

出，這些正常的商業競爭行為本來無可厚非，但如果營辦商為了追求業績及

盈利而過了火位，以不良營商手法來損害公眾的利益的話，當局便責無旁

貸，並須加強監管。如果當中牽涉欺詐行為，執法部門更須作出檢控，絕不

能姑息養奸，即使不惜要拒絕續牌，也要杜絕害羣之馬。 

 

 各位，近年有關收費電視服務及電訊服務的投訴個案不斷增加，確實反

映出電訊及收費電視的經營手法已經達致嚴重失控的局面。根據消費者委員

會（“消委會”）的數字顯示，涉及整體電訊的投訴，在 2006 年的投訴個

案高達一萬一千多宗，佔整體投訴達三成之多，為各統計項目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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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費電視方面，2003 年約有 320 宗，2004 年跳升至 1  010 宗，2005

年雙倍增長至 2  200 宗，2006 年更增加至 3  000 宗，在 2007 年首 4 個月，便

接獲近 1  257 宗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較去年同期的 902 宗竟增加達四成之

多。今年 5 月至 6 月的 新數字，消委會便收到過千宗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

足以令消委會疲於奔命。 

 

 投訴主要涉及營辦商於合約到期時自動續約、不滿推銷手法，以及用戶

於合約期間遷居，即使新地址沒有網絡覆蓋卻仍不准停用服務等。當中更包

括近期被不斷投訴的有線電視，它被指拖延或刁難客戶終止服務的申請 ─ 

大家也知道，因為有線電視購買不到下一屆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的播映權 

─ 導致不少顧客被迫多付額外月費。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辦事處

現時每天均接獲不少市民的有關投訴，總數多達一百三十多宗，數字並與日

俱增。 

 

 民主黨在今年 3 月至 6 月訪問了一千三百多位市民，當中高達五成的人

認為本地的收費電視及上網服務的推銷手法不正當，並分別有 25%及 23%的

市民 反感推銷時誤導失實及取消時遭諸多阻攔及刁難。高達 44%的受訪者

表示因此而蒙受經濟損失，當中有 52%的人的損失在 500 元以下，亦有 32%

的市民的損失達 500 元至 1,000 元。此外，高達七成市民認為收費電視的推

銷手法缺乏監管。 

 

 代理主席，本港有相當多的市民是收費電視及電訊商的客戶，電訊和收

費電視與香港市民的生活可謂息息相關，政府絕不能輕視受損失的人的百分

比。香港作為高度法治的社會，一向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市民及消費者

的權益，可是，仍然默許這些“鼠竊狗偷”的情況每天不斷重演 ─ 我有

些朋友更說他們好像強盜般 ─ 這會給國際社會留下相當壞的印象。 

 

 因此，我們建議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強監管電訊業及收費電視，包括把現

行《電訊條例》第 7M 條加入《廣播條例》之中。目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只

針對收費電視的節目內容，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只監管頻道，而消委

會卻沒有檢控權，因此，收費電視的營運手法正處於“三不管”的狀態，這

是非常嚴重的。 

 

 第 7M 條禁止電訊服務牌照持牌人在提供電訊網絡或服務時，作出具誤

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對初次證實違反條文的營辦商，電訊局局長可視乎案

情，採取適當行動，例如發出書面警告或施加罰款高達 20 萬元。如果證實

再犯者，可施加更高罰款。電訊局內有專責人員執行涉及第 7M 條的調查工

作，所有正在調查的個案及調查結果均刊登於電訊局的網頁內。因此，代理

主席，我的結論是引入第 7M 條以規管收費電視，即把範圍擴展至管轄收費

電視，這將可有效運用法律來填補監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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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應研究在收費電視的續牌條件內，加入客觀的營運守則。營運

守則是規定營運商在合理時間內，須妥善處理客戶的終止或更改服務要求，

並要求電訊商及收費電視營運者在客戶簽約或續約前，必須提供詳細的合約

文本，以保障雙方權益。假如營運商被證實違反營運守則，當局有權對他發

出譴責、警告，並以此作為考慮未來續牌因素之一。 

 

 其次，應規定服務商在合約中一方面加入標準條款，另一方面刪除不合

理條款，藉此有效監管合約的公正性及合理性，切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近，當局正研究在電訊業實施消費者糾紛仲裁計劃，我們建議一併把收費電

視包括在內，使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人獲得第三者的客觀仲裁，方便消費者

追討他們的權益。 

 

 後，應設立相關的消費者合約冷靜期，在消費者承諾使用收費電視的

服務後，消費者有權在合約生效前終止合約，我們建議冷靜期為 1 個月。代

理主席，昨天我們召開記者會，有數位街坊（特別是年紀較大的）申訴，有

關的收費電視推銷員以一些不正當的手法，屢次誤導他們簽署合約。所以，

如果能有 1 個月的冷靜期的話，合約雖然是簽了，但能把生效期延後至 1 個

月後，則其間如果消費者發覺被騙，仍可有機會取消合約，我相信這樣對雙

方均有幫助。就有關投訴，民主黨議員會盡量向大家再作陳述。 

 

 代理主席，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維持香港

有效的法治制度更是曾特首在慶祝回歸的活動中多次強調的，我們希望當局

能在今年提出有效的措施，並在短期內加強監管，以保障用戶的權益。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鑒於近年投訴收費電視、電訊及互聯網服務不當營商手法的個案不斷

增加，本會促請政府檢討現行機制，加強監管該等服務供應商的營商

手法，研究將現時《電訊條例》第 7M 條規管電訊商具誤導性或欺騙

性的行為的條款擴展至涵蓋收費電視，並引入合約冷靜期及標準合約

條款，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

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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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請王國興議員發言，然後請曾鈺成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

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在我發言之前，我首先藉這個機會祝賀林太榮升。 

 

 代理主席，香港電訊市場由九十年代起正式開放，吸引了多間公司參與

營運。迄今，全港固網和流動電話的服務供應商合共多達 10 個，而收費電

視由 1993 年開始至今，亦有 4 間公司提供超過數百條頻道。開放市場帶來

激烈競爭，但在競爭之下，不良經營和推銷手法層出不窮，法例卻監管落後，

對消費者保障不足，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覆核權、投訴權、申索權等

消費者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所以，我今天便希望就消費者的權益方面作出

修正和補充，並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我首先想就收費電視提出我的意見。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有增無減，

2005 年有 2  200 宗，2006 年有 2  909 宗，到了今年 1 月至 5 月，更大幅上升

至 2  203 宗，較去年同期的 1  134 宗上升了 94.26%。這情況顯示收費電視的

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公營房屋更是重災區。去年 7 月，我已聯同同

事和居民代表向電訊管理局投訴，但政府卻推卸責任，說甚麼收費電視作為

電訊商推銷的產品，是不在監管之列，因此形成收費電視“無皇管”的情況。 

 

 此外，為甚麼公屋會成為重災區呢？一如我在修正案指出，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與有關的收費電視營辦商簽訂了 10 年協議，由 1995 年至

2005 年這 10 年間，新落成公屋的公共天線安裝和維修系統交由有關的收費

電視集團營辦，而有關的收費電視機構可以有獨家條件，上門以提供維修或

改善服務作招徠，拍門推銷。這種不正當的推銷手法，亦令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這 10 年間落成的公屋成為收費電視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的重災區。因

此，我接獲的投訴，很多也是來自新界西北和東涌的居民。 

 

 其實，營辦商提供的電視解碼器，往往成為他們推銷的橋梁或手段。究

竟這一類型的公屋，全港現時有多少呢？我希望政府回答。受影響居民又有

多少人呢？2005 年之後興建的公屋，當局又如何處理那些大廈的天線安裝工

程呢？我十分希望稍後聽到當局回應。 

 

 代理主席，我的辦事處去年曾就收費電視的推銷手法，訪問了近 300 名

居住在 1995 年至 2005 年落成的公屋單位的居民，結果發現超過九成受訪居

民曾經遇到大廈天線營造商入屋推銷收費電視服務，當中更有超過一成半的

推銷員在入屋前自稱是天線維修員，但入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有關收費電

視的推銷員。在上述九成居民中，更有超過兩成推銷員在要求居民簽約收看

有線電視時說如果他們不簽約，電視便可能接收不清晰，甚至一定無法收

看，令一些居民在被誤導或在受恐嚇的情況下，被迫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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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接獲的投訴，我昨天亦聯同居民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歸納出

5 種誤導消費者簽約的手法。第一種是易名過關，推銷員竟然可以更改申請

人的姓名，即使與身份證上的名字不同也可以簽合約，只要做成一宗生意便

可以了。第二種更奇怪，是代客交款。申請人沒有現金嗎？推銷員可以先借

給他，然後透過第二手、第三手要客戶自動過戶還錢和繳費。第三種是無中

生有，明明沒有那回事，卻編作有那回事；明明不會因為光顧有關的收費電

視，收看時便有好的效果，卻編作成那樣。第四種是瞞天過海。第五種是終

止無期。由於我昨天已經召開了記者會，所以我不在這裏詳述了，希望政府

留心各種欺詐手段。 

 

 當有居民投訴時，為甚麼怎樣追究也追究不到呢？我們發覺又有 5 種情

況，值得我在這裏向公眾揭露。我們歸納出 5 個“不”。第一是熱線“不

熱”，有關的電視營辦商說提供熱線，讓市民投訴和交涉，但尤其是在有關

的營辦商爭取不到球賽的獨家播映權後，市民想致電終止合約，熱線卻變成

“冷線”，完全沒有效果。第二種回應手法是部門不同，每次有市民查詢，

接聽的人總說不是這個部門、不是那個部門，結果不得要領。第三種是追查

不到，有投訴者指出是某某人、某某名，但有關的營辦商卻說無法找到那個

人。第四種回應是說那個人可能已經不在位、已遭解僱或已經離職。第五種

是通知不止，即客戶投訴，但有關的營辦商卻一於少理，照樣發出帳單。 

 

 對於這 5 種手法，我用 4 個字來形容：過海神仙。為甚麼會變成神仙呢？

顯然是因為政府無法監管、監管不足，導致收費電視“無皇管”。因此，我

促請政府，第一，必須修改法例，將收費電視納入《電訊條例》第 7M 條之

內，定出罰則，加強監管和執法檢控，以收阻嚇作用。第二，房委會和房屋

署應主動和積極向住戶交代和宣傳天線維修營辦商的權責範圍，制止任何誤

導和欺詐行為。第三，房委會和房屋署要加強打擊違規上門推銷。第四，對

居民的舉報，政府的有關部門須立即追查，向營辦商作出警告處分，直接取

消其服務合約。 

 

 代理主席，說畢收費電視的情況，我亦想談談電訊服務。根據消費者委

員會的投訴統計數字，2006 年共錄得 11  801 宗有關電訊服務的投訴，電訊

行業亦一直是消費者投訴的龍頭行業。過去 10 年，電訊服務（例如長途電

話、固網電話）市場開放後，價格下調了，但一些按通話時間收費的電訊服

務仍然隱藏漏洞。 

 

 由於電訊服務承辦商和消費者獲得系統資訊的權力強烈不對等，即消費

者較難取得有關使用服務量的資料，導致電訊服務商可以對小市民予取予

求，按服務商所提供的通話時間紀錄和系統，強徵消費者高昂費用，長途電

話方面的情況尤其嚴重。一如這幅漫畫所形容，其實是不對等的，因而導致

消費權益受損害。因此，我亦十分希望政府迅速檢討，確保消費者的權利。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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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電訊服務和互聯網服務的營辦商有些損害消費者利

益的不正當手法，楊森議員和王國興議員剛才已提到很多，我相信稍後會有

議員提出更多生動的例子。 

 

 我發言主要是代表民建聯提出一些修正，在原議案加入“合約確認程

序”，即是說，在提供服務的供應商與消費者的服務合約正式生效前，要求

供應商首先獲得消費者的書面或電子確認。 

 

 為免說得太冗贅，以下提到的電訊公司，已包括收費電視和互聯網服務

的提供者。大家也知道，我們現時使用這些服務是很方便的，消費者可透過

電話申請電訊服務，也無須簽署任何文件。總之，只要致電要求提供，服務

便會很快送上門。不過，很多時候，消費者在使用服務後，才發現原來與供

應商簽訂了一份非常約束的合約，當中的條款對消費者不利，而消費者本身

是不知道的，但已經簽署合約，即使不滿意亦無可奈何。 

 

 民建聯在上星期進行一項調查，發覺消費者與電訊公司出現爭拗的合約

案例中，超過一半因為合約是透過電話簽訂的。我們留意到較早前的報道，

有記者曾透過電話測試寬頻網絡商的服務，發現網絡商的營業員並沒有在雙

方的談話中清楚交代實際上對消費者不公平的條款，包括“過期不交月費可

逐月被罰利息”，或說明“如果寬頻有故障，電訊公司無須負上任何責任或

作出任何賠償”等條文。 

 

 此外，更有一段報道，當記者要求被測試的 4 間電訊公司提供書面合約

供參考時，只有 1 間公司能夠傳真一份連合約條文的申請表給記者，其餘 3 間

網絡商也堅持要先惠顧安裝後，才慢慢提供書面合約作參閱。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們知道很多電訊公司在提供服務後，其實亦未必會向消費者補發一份

書面合約。在去年年底有團體曾進行訪問：有 70%的受訪市民認為，在電話

推銷中達成的服務協議，其實是保障不足的，消費者事後不會收到合約的副

本，因此，亦難以作出投訴。 

 

 主席，如果消費者在服務生效或收到合約後，才發覺不滿意有關服務或

合約的條文而打算終止合約，便可能要受到嚴厲懲罰。但是，有些罰則是消

費者在事前不知道的，如果知道，消費者可能早已不願意簽署合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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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常見情況是，楊森議員剛才曾提到，在合約屆滿時，服務提供者

往往不會要求消費者進行確認，便當作是自動續約。亦有一個例子是，有一

名消費者因所使用的服務期滿，以為合約自動失效，於是惠顧另一間電訊公

司，豈料接到原來的電訊公司通知，表示該消費者沒有取消合約，所以合約

繼續生效，結果他便要繳付雙重收費。 

 

 民建聯的調查亦顯示，接近兩成受訪者認為與電訊公司的爭拗主要是關

於續約問題，包括消費者在服務生效或在收到合約後，才知道合約中有“約

滿後自動續約”條文，以及自動續約時，消費者本身也不知情。 

 

 主席，口頭合約當然是為了方便消費者，但我們可看到，近年涉及口頭

合約的糾紛不斷增加。所以，民建聯認為引入合約確認程序，可讓消費者在

得到服務前，能獲悉自己的權責及合約的具體內容，並作出確認，這既可保

存使用口頭合約的方便，也可顧全消費者的合理權益。 

 

 引入合約確認程序亦可大大減少有關續約的爭拗，因為如果消費者看到

合約有“自動續約”條文的話，他當然有權選擇接受或不接受有關條文，不

會出現自動續約後的問題。 

 

 主席，我們曾進行研究，很多國家也有規定電訊公司在更改或開始提供

新服務前，必要獲得消費者的書面或電子確認，又或交由獨立第三者以確認

消費者的口頭協議。例如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所制訂的聯邦規則（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規定，如果消費者打算轉換電訊公司，新的電訊公司一

定要獲得消費者的電子授權（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又或消費者的親筆

或電子簽名作授權（written or electronically signed authorization）。此外，

聯邦通訊委員會亦容許由一個合適及具資格的獨立第三者向消費者確認口

頭協議，當中包括要確認有關的申請，以及該申請的服務內容。 

 

 以愛爾蘭為例，當局亦要求消費者要簽署客戶授權表格，又或使用獨立

第三者的確認程序。在英國，電訊公司在獲得消費者轉換電訊公司的口頭指

示後，舊電訊公司及新電訊公司分別要向消費者發出通知，以提供有關轉換

的詳細資料，並要消費者在發出口頭指示後的 10 天內，才能正式轉換電訊

公司。 

 

 主席，從海外的措施可見，引入合約確認程序，是一種保障消費者權益

的可行做法。民建聯的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半的受訪者同意應該加入合約確

認程序。這項合約確認程序，也可跟楊森議員提出的冷靜期並行，因為除卻

冷靜期外，積極的一面是，可讓消費者看到一份書面合約的條文內容，方便

消費者作出更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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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公司可能會回應，現時固網服務營辦商和收費電視服務供應商，都

已遵從電訊管理局的服務確認通話機制的建議，即電訊公司在正式提供服務

前，會致電消費者確認合約的主要內容，以確保消費者在簽署服務申請書時

已清晰理解服務的主要條款。 

 

 可是，主席，這項服務確認通話機制其實存在不少漏洞，王國興議員剛

才提出甚麼易名過關、代客交款、瞞天過海或過了海便是神仙等，這些便是

因依靠一個服務確認通話機制來確認，而會出現的問題。 

 

 電訊公司曾表示，指合約確認程序並不可行，為甚麼呢？因為電訊公司

表示，與消費者達成口頭協議後，會同時把資料輸入電腦，電腦便會指示提

供服務。如果要待消費者寄回確認書的話，第一，在給予消費者書面確認表

格後，很多消費者不會在填妥後寄回來；第二，如果電腦完成指示要等候一

段時間，消費者不回覆確認書，再取消有關資料便很麻煩。但是，我覺得這

些理由並不成立。 

 

 現時無須這項確認，所以消費者便不會把確認書寄回來。如果規定必須

有此項確認才開始服務，消費者自然會使用；而且，在消費者的保障和電訊

服務公司的工作較為麻煩方面，我們必定要取得平衡，不能因為方便有關公

司，便犧牲消費者的利益。所以，我希望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有一種說法是，“無商不奸”。我覺得這說法有時候對商人也

不大公道，不要把商人說得那麼差勁。可是，很可惜，那些大財團，尤其是

收費電視這類大財團，如此大型的公司，竟也使用這般卑劣的手段來欺騙小

市民，我覺得這又真的被人說中了，果然是“無商不奸”。 

 

 去年，主席，我設於屯門友愛邨的辦事處，在兩星期內收到五十多宗投

訴。為甚麼會在兩星期內收到那麼多的投訴呢？原來那段時間，正值收費電

視進行“洗樓”式的推銷，尤其以 TVB 為主，因為當時該公司剛推出收費

電視。那段時間有關公司剛好在屯門友愛邨和安定邨推銷，當時我便收到很

多投訴。我覺得那些投訴涉及的情況，真的是過分“離譜”。 

 

 我在去年 9 月去信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要求當局正視這個

問題。我當時已將街坊投訴的內容告知當局，說明居民如何被騙。第一種欺

騙街坊的手法是，告訴居民如果不安裝收費電視，便無法收看電視節目。其

實，所有人也知道不會這樣，但推銷員如何對居民說呢？當時剛好有報章報

道政府將會推出數碼電視，那些推銷員便憑剪報告訴居民必須安裝新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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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否則便無法收看電視。他們連這些話也可以說，就是要騙人一定要安

裝收費電視才可收看免費電視，這顯然是欺騙街坊。 

 

 第二種欺騙的手法，便是告訴居民如果不安裝收費電視，電視畫面便會

有“雪花”，而街坊覺得他們說得對，因為他們的電視畫面確實有“雪

花”。可是，老實說，電視機舊了，有時候便難免會有“雪花”，只是被推

銷員說中了，街坊便以為電視真的是因此而有“雪花”，更問推銷員應怎麼

辦。推銷員繼而指出如果不安裝收費電視，日後也會繼續有“雪花”。然後，

他們便欺騙居民，指申請收費電視可免收解碼器按金，並享有半年免費優

惠，但卻忘記告訴居民一旦簽訂合約，很快便要付款，而且合約一經簽訂，

便要受約束一年半。可是，推銷員是不會把這些告訴申請人，只會告訴他們

可免收解碼器按金。 

 

 第三種欺騙的手法是欺負長者心軟。情況是怎樣的呢？一切也是在晚上

10 時進行的，並不是平常的時間，他們全部在晚上 10 時才進行這類推銷。

推銷員會在這個時間要求長者快點答應安裝，如果長者不答應的話，他們便

再三央求，繼而告訴長者如果不答應安裝的話，他們工作了一整天也不會有

工資，更會被“炒魷魚”、失業等。他們就是這樣央求長者，而長者往往又

“好人”，聽到推銷員說得那麼淒慘，又說會失業等，於是便答應安裝。長

者一旦答應，隨即便會有人在 11 時上門安裝電視了。 

 

 事情發生得很快，快得很厲害，晚上 10 時才說安裝，11 時便有人上門

安裝，12 時已安裝完畢。其間，推銷員更會教長者致電確認一切，告訴長者

只要甚麼也說“是”便可以。由於申請程序規定申請要致電收費電視中心，

以確認所有資料，所以推銷員便教長者甚麼也說“是”。其實，確認過程是

會問長者是否清楚合約的內容等標準問題的，可是，推銷員卻教長者甚麼也

說“是”。他們更欺騙長者有很多電視台可供選擇，更可以只選擇一兩個

台，每個台也只是收費 5 元。他們竟然可以這樣說。換言之，他們用盡一切

方法，令長者安裝收費電視。 

 

 還有另一個方法，便是以更換數碼天線為由入屋，然後推銷收費電視，

同樣也是說有 6 個月的免費優惠，如果在免費期過後不看便不用收費，更可

以隨時取消等。可是， 後，當街坊被騙簽約後，街坊才發覺不妥。當街坊

致電收費電視公司查詢時，對方便會說由於已簽了合約，基於合約精神也沒

有辦法。其後，公司更找收數公司上門收數。其實，在我們接到投訴時，已

經過了一段時間，收費電視公司已開始找收數公司上門收數，居民因而才到

我們的辦事處投訴。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14

 大家看到這些手法真的非常卑劣，欺詐的成分很大。對於推銷員採用這

種手法，我感到很可惜，而僱員是否要以這種手法來欺騙長者，我對此也感

到很遺憾。當然，他們所屬的公司更卑劣，因為公司容許屬下的推銷員使用

那些手法，而我相信公司是默許他們使用那些手法的，甚至我不知道公司會

否訓練推銷員以這種手法來推銷。我覺得公司本身應要負上 大的責任。 

 

 不過，在我們去信王永平後，他 後的答案很簡單，便是現時是“無皇

管”的。 糟糕的一點是，我致電消委會，消委會也向我證實他們也接獲很

多投訴，但也是沒有辦法，只有就每宗個案跟那些公司商討，而消委會也是

叫我就每宗個案跟那些公司商討取消合約。因此，整個制度本身存在很大的

問題。面對那麼多有欺詐成分的推銷手法，政府 後只說是“無皇管”，完

全漠視那些不良的營商行為和推銷手法，我覺得政府這樣是完全沒有承擔其

應有的責任。 

 

 在新政府上場後，我希望他們能盡快監管那些不良的營商手法。我非常

贊成把《電訊條例》的範圍擴展至監管收費電視，以致現時消費者權益受損

害的人，也可獲得補救，使收費電視 終也受監管，免得消費者被大財團的

不良推銷營運手法欺詐，免得市民被欺騙簽訂合約。 

 

 此外，由於有線電視 近失去了足球賽事的轉播權，我們也收到很多這

方面的投訴。 

 

 多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主席，大家知道現時的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和電訊

管理局（“電訊局”）是負責兩套監管工作的，廣管局負責管理電視公司，

包括收費電視；而電訊局則負責管理電訊服務，現時可根據《電訊條例》第

7M 條規管電訊經營商，包括其誤導性和欺騙性行為。 

 

 事實上，電訊局過去的表現雖然未能令人滿意，但例如就行為上，在網

頁上可見，在 2000 年 7 月引入這項條款至今，已有百多宗個案完成調查，

當中曾就 38 宗個案發出書面警告，以及有 10 宗個案涉及罰款等。事實上，

這數目佔投訴數目一個很小的比例，消委會收到過萬宗投訴電訊商的個案，

而調查個案也較少，電訊局應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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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歷史背景，廣管局主要是規管有關節目內容和發牌工作，沒有監管

營商手法的權力。所以，今天楊森議員的原議案，是要求可在《廣播條例》

內加入類似第 7M 條的條款，以便有權監管收費電視服務商人，不可作出誤

導性及欺詐性行為。 

 

 事實上，我擔心政府會表示，現時要考慮將電訊局和廣管局合併，可能

先作合併後才跟進這項工作。我希望政府要看清楚，如果要先將電訊局和廣

管局合併，然後才修例，恐怕要花一段時間。但是，欺騙性行為和誤導性行

為的問題卻迫在眉睫，投訴個案不斷暴升，所以政府是否應將兩件事平衡並

進，不要等待兩局合併後才把修例建議留待新架構跟進？我希望局長能考慮

這問題。 

 

 香港是採取開放政策的，是一個容許市場競爭的地方。剛才也有同事指

出，在收費電視方面，從比例角度而言，香港這一個彈丸之地有 680 萬人口，

有 4 間收費電視公司 ─ 不要提及公司的名稱了 ─ 其實是一個頗具競

爭的市場；以寬頻而言則更為厲害，曾幾何時，香港有數十間寬頻公司，現

時由於競爭淘汰，只剩下五六間較大型的公司，是一個相當具競爭的市場。

所以，不論是寬頻或收費電視公司，均以很積極的手法來進行推廣。 

 

 我代表資訊科技界，其實我也感到有點慚愧，業內同事可能因競爭問

題，難於規管在街頭做買賣或推銷服務的人員。現在《電訊條例》的條文很

清楚，作出一些誤導性和欺騙性的行為是一項相當嚴重的罪行， 高罰款達

20 萬元，重犯的罰款可能會更高。 

 

 雖然如此，我仍認為是有改善空間的。 近一間收費電視公司發生了一

宗事故，他們曾與民主黨接觸。當然，他們早期已向公眾解釋，表示當時有

數 宗 事 件 同 時 發 生 ， 令 事 情 更 為 惡 化 ， 其 中 涉 及 他 們 的 客 戶 中 心 （ call 

centre），因為服務龐大而須擴大服務中心，但在將數個服務中心搬在一起

時，剛巧又遇上很多客戶要取消服務，令他們來不及接聽電話或作出處理

等。後來在 6 月，當其 call centre 落成後，情況似乎已改善了。 

 

 現時 大的問題是推銷服務的經營手法。在這方面，剛才有議員已指

出，如果今時今日我們能引入冷靜期、標準合約，以及剛才曾鈺成議員指出

的合約確認程序這三點 ─ 這當然要涵蓋電訊和收費電視服務 ─ 這

些工作辦妥後，透過冷靜期，透過強化合約確認程序和有標準合約，事實上，

我認為可大大減低這方面的投訴。如果投訴減少，我相信是市民的福祉，也

可減少商戶在各方面的麻煩。我希望政府當局能盡快引入。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16

 至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民主黨認為王國興議員慷慨激昂，對小市民

被欺騙感到切膚之痛，很值得讚賞。但是，奈何他的修正案冗長而且較為混

亂，被中學生看見我們的議案或修正案是這樣時，便有點教壞學生。舉例來

說，電訊商通常聲稱自己是“獨家”，但修正案中卻寫成他們好像真的是

“獨家”，予人有此印象，而事實上香港這方面已沒有專利，電訊和電視服

務是一個極具競爭的市場。 

 

 此外，他發表長篇大論後，歸根究柢都離不開數點：誤導性、欺騙性的

行為、標準合約、確認程序及冷靜期數點。其實，這些在原議案中已提及，

已涵蓋了。他的修正案並沒有新觀點，只不過是重複又再重複而已。所以，

民主黨認為他熱心有餘，不會反對他的修正案，但我們會表決棄權。 

 

 我們認為政府千萬不要因兩局合併，即電訊局和廣管局合併，而因此拖

慢了立法規管收費電視服務的程序。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同事在發言時，並沒有特別提及甚麼理念或政策

問題，而是從日常接獲的投訴和經驗出發，說出我們日常與居民的接觸中，

知道居民如何被欺騙及誤導手法，導致他們的消費權益受損，所以大家發言

的內容大致相同。 

 

 主席，事實上，在過去個半月內，我的辦事處接獲超過 100 宗投訴，都

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特別是當政府表示會推出高清電視後，這些誤導成分便

更為嚴重。怎樣嚴重呢？主席，我相信你也聽過有一種說法，指在今年年底

後便不能收看無綫和亞視，市民要趕快改裝電視或購買一些儀器，導致一些

居民恐慌，他們為甚麼會恐慌呢？因為確曾有關於這方面的新聞報道，但他

們並沒有留心當中的內容，只聽到一些營業代表的說話，於是便相信了他們

及簽約。 

 

 但是，當他們簽約後，卻發覺事實並非如此，因此想取消合約，但卻糟

糕了，正如單仲偕議員所說，每次致電有關的服務供應商都是電話不通，我

的同事曾試過，足足撥電 45 分鐘也沒有人接聽，那怎麼辦呢？沒有人會願

意花 45 分鐘來這樣致電投訴的，這情況是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 大問題。 

 

 除了以推出高清電視作為藉口來欺騙市民外，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例如

訛稱他們的電視接收得不清晰，建議為他們調校得更清晰，或說他們所使用

的寬頻不佳，建議為他們調校寬頻，但結果是安裝了收費電視。 後他們更

簽了約，以致無路可走，因為簽了約當然要依合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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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席， 糟糕的是合約的字體很小，條文又多，簽字的那一頁文

字很簡單，但背面的條文則密麻麻，沒有人會把它看完，而是相信營業代表

的講解，但營業代表有沒有可能逐條講解呢？當然沒可能，他只會很概括地

說，也當然只會提及好的條款，不好的條款則不提，以致市民聽完後覺得沒

有問題，於是便簽約，但簽約後，情況便嚴重了，是不能反悔的。所以，很

多居民很動氣，他們來到我們的辦事處，拿着合約大聲投訴。我們嘗試幫助

他們，雖然在個別情況下，問題可獲解決，但不是每個情況都可獲得解決，

這才是 大的問題。 

 

 今天，我認為數位同事的修正案是很重要的，當中包括冷靜期和合約確

認期，這是非常好的。因為有些人被誤導後，可以詢問他們的街坊或親戚朋

友，當瞭解清楚後，才決定是否繼續採用，所以 好有冷靜期，如果還有確

認期則更好，當確認後才作實，如果不確認，即使簽了約也未算作實，這是

好的。我希望這兩方面都能夠落實。 

 

 當然， 重要的是，正如剛才李卓人議員所說，營業代表是完全不受監

管的。他們既然受僱，當然希望多賺一點錢，希望多做一份合約，多賺一點

佣金。所以，當他們一簽成合約，便不談良心，只顧做成生意，以致使用很

多手段，他們的對象不單是長者，即使是普通市民，也被他們欺騙，他們的

花言巧語很厲害，也常常成功，令簽了約的市民想更改也難。 

 

 所以，政府應否考慮要求營業代表的宣傳手法或與市民簽署合約時，須

遵守一套守則呢？否則，又可否設立一些監管機制，甚至設立發牌制度呢？

如果有些地方出錯，市民可否追究呢？現時市民即使報警，也沒有用，因為

以合約為依據，難以追查，況且警方認為這些問題與他們無關，只能建議他

們到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求助。但是，主席，即使到消費者委員會

投訴也無補於事，這 3 個架構是我們 熟悉的，也 期望它們可以提供援助，

但 終，這 3 個架構也幫不了市民，因為有很多限制。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把這些經驗告訴政府後，政府真的不要再左耳入右

耳出，而要面對這些問題，因為這些營業代表每天都在影響市民，每天都在

屋邨內敲門，儘管到了晚上，也敲門要求市民聆聽他們講解合約，市民可能

在這情況下簽了約，導致蒙受損失。 

 

 因此，我們希望，第一，要監管營業代表的質素；第二，要有冷靜期和

合約確認期。這兩方面都要有所改善。同時，我剛才指出現時警方不處理這

些投訴，我不知道警方可否協助處理這些事件，例如追查及錄口供，令營業

代表在這方面有所警惕，並加強阻嚇作用。 

 

主席，我再次強調，我們不能再容忍這些情況，希望政府盡快處理。主

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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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在現今資訊“無國界”的年代，電訊服務已成為了

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工作夥伴，這可能是近年電訊服務供應商競爭日趨激烈

的主要原因。這種以不良競爭手法促銷的商業活動，對消費者造成無窮滋

擾，更有泛濫趨勢，問題着實惹人關注。“有競爭才有進步”這一句話，對

我們並不陌生，可是並不適用於目前香港電訊服務業的惡性競爭環境。這種

損害消費者利益的不當商業行為，與現時社會以客為尊，講求提供高效率及

具誠信的專業服務精神背道而馳，是絕對不能為消費者所接受的。 

 

 事實上，消費者也用行動作出了控訴，據消委會公布過去兩年的投訴數

字，電訊及廣播服務業連續兩年登上消費者投訴榜首之位。當中在 2006 年

涉及廣播的投訴案較 2005 年上升 32%，消委會估計這與收費電視市場競爭激

烈有關。因為近年有關收費電視投訴持續上升，單是今年首 4 個月，消委會

接獲有關收費電視服務的投訴已較去年同期激增四成，即由去年的 894 宗急

升至 1  255 宗。至於廣播事務管理局接獲這方面不良銷售手法的投訴或查

詢，在去年有 56 宗，但在今年首 5 個月已收到 32 宗。由此可見，問題正不

斷擴大，有關當局絕對不能再拖延處理。 

 

 從眾多投訴個案中，可歸納一些常見的電訊及廣播服務業不當營商手法

及促銷行為，例如阻礙用戶終止合約，其中採取的不當手法是令用戶索取終

止服務表格時困難重重，以及客戶熱線長時間無人接聽等。不過， “離譜”

的是一些涉及騙取客戶簽約的不良行為，當中包括自稱收費電視職員以檢查

電視為名上門，訛稱年底推行數碼廣播，游說安裝解碼器，否則不能再收看

免費電視；又或是透過電話推銷，當推銷不遂時，便藉詞為用戶核實個人資

料，暗地裏為用戶確認新服務等。 

 

 雖然根據現行的《電訊條例》，針對上述不當行為的法例可作出一定程

度的監管，但顯然在處罰的力度方面，則非常不足。負責執行處分的電訊管

理局，在去年合共處理了 198 宗消費者投訴，當中 100 宗電訊營辦商違反牌

照條款或《電訊條例》的個案，以發出警告或暫時吊銷牌照了事，只有 7 宗

個案施加 8 萬至 30 萬元不等的罰款。試問面對這類不斷飆升的投訴個案，

這樣的懲處能收阻嚇作用嗎？ 

 

 主席女士，其實，今天我們要探討的這個問題並非甚麼新鮮事物，大約

在兩年前，我們在這個議事廳曾討論過由陳鑑林議員提出的同一議題，當時

針對電訊服務業不良的促銷手法，提出了 6 點促請政府加強規管的措施，包

括加強罰則，嚴懲誤導及欺騙性的促銷行為；研究設立冷靜期，給予消費者

考慮服務計劃詳情等。如今兩年過去了，有關建議顯然仍未得到政府採納，

否則，楊森議員今天便不用提出內容相近的議案，消費者也不須持續遭受這

方面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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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特首在宣布第三屆特區政府新管理班子的時候，曾經形容他

今次的團隊是屬於“專業服務型”。為了顯示新班子的專業服務形象，民建

聯促請特區政府加快研究將現時《電訊條例》第 7M 條規管電訊商具誤導性

或欺騙性的行為擴大至涵蓋收費電視，並引入合約冷靜期、合約確認程序及

標準合約條款等，以防止電訊及廣播服務業不良推銷活動走向泛濫的困局，

這才能有效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是想就兩點作出特別提述。 

 

 第一點，今天多位同事發言時均表示這方面的情況是“無皇管”。我翻

看會議紀錄，發現在今年 6 月，李永達議員曾提出同一項質詢，當時是由王

永平局長作答，他提到今天多位同事也提及的《電訊條例》第 7M 條，有關

“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我想讀出有關條文的字眼：“持牌人在提供

或獲取電訊網絡、電訊系統、電訊裝置、顧客設備或服務時（包括（但不限

於）促銷、推廣或宣傳該等網絡、系統、裝置、顧客設備或服務），不得作

出局長認為屬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換言之，這項條文確是規管具誤

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但王永平局長當天回答李永達的質詢時表示，當局只

可以規管銷售行為，不可以規管合約。即是說，如果有了合約，他們便不可以

規管。 

 

 這根本是迴避問題，因為很多時候，合約是由不法或具誤導性的銷售手

法，或是欺騙性的行為而導致。所以，不能說由於合約已生效，便屬“無皇

管”，當局甚麼也不可以做了。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政府審視有關條

例時，眼光會過於狹窄。這令我想起，較早前，當很多人投訴黑店的時候，

政府表示無能為力。但是，當中央電視台作出報道後，很多執法人員到這些

黑店進行拘捕行動。這其實反映了甚麼呢，主席？這反映了問題不在於沒有

法例，而是在執法方面，當局不肯理解法例中的涵義，或正確地執行這些法

例，這便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希望大家可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個題目。當然，我也明白，

就某個行業，他們可能想要有一個確認或冷靜期。但是，問題是應該從較廣

闊的角度來看。 

 

 剛才多位同事提到，他們收到很多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而我本人的議

員辦事處也收到這些投訴。但是，我想提出其他例子來告訴大家，有些問題

其實是如出一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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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你也會記得我在以往的發言中說過，曾有一段時期，市面上很流

行一種度假屋共享或所謂“ time share”的銷售活動。當時，有很多人來到我

的辦事處投訴，他們投訴甚麼呢？便是這些商戶的銷售手法，它們專門針對

一些年青人，對這些年青人說他們已獲獎，並邀請他們領取獎品，然後把他

們關在寫字樓內達四五個小時，其間不斷向他們推銷及游說他們加入計劃，

又強調計劃有各種好處，甚至不准他們上廁所及撥電話，直至他們簽署，或

以信用卡購買數萬元的服務為止。我不明白為何有人做了這些事情及被人向

警方投訴後，警方竟然沒有採取行動，並說這是商業行為，要投訴人自行找

律師提出控告。主席，其實這是一種不正當的銷售手法。 

 

 此外，主席，我的辦事處 近也收到一大羣人的投訴，他們投訴甚麼呢？

投訴是關於有一間名為 Hong Kong Business Directory Limited 的公司，該公

司沒有中文名稱。該公司傳真一些全部以英文撰寫的文件給中小企，文件的

首頁要求收件人看看當中的資料是否正確，如果有錯誤的話，請收件人作出

修改。由於收件人多不懂英文，當看到另一張文件的表格上寫上了自己公司

的名字、電話、地址、電郵或商業性質等，便致電詢問該公司，有關文件究

竟是些甚麼？答覆的人便說這只是一些黃頁，並要求收件人只須看看資料是

否正確，如果有錯誤便加以更改，簽署後把文件 fax 回便可以了。有些收件

人不知道這原來是個騙局，把資料更正後便以傳真交回，然後便會收到帳

單，當中聲稱他們已簽署了一項為期兩年的服務合約。該公司除致謝外，更

要求繳交兩年為 19,000 元的服務費，可以選擇 A、B 或 C 餐，或選擇光碟

等。如果收件人表示自己搞錯了，以為黃頁不收費，並要求取消該項服務，

該公司便會表示如果要取消服務， 少要支付服務費的八成。如果收件人跟

它議價，它便表示要收五成，否則，它會到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控告。 

 

 很多人由於怕事，認為金額不大，所以付款了事。但是，該公司並沒有

把他們的資料印載在電話簿內，因為電話簿是要收齊所有款項後才印製的，

所以，沒有電話簿可看。如果他們表示想看看以往的電話簿，這是可以的，

但要到書局購買，售價是每本 180 元。這些同樣是不正當的銷售手法。 

 

 我們以往所說的黑店，是售賣一些冒牌貨品，或產品的牌子跟某些牌子

類似，令顧客誤以為所購買的是某種牌子的貨品，以致遭受欺騙，這也是不

正當的銷售手法。 

 

 我們不應就每個行業，或因某段期間相關的投訴個案較多而認為要盡快

立法來規管該行業。當然，如果就該行業我們真的有很特別的考慮，便應作

特別的處理，但如果所討論的也只是一些不正當的銷售手法，便不應以該行

業來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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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特別提出的是，據我所翻查的立法會紀錄，主席，在 2001 年 4 月

23 日的經濟事務委員會上，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前來立法會解釋，

表示想增大其權力，因為有太多這類不正當的銷售手法。當時消委會要求可

以代表消費者，請求法院宣告某些合約條款無效，例如一些非常不公平及簽

署後便無法取消的合約，或是發出一些禁制令，以制止不公平的銷售手法。 

 

 主席，我認為消委會這些方法及建議，是值得政府考慮的，尤其是今天

大家引用了很多消委會的數字。其實，如果要消費者控告有關的不法商人，

或要政府作出檢控，均非上佳做法。我希望局長會考慮賦予消委會更大權

力，能為消費者出頭。 

 

 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今天，我很細心聆聽很多同事的發言，他們說出作為地

區議員或經常接觸市民的議員接獲投訴的經驗，尤其是關於電訊商或收費電

視等不良的推銷手法，當中很多帶有誤導，甚至欺騙等。很多議員也有這些

經驗，我不擬重複。 

 

 我想嘗試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主席，我想起在數年前當我前往屯

門工作時，我曾經過一條由屯門市中心至輕鐵站的天橋，這條天橋在 近數

年間變成了“木人巷”，每逢星期日，兩旁擠滿了易拉架，很多年青的推銷

員在這裏推銷電話、電訊服務或收費電視等。 

 

 他們一看見我便縐起眉頭，因為我經常用擴音器呼籲市民簽名。他們當

然不高興，但議員來到，他們也沒辦法，只好暫時離開飲杯茶。如果我做工

作的時間長了，便有人跟我說：“議員，我們今天搵食很難，你可否把擴音

器的聲浪調低一點，或工作的時間不要太長？”其實，我也很尊重這些年青

人，因為推銷員有可能成為特首或局長的，對嗎？所以，有時候，我也跟他

們有商有量。 

 

 當一般人看到這麼多數字顯示這個行業的推銷手法如此惡劣，會認為這

些年青人是質素很差、很卑劣的推銷員，但他們給我的感覺是否這樣呢？如

果問我，我會感到有點悲酸，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很醒目、好眉好貌，也很

勤力工作，但為何他們總體的誠信這麼差勁呢？ 

 

 我不自覺地重複思考這個問題，是否由於他們的待遇很惡劣，差不多達

到惡性競爭或割喉競爭的地步？第二，他們很多可能是無薪或底薪極少的，

所以要多勞多得，如此環境令他們全力拼搏，甚至可能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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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說了這麼多，並不是要為他們辯解或為他們鳴冤，他們做得不

對便是不對，就等於有人因飢餓沒錢買麪包而偷麪包便是不對，但我們不能

不研究一下背後有何原因。我很希望這些大機構當聘用這些前線員工時，可

有一點企業良心和責任，不要令他們的入息與生意成果掛鈎，否則，他們根

本上跟失業並無分別。或許，在經濟學上，他們是隱藏的失業者，其實他們

只賺得很微薄金錢，只有千多二千元，如果他們不夠狠、說些謊話，但根本

連車馬費也賺不到。 

 

 其實，這些大機構賺這麼多錢，可否給這些推銷員更佳的培訓，讓他們

有穩定的收入，以確保他們所提供的服務，不會令公司的商譽受損呢？這是

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這些大機構，面對這麼多的投訴，而議員也會告知它們這些問題，

我們更經常致電跟它們的經理溝通，一些較佳的機構，會由營業經理或顧客

服務經理跟我們溝通，很多問題也可透過洽商解決，我們成功解決這些糾紛

的機會很高，曾有同事表示機會高達九成以上。換言之，這些管理階層也知

道其基層僱員有問題。所以，有時候，他們寧願相信投訴者所說的話，願意

退款，甚至取消或更改合約。 

 

 當然，也有部分機構不願意或不肯回答問題。這些機構又有何想法呢？

其實，它們的商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被控告會遭罰款。他們是否厚顏

至認為罰款只是成本的一部分，反正騙取了這麼多金錢，扣除罰款仍有錢

賺？這是否一種極不健康的現象呢？此外，這些機構是否可以輕易推卸責

任，藉口是聘用了這些不長進、沒誠信的年青人？它們是否可以推說，從外

表看不能判斷誰有沒有誠信？但是，這不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一個解釋。 

 

 其實，我認為這些大機構要尊重自己的形象，如果別人尊重你，你也要

尊重自己的形象、要有誠信，這誠信包括要培訓員工有誠信，不能光說下層

有些前線員工不守法，他們雖已盡力而為，但無法做到，這不是一個可以接

受的解釋。 

 

 第三，聆聽各位同事剛才的綜合意見及分析後，我可以概括地說，香港

不但在電訊或收費電視的推銷手法上有問題，或合約本身有問題，而是香港

整個保障消費者的法例，根本不能追上時代。與其他國家比較，剛才所說的

冷靜期、口頭合約須有書面確認、不合情理的合約可予推翻，以及由保障消

費者的機構代表消費者提出代表性的訴訟等，這些全都是香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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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單這些合約，以我所見，還有很多其他例子，例如人壽保險、

各種低薪或無薪的推銷工作，均常常出現這些情況，而我們的整個規管架構

落後，不足以為消費者提供合理的保障。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看見問題的一面，我希望政府能整體地檢討保障消

費者的法例及監管架構，並改善有關的保障。 

 

 

李永達議員：主席，發言到了 後，如果再說投訴便沒有新意了。不過，我

仍想找出不同的角度，說一說有關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做法。如果單從消委

會公布的投訴數字來看，投訴電訊的數字，在 3 年內由數千宗升至去年的

11  000 宗，是驚人的數字。投訴電視的宗數（即次數）亦由 2003 年的 230

宗升至 2006 年的 3  000 宗，即在 3 年內增至十倍。如果政府對此方面是着緊，

我們說出這些數字時，政府是不會不知道的。 

 

 我經常想為何政府不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呢？是否很難處理呢？當然，政

府首先考慮的角度是那些是已簽署的合約，我們要尊重合約精神。可是，政

府其實應該開始知道，甚至越來越明白，很多合約的簽署，是透過很多不同

形式，或以可謂不大合理，甚至是不良和詐騙性的手法達致的。大家會發覺

很多所謂受害人士，大多數其實是屋邨裏的長者或年紀大的人，亦有些是小

朋友。 

 

 今天早上，電台的廣播也說到，一個只有 17 歲的人被要求簽署合約，

他說自己不足 18 歲，對方卻說簽吧，是不要緊的，17 歲和 18 歲只相差 1 年

而已 ─ 可見他們連這種話也說得出來的。其實，這些事情是與民生有關

係，如果政府是以民為本，為何對事情毫不着緊呢？ 

 

 在我們這個議會內，我其實曾就此提出口頭質詢，亦曾進行過辯論，問

題是很廣泛的。那麼，有甚麼事阻礙了政府，令它至今也不做點工夫呢？當

然，局長稍後會向我們作答，但我自己覺得讓這種事情再蔓延下去，對政府

的所謂威信或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其實均會有損害。因為消委會處理這問題

時，一般是靠商討，嚴格來說，消委會是沒有很大權力的，除非投訴本身有

具體的資料，足以證明電訊推銷商或推銷人有訛騙行為。 

 

 我只希望政府在考慮這問題時，不要單從一方面來作考慮。我同意余若

薇和何俊仁的話，這些事情其實可能是比較現代化的社會的一種變化。我們

從前說生活好，也是指與食物有關的生活，換言之，“食”當時是我們 基本

的事情。所以，很多消費者作出的投訴，也是關乎買回來的食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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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時消費者的投訴，很多其實則是關乎服務及一些所謂非物質性的東

西，而這些東西很多時候涉及合約。此外，我想局長也知道，現時有很多不

同類型的服務，例如參加 fitness club，即有跑步訓練的那些 clubs，也可算

是接受服務。 

 

 前一陣子，我和李華明曾向兩位局長提出有關美容和豐胸，以及二十多

歲人也能增高數吋等服務的質詢。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所提問的是有關手術

的問題，便由周一嶽回答，如果所提問的是關乎服務，卻是由從前的葉澍堃

回答，現在有關此類問題便應由 ─ 讓我想一想，我不知道現在會由哪位

局長回答了，這是經濟商務的事項 ─ 可能是由馬時亨局長回答。 

 

 這些東西本身在社會上其實存在已久。我今天又到過消委會，是有同一

羣的女士，光顧了某間美容公司，該公司從前的名稱是以中文寫出，被李華

明“篤出”以後，即被他投訴以後，便立即“冚旗”，不再以中文名稱賣廣

告，其英文名稱是 Japan's Beauty，而且只有英文名稱，沒有中文名稱的。

其實，該公司從前是還有另一個名稱的。大家可看到那些營商手法便是如

此，如果我們今天投訴成功，該公司又被“釘”下了，它便會再次更改名稱，

新名稱可能叫做甚麼 Beauty 的，即是會以新名稱出現。其實，這些情況是層

出不窮的，反映出問題是非常廣泛。 

 

 我覺得其實就一般市民而言，這些所謂服務，無論是參加美容或 fitness 

club、接受電訊服務和收費電視服務等，在生活的消費上，所佔的百分比是

越來越廣泛了。因為越是步入比較（不知道這說法是否正確）後資本主義的

社會，我們在食物方面的費用佔一般消費的百分比是相對地低，反而其他非

物質享受或生活必需品的費用在一般消費方面所佔的百分比，卻是越來越大

的。 

 

 這些東西令商人越來越聰明，很多時候，他們會利用所謂合約、一次過

付款及合約條文等條件。大家也知道的，條文的字體是非常細小的，即使是

很細心的人，也不會專誠地全部看一遍。舉例來說，我喜愛看“英超”，我

也有轉台來觀看，我是透過甚麼來這樣做的呢？我沒有看過甚麼合約，只是

立即致電而已。不過，我覺得自己已算是較聰明，因為我用了很長時間來逐

個台查詢，看看可看甚麼台，完全詢問過後（其實有關公司也沒有提供合約

讓我細看，不過，我們卻也花了十多二十分鐘通電話），我覺得它大體上也

應不會欺騙我了，所以便在電話對話中確認有關服務。 

 

 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情況已是難以避免的了。這種資訊上的不平衡，在

簽署合約時，雙方不能有完全對等地位等情況，我其實並不覺得政府的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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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局長是不知情的，可是，直至今天為止，我仍然不明白其所以。去年，

我們的舊局長是王永平先生，這方面的事項主要是由他負責的，他可能有太

多工作了，所以不能處理這件事。現在新局長上任後，我聽單仲偕說過，兩

個架構容後會有些合併的過程，我希望新局長不要把這件事分開處理，其實

應要平衡處理，因為在開始時處理性質如此廣泛的消費者權益問題，對政府

其實是有好處的。坦白說，這種無日無之的投訴是非常廣泛的，差不多每個

政黨和直選議員都曾接獲，而且接獲的數量是極多。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新班子落實後，即現在開始工作時，能夠以新的思

維及宏觀而廣泛的角度來好好處理這個問題。否則，到明年又提出這項辯論

時，政府便會讓人有慢三拍的感覺了。 

 

 多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隨着資訊年代的到臨，市民對資訊網絡等服務的需

求日增，加上收費電視台近年來蓬勃發展，由此而引發的服務投訴亦時有所

聞。 

 

 尤其本港目前已有 4 間收費電視台服務供應商，用戶超過 150 萬名，近

期更因為國際足球賽事的轉播權，大家鬥個你死我活。消費者委員會在今年

首 5 個月，已接獲 2  203 宗有關收費電視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倍，

達 94.3%，當中包括以誤導、欺騙手法來簽訂合約，以及拖延或刁難客戶終

止服務的要求。雖然這些投訴個案每宗所涉及的金額可能只是百多元至數百

元，或每月百多元至數百元，但加起來便達數千元，數目絕對不少，是不容

輕視的。 

 

 但是，目前有關收費電視的營銷手法可謂“無皇管”，並沒有一個專門

機構受理。消費者只可透過相關的法例，例如《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

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及《管制免責條款條例》，分別就一些服務水

平或合約的問題向收費電視台作出追究。 

 

 話雖如此，如果每次均要消費者為了區區數百元或數千元而大費周章，

又要聘請律師，又要請假上法庭才可以解決問題，實在是費時失事，亦非一

般小市民所能負擔。所以，對收費電視客戶來說，保障顯然並不足夠。政府

有必要盡快把收費電視納入監管範圍之內，以加強對客戶的保障，讓他們能

有一個既簡便又有效的渠道來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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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電訊條例》，如果電訊營辦商作出誤導性或欺騙性促銷行為，便

會觸犯該條例第 7M 條， 高可被罰款 100 萬元。由 2000 年 7 月至 2006 年

12 月為止，已有 8 宗投訴被裁定違反該條而被電訊管理局罰款，看來應可起

到一定的監管或阻嚇作用。 

 

 目前，電訊管理局正與廣播事務管理局研究合併，所以政府可借此機

會，把收費電視納入新的規管架構之內，並以《電訊條例》第 7M 條為基礎，

把其引伸至規管收費電視的營銷手法。 

 

 此外，議案建議引入合約冷靜期，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安排，

令消費者不會因為部分推銷員誇張失實的推介而隨便簽約，亦讓消費者可冷

靜地想清楚和消化合約的內容。但是，我們當然要講求一個合理的時段，在

一段短的冷靜期過後，便不可隨意推翻合約。 

 

 至於議案建議政府制訂標準合約條款，規定所有被監管的服務供應商均

要跟從，從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及避免有可能出現的爭拗，自由黨認為只要

標準合約能涵蓋主要關鍵條款，例如解約和自動續約的安排等，並同時讓各

服務供應商保留一定的彈性，應該可予以支持。 

 

 至於在短期內可以做的，我們希望有關的收費電視公司加強培訓，嚴格

要求推銷員或前線員工遵守推銷守則，絕不能因收費電視台競爭日趨白熱

化，而容許任何誤導客戶的推銷手法。此外，必須處分任何為求取得合約而

不擇手段的推銷行為。 

 

 主席女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推銷員以政府和電台即將推出的高清數

碼廣播為借口，成功地誤導了不少市民簽約。自由黨認為這個現象十分值得

關注，政府必須盡快加強向公眾（尤其長者）宣傳高清數碼廣播的概念和細

節安排  ─  有些地方根本很難接收得到的  ─  以免公眾繼續受到誤

導，以為購買了那部機，便可立即接收到這些高清電視節目。 

 

 至於王國興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認為無論是公屋住戶，或一般的普

羅大眾，只要是受誤導而購買了一些服務，政府便應一視同仁，設法加以規

管，不應厚此薄彼。對於當中提及政府要加強保障消費者的 5 項權利，本來

無可厚非，但既然我們已要求把收費電視納入《電訊條例》的監管範圍之內，

再加上引入合約冷靜期和標準合約條款，以及曾鈺成議員提出的合約確認程

序，我們相信保障已很充分，無須把問題複雜化了。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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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俗語有云：博士書券三紙無驢。今天，我聽到陳家強局

長談及經濟問題，很明顯便是這個情況。今天，我們所談的議題亦然。 

 

 我覺得要問，我們是否在說謊呢？那些壟斷財團的人不知道它屬下的人

在做甚麼嗎？是沒可能的。即使他們沒有上街，看電視也會知道了。這麼多

人投訴，我們又經常在談論。因此，我們為甚麼要為這些人開脫？我們為甚

麼要為那些壟斷財團開脫，而指責一些薪酬很低、意志力薄弱的騙徒呢？究

竟那些推銷員在成功推銷後，取得的是甚麼利益呢？只是蠅頭小利而已。不

肯退款的是誰呢？不是那些推銷員，而是那些設立瘋狂程序的大機構，撥電

話給它，撥了 9 個月也無法接通的大機構。 

 

 我們在談甚麼呢？我們就是不敢直接面對財團。他們不知情嗎？很多小

商人只不過是錯誤指示下屬做一些事，也要承擔責任，但那些財團居然不用

承擔責任。所涉的有線電視 ─ 當然了，已經與國內的關係這麼好，而全

部財團都是李家的，誰敢指責他們呢？我們在談甚麼呢？是在談一個財團蓄

意容忍、縱容前線推銷員欺騙香港人。我們在談甚麼呢？你試試嚴懲它吧，

試每天罰款 200 萬元吧，以第 7M 條控告他吧，叫他出來吧，叫他找推銷部

的經理或更高層的人員到法庭答辯吧。它的所作所為自然會立即消失。 

 

 談甚麼“硬淨”呢？你們對示威人士則“硬淨”。數百個警員圍着十多

個示威者，別人還以為是警察在示威。這是怎麼樣的執法？現在也不是無法

可執。廣管局檢控我無牌廣播，是否因有人投訴過呢？不是的。有否損害他

人呢？沒有的。為甚麼要這樣執法呢？就是因為政府要這樣做。 

 

 我們在這個立法會中，每天都被迫說謊，否則便沒辦法迎合政府，沒辦

法迎合勢利的見解，行之而有效，欺騙了這麼久。今天，楊孝華議員說，提

控了 7 次，罰了多少錢呢？有否懲罰呢？為甚麼那些小商戶或我看到的那些

只犯了輕微罪行的人被嚴懲不貸？我們的社會是看不到的，原來大財團都可

以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利用執法的不公，繼續欺騙小市民。 

 

 我們說，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冷靜期、強迫簽約等是好，全部都好。但

是，我們談的是一種詐騙的行為，那些人明知道說出來，只要令自己得益的

而別人受害的便不管了。現在的情況不是如此嗎？現在那些推銷員的行為是

自創的嗎？其實是那些大財團，那些經營收費電視網絡的大財團蓄意叫他們

這樣做的，他們也只像那些燈蛾撲火般行事。曾試過有人說替我由有線轉到

NOW，說 10 天內替我轉妥，我發覺轉不到之後再致電找那人，他連電話號

碼也不要了，因為他只是打散工而已。散工怎會蓄意行騙他人呢？這是制度

的行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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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只要我們的執法部門加強執法......我聽到很多人在說，

香港實在太亂了，這個人在示威，那個人在示威，有人在搗亂，在立法會中

也要搗亂等。這些行為能及得上那些人嗎？能及得上那些在社會裏不分老中

青除了兒童外也行騙的騙徒嗎？我聽到余若薇議員說，那些年青人都被困被

騙，這其實是禁錮。老兄，為甚麼不執法呢？ 

 

 為甚麼我們的保安局局長來到這裏卻是一問三不知 ─ 我剛才說過

了，博士書券三紙無驢，他不是的，他是“庸官”書券十紙無驢，只是說來

說去的，吳靄儀問他，他不回答；其他議員問他，他也不回答。不過，幸好

我現在有 7 分鐘的發言時間，否則一問一答，他便可以用 10 分鐘來作答，

搞搞新玩意。發言 15 分鐘，回應 10 分鐘，弄致我們不能提問。 

 

 所以，我在此對大家說，怎麼說也是如此的了，如果政府不執法便是不

行。這柄刀正是如此了，要說的是“政府包庇我惡晒，電訊網絡財團食人唔

骨”，這柄刀是由政府賜予給他的。我告訴曾蔭權，他明天會在這裏出席

會議的，他是否敢公開承諾加強執法，給他們一項 7M 條文嚐嚐，檢控他們

十數次後，這些行為便一定會消失。我看他也不敢這樣做的，因為在他那 800

人當中，有不少是從事那個行業，他又要得到傳媒支持，如何敢得罪他們呢？

得罪我則沒有問題，他隨時說，“‘長毛’，‘早唞’，不邀請你”，也是

可以的。 

 

 這個政府弄至這樣的地步，還可以做些甚麼呢？所以，我覺得，大家不

要再在這裏騙自己了，要加強執法，現在已經有法例，檢控財團，檢控它 17

次，懲罰一下他們，他們的這些行為便會消失了。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現代企業除了追求 大利潤外，還要有企業的社會

責任感，才會受到社會的敬重。可惜，在香港這個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由

於市場存在激烈的競爭，有些大企業為了擴大市場佔有率及增加公司的利

潤，仍然以一些不當的手法營商及做生意。這不單違反社會普遍支持的營商

守則，還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更遑論社會責任感。 

 

 今天所討論的議題，與政府在數年前開放電訊和收費電視市場有關，其

原意是透過加入更多營辦商，令市場在有競爭的環境下，價格可以降低，而

服務水準亦可以提升，從而令消費者受惠。但是，一些營辦商為了增加客戶，

不惜以誤導、失實、欺騙及滋擾性的手法哄騙消費者簽約，購買他們所提供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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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情況在這數年越來越嚴重。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數字，

今年首 4 個月，單是針對收費電視的投訴便高達 1  255 宗，較去年同期的九

百多宗激增了四成。投訴的內容大多數是“易請難送”，即是說在購買某大

有線電視台的服務後，便難以取消合約。如果致電要求取消合約，卻永遠沒

有人接聽，而有關網頁亦沒有提供取消合約的服務，要勞煩客戶專程前往位

於荃灣的網絡商，才可以取消合約。這種經營手法是否有問題呢？ 

 

 此外， 近的投訴個案亦有趨勢顯示，跟數碼電視有關的欺騙上台個案

有所增加。收費電視的營業員在向客戶推銷服務時，故意用誤導及欺騙的手

法，訛稱必須上台並成為有線電視的客戶，才可以收看在今年年底推出市場

的數碼電視等。 

 

 主席女士，這根本是一些欺騙市民的營商手法。可是，現在的《電訊條

例》只可以監管電訊商的經營手法，但收費電視卻不在條例的監管範圍內。 

 

 因此，我們今天支持民主黨的楊森議員所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修改法

例，將現時《電訊條例》內有關規管電訊商誤導及欺騙行為的條款，擴展至

收費電視，並引入一些合理的合約冷靜期條款，容許消費者在簽約後的一段

時間（例如 14 天或 1 個月）內，有權撤銷合約，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重要的是，當局應該一併研究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將服務也納入

監管範圍內。如果營辦商提供的服務涉及失實、誤導或欺騙性的內容，當局

同樣有權作出檢控，令營辦商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只有這樣做，才可以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政府亦應研究加強消委會的權力，

讓消委會有權提出檢控，協助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主席女士，收費電視及電訊服務的營辦商，除了以失實和欺騙的手法增

加客戶外，另一種 常見的手法，便是滋擾性的上門促銷。以我居住的屋苑

為例，收費電視的推銷員曾在上門為某住戶修理有線電視後，在該大廈內逗

留，然後到各樓層逐戶叩門，游說他們購買有線電視服務。有些推銷員更故

意躲在後樓梯、雜物房及垃圾房內，待住戶回家時便撲出來，把該住戶也嚇

一跳，隨即還要求該住戶購買有線電視服務。凡此種種的促銷活動，均令人

感到非常厭煩。 

 

 其實，這些滋擾性的手法不單未能增加客戶的數目，對公司本身的形象

也是毫無裨益的。一家重視形象和品牌效應的企業，根本不會鼓勵他們的營

銷部門做出這些破壞公司形象的行為，因為這些手法無疑是殺雞取卵，非常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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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為了有效遏止營辦商的不當營商行為，我建議政府在收費電

視的牌照內，加入一些保障消費者的營商守則，例如規定營辦商須妥善處理

客戶的投訴，以及妥善處理客戶有關終止合約和更改服務的要求。如果營辦

商在一段時間內仍未處理客戶的合理投訴，當局便有權公開譴責、發出書面

警告，甚至提出檢控，施以懲罰。如果營辦商持續被裁定投訴合理及經營手

法有問題，當局在處理其續牌申請時，便要特別留意，例如應否批准其續牌，

或增加一些條款要求它們遵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天所討論的，是一項關乎電視、電訊及互聯網絡服務

不當的議案。不過，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裏，不公平的情況並不僅限

於電視、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等界別。在一個自由社會裏，大財團欺壓個別消

費者，其實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很多人（包括香港的學者，甚至政府）一直

吹噓自由經濟主義，認為政府無須干預這些不公平行為，市場自然會作出調

節、自我矯正。主席，我一直認為自由經濟主義跟共產主義一樣，是很理想

的理論，但很多時候在實踐上卻會製造更多不公義的情況。我本人絕對相信

在現代商業社會裏，適當的干預是必須的。 

 

 談到如何監管不可接納的不當營商行為的問題，是有很多不同的處理方

法的。剛才多位同事也提到《電訊條例》第 7M 條，但請大家看看第 7M 條，

我們現時所談論的不當行為，根本上大部分也是按此條文無法處理，因為此

條文是關乎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其實，即使沒有這項條例，在普通法

下，這類行為已足以讓消費者提出控訴或訴訟。 

 

 楊森議員在議案中提出，我們應該引入冷靜期或標準合約條款。我覺得

這類提議當然是出於好意的，但其實卻不能解決問題。設立冷靜期又如何

呢？我們所面對的是強弱懸殊而且議價能力相距甚遠的情況，即使設立冷靜

期，但如果老人家想看電視，他們始終也要看，無論給他們兩個月或 3 個月

的冷靜期，結果也是一樣。 

 

 至於標準合約條款，當然可以加在合約中，但我覺得其干預性會較其他

條例更甚，而 終能否真正解決問題，則又要回到議價能力強弱懸殊的情

況。其實，在現行法例中是有一項《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的，但很可惜，這

項條例很多時候也被公眾忽略。該條例（特別是第 5 條）規定，如果任何貨

品售賣合約或服務提供合約的其中一方是以消費者身份交易，消費者可就合

約中任何一項條文，以不合情理為由，要求法庭拒絕執行該合約中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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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限制任何不合情理部分的適用範圍，或修正該等不合情理的部分，

以免產生任何不合情理的結果。 

 

 其實，我們現時已有一項法例，保障弱勢社羣免受大商家的欺壓，或因

不平等合約的條款而蒙受損失或受到迫害，問題是為何這項已印載在法律書

內那麼久的條例，卻一直未被援引，甚至是鮮為人知呢？我 終也要問一問

大家，即使有這樣的一項法例，但對消費者的幫助有多大呢？我想問一問大

家，要求一位牛頭角的“阿嬸”控告有線電視、NOW TV 或是 ─ 我不想

點名了 ─ 其他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又是否可行呢？要她向法庭申請禁制

令或修訂合約條文，是否可行呢？即使她是識字的，而且也很信奉香港的法

治精神，但從現實生活來說，這些都是做不到的，亦沒有辦法解決的。試問

會有人為了每月多付 10 元而打官司嗎？即使是處理小額錢債案的法庭，有

時候也會覺得這類個案費時失事。 

 

 當案件在法庭審理時，儘管對方沒有聘用大律師出庭，但身後卻有一大

羣律師坐鎮，教導代表大財團的僱員或經理如何答辯和盤問，以爭取他們在

法律上的權益。法例的保障基本上是好的，但卻只適用於某些情況。我們現

時所說的，是社會上一小撮或毫無議價能力的一羣，對他們來說，法例的保

障是沒有用的。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終必須解決現時強弱懸殊、不平等

的商業情況，而要做到這一點，我一直要求特區政府：第一，必須制定一項

全面的消費者法例，教育我們整個社會，包括營商者；第二，我們應透過這

項法例，賦予一個獨立而公正的團體（例如消費者委員會）足夠的法律權力，

代替弱勢社羣提出檢控或訴訟，並為他們追回應得的賠償或權益。只有通過

這些渠道，我們才可杜絕社會上不公平及缺乏公義的商業行為。此外，還有

一點必須做到的，便是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計時器響起）...... 

 

 主席，我留待下次發言時才說。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誤導及不公平的營商手法會導致香港“購物天堂”

的美譽受到損害。 

 

 近，我也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有關停用收費電視的困難。他們曾向消費

者委員會（“消委會”）投訴，但事實上，消委會能提供的幫助不多，尤其

是當 CABLE（有線電視）不能轉播英格蘭超級聯賽（“‘英超’”），客

戶要求終止合約是沒有可能的，連消委會也愛莫能助，因為在續約時並沒有

說明會轉播“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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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線電視或收費電視服務，可以任意拖延客戶終止服務及濫收費用

呢？這其實是由於一些不合理的條款及不當的營商手法所致。 

 

 我手邊有 NOW 的合約，主席，你看到嗎？你其實是看不到的，因為當

中的字體太小，我也看不到，即使我戴上這副有漸進功能及老花度數的眼

鏡，也看不到。這是原裝版本的合約。另一份是 CABLE 的合約，我雖已把

它略為放大，但仍看不到當中的內容。在這份合約中，寬頻和電視服務均包

括在內，這麼多的條款，如果要請一位“大狀”來看，收費一定很昂貴。所

以，一般市民根本不可能把條款看清楚。原來這些機構是很霸道的，我試舉

出一些例子讓大家參考。在 NOW 的使用條款中，該機構有“全自動”續約

的權力。在合約到期後，客戶如果在合約期完結前不提出終止合約，它便會

替客戶自動續約，如果客戶是使用 18 個月的計劃，屆時它便會替客戶再續

約 18 個月。如果客戶忘記在 1 個月前提出終止合約，它便會要客戶賠錢，

如果客戶中途終止合約的話，更要賠足 18 個月的月費。 

 

 至於有線電視， 大的問題當然是合約到期時，客戶要致電索取表格，

把表格填妥後再傳真給它，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方式，客戶要致電，不可以上

網下載終止合約的申請表。我現在所說的情況是，如果我的合約快將屆滿，

我須在這個月內提出申請，但事實上，即使我記得是在這個月不停致電，電

話也是無法接通的。我 近也曾致電該機構，但不是要終止合約，而是查詢

一些問題，竟也要等候半小時。我覺得我是受連累的，我雖然不是要終止合

約，但也要等待這麼久，不知是否因為近來很多客戶要終止合約，所以它的

電話服務很差。這會令消費者感到很不滿。因此，我已把接獲的投訴跟個別

的收費電線的負責人商討如何處理。 

 

 此外，客戶是在透過電話購買了服務後，才獲發合約的。即使客戶事後

認為有不妥當之處，但由於客戶已在電話中確認選用 18 個月的服務，而且

進行電話錄音的是該機構，不是客戶自己，所以客戶可能會忘記當時所說過

的話。在種種不利的情況下，消費者究竟有何保障呢？ 

 

 很多同事剛才提到，電訊管理局只監察營商行為及經營手法，但仍只針

對電訊服務；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則負責監管節目內容，例如“秋

天的童話”事件及負責處理淫褻物品的問題。對於這些服務的銷售手法，廣

管局是無權監管的，而電訊管理局也不負責這個範疇。究竟是誰應負責呢？

是沒有人負責的。現在只能靠良心辦事。 

 

 所以，消費者現在只能期望局長做點工夫，雖然這不是局長所負責的範

疇，但局長今天既然是替工，所以要負責。我相信局長已充分聆聽立法會的

聲音，或許局長會感到奇怪，為何看電視如此小事也要在這裏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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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局長今天收聽港台的“ phone-in”節目，真的會聽到很多聽

眾在節目中大吐苦水，他們的“苦水”可能令人難以相信，他們描述各類近

乎欺詐的手法，例如高清電視（HDTV）快將推出，如果不安裝 CABLE 便無

法收看 TVB 或 ATV 的免費電視節目。對於這類推銷手法，我們亦已報警。

當區議員接獲這類投訴，會到警局報案，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詐騙，是

deception、 fraud，是極不妥當的。 

 

 為何有這些情況呢？這些當然不是有線電視的職員所為，有線電視已把

這些工序外判，但由於這些外判人員是收取佣金的，加上競爭激烈，所以，

坦白說，他們的所為真的超越了其原先應做的範圍。有線電視的高層表示，

他們不會要求下層員工這樣做，但下層員工卻這樣做了，所以他們是無須負

責的。 

 

 因此，民主黨提出要設立冷靜期，對此，很多同事剛才已表達了意見。

此外，還須改善不合理營商條款，楊森在其原議案中提出把《電訊條例》第

7M 條的規管範圍擴闊至涵蓋收費電視，這是在短期內可以實施的方法。 

 

 新加坡的《保護消費者（公平交易）法令》列舉了 20 項不公平交易行

為。事實上，現時很多國家已訂立了相關法例。換言之，今天在香港所出現

的問題，其實是可以防止和規管的。 

 

 我希望政府在檢討消費者權益的問題時 ― 當時葉澍堃局長曾研究

消費者的權益及消委會的權力，我相信在收費電視方面也可做點工夫。我們

希望政府能夠加快行動，以保障我們的弱勢消費者。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因為聽罷梁國雄議員發言而特意發言的，我是百分之

一百贊同梁國雄議員的發言。 

 

 其實，現時的整個制度，是由一些大財團縱容一些有系統的行騙或半行

騙性質的、不公平的推銷和營商手法。這是我對目前情況的整體分析，無獨

有偶，剛與梁國雄議員的看法一模一樣。 

 

 我為何會指這是縱容有系統的行騙或半行騙的不公平營商手法？其

實，公司高層是絕對知道的，他們表示不同意，但這很有趣，他們的做法令

我聯想到（亦相等於）某些銀行或電訊公司找收數公司收數。這些銀行、電

訊公司等表示不容許收數公司採取過分的行為，但他們也知道這些收數公司

必定是透過這種行為才會令有關人士煩厭，甚至採取一些在法律下可能不算

犯法的作為，造成一些恐懼，於是有關人士才會找數，才會還錢，又或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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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他們的還錢能力，或他們能否向其親屬借錢還債的能力。他們是透過這

些做法收數的。 

 

 同樣地，現時的電訊商及諸如此類的商人都是透過其職員來做這些事，

他們明知透過佣金制， set（設定）一些銷售額予職員，又或另外提供獎金的

制度可推動職員加緊行事。他們清楚知道是一直催谷職員做事，總之是 by 

hook or by crook，即不知道他們怎樣，而他們怎樣做也不管。當然， 後，

他們一定出一招，即等於在政壇上的術語，叫 deniability（可否認性）。因

為他們一定有清楚的員工守則，說明不能這樣做，不能那樣做，甚至對於一

些外判的服務，也一樣很清楚地述明不准做的事。可是，實際上，他們一定

知道職員在能夠達致所設定銷售額的同時，出現了大量的投訴，沒可能全部

投訴都是假投訴，也沒可能特意冤枉電訊公司擬要求賠償等的。  

 
 手法是如何？或許讓我多說一些。在佐敦區（他們的手法其實是無孔不

入），他們的對象包括一些少數族裔，我是曾接觸過這些人的。他們知道，

這些少數族裔，例如南亞裔，對於合約中某些條文或中文可能是不懂的，或

會對某些台（如印度文台）或某些特別台有興趣的，他們便會特別派出一組

人專門盯着這羣少數族裔，說為他們提供這類專門服務。專門為少數族裔提

供服務，當然值得高興了，對嗎？本來，如果推銷手法是真誠固然好，但實

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他們的手法層出不窮，很多同事已指出，我不重複了。

然而，我們有系統地搜集資料，並綜合了數宗個案提出來時，正如何俊仁議

員指出，他們看見有社工、有議員介入，又綜合了多宗手法非常相似的個案，

以致他們到了 後惟有承認可能發生過這些事件，於是為了息事寧人，便退

款了事。  

 
 解決的方法，我自己想的不外乎兩種而已。第一種是執法，如何執法？

如果說到執法，便真的要盡一切手段來做才行。中央電視台曾播放香港“勞

斯丹頓”或甚麼公司行騙被迫倒閉。剛剛碰上關長銳意想上位，所以便在此

事件中展示了他的能力，越做越好，因為他看見中央台的播放，當然覺得緊

張，於是督促同事全面偵查，無論怎樣也要檢獲一兩宗個案。當然，只要客

觀地有該等情況存在，加上有法治制度，可不會冤枉他們的，對嗎？所以

後也檢獲了一兩宗。  

 
 至於現時這種行騙手法，是否無法提出檢控的呢？是有辦法，是可以提

出檢控的。不過，我相信警方方面的反應則有趣了。平時，他們當然認為 hard 

crimes，例如打家劫舍、奸淫虜掠等，是他們工作的主體重點。如今要求他

們檢控這些行騙個案，不知他們會否說，“嘩！涂先生，所涉的是數百元而

已，甚至也只是每個月多呃騙數十元而已，這樣也叫行騙？不是嘛，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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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部門都要求我們支援，食環署要求我們協助、控煙辦又說有人員被

打，又跟別人嘈吵了兩句。我們怎可同時做這麼多工作？”他們可能便會支

支吾吾了。  

 
 除非本會或政府高層......我不知道明天應否就這問題問一問特首？

只要“胡總”表示，哪裏有蚊便要滅蚊，於是翌日便全滅了。可能明天問一

問之後，警察方面，警務處處長鄧竟成“一哥”會表示，這也是須看看的。

他可能會很緊張，在強政勵治的口號下，如果令特首蒙羞便不好了。於是他

可能命令一些精銳部隊採取行動，甚至由 O 記臥底也行。總之是有方法可

行，事實上是可行的，因為客觀地，這些情況每天都存在着的。 

 

 第二種方法，是我認為較有效的。這些公司是領有牌照的商人（“牌照

商”），要對付這些牌照商，便正如處理商台般，當接獲投訴說該台有 DJ

使用粗言穢語或說出某類很核突的言論，以致令人不能接受，便罰該台十

萬、八萬以至 100 萬元，既然該台承認本身沒有好制度進行監察，便要被罰

款，數額可以是 10 萬以至 100 萬元。很自然地，他們便會計算，以這樣的

手法推銷，也只得若干數額進帳而已，但每次罰款動輒也會 10 萬、100 萬、

1,000 萬元的，如此累積下去，還會成為案例。只要說明，凡持有這樣的牌

照，如被控有系統行騙或不能防止其屬下以不正當的手法有系統地行騙便須

重罰，這些承辦商或牌照商自然會酙酌情況行事，對嗎？既然所賺的還未夠

蝕於罰款之上，他們自然便會乖乖地，於是便可把問題解決了。 

 

 

陳偉業議員：主席，根據我多年來的地區工作及在多個地區所設立的議員辦

事處，在眾多投訴個案中，有關電訊的投訴個案佔了首 3 位。議員辦事處每

星期也收到不少投訴，我想這麼多年來所處理的這類個案是數以百計的。 

 

 投訴個案的類別林林種種，很多議員剛才所形容的不同個案，我也全部

處理過。議員辦事處幾乎每星期也去信各電訊公司，全部涉及欺騙老人家或

借意迫老人家簽約等，其中九成的投訴人都是知識水平不高、年紀較大的老

人家或新移民婦孺，當中九成是屬於這類個案，甚少看到已取得博士資格的

人前來議員辦事處就這些問題提出投訴。 

 

 我現將所涉及的問題歸納為五大類：第一、是推銷手法形同詐騙，很多

議員已經說過，例如告訴他們不可以不安裝，否則連無綫也無法收看；又或

是說大廈已安裝衞星電視，如果他們不安裝有關系統，便無法收看衞星電視

等，只是所用的口吻各有不同而已。第二、是帳單混亂，即在安裝電訊系統

後，有時候連帳單內的收費項目是甚麼也搞不清，而且項目亦沒有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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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胡亂收費，其中大多數是涉及一些電訊服務，例如有時候，長途電

話的收費並不清晰，因為某些服務規定須先按某個電話號碼，然後才可以打

長途電話，否則的話，收費會較高。在其中一些個案中，1 個月的收費便接

近 2,000 元，而跟他們“拗數”時，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承認責任。 

 

 第四、是服務惡劣，特別是在上網期間經常斷線，而在斷線後又無法再

連接，致電要求維修卻等上一星期也不見維修人員，這些情況實在多不勝

數。第五、是追討收費的手段極為卑劣，很多議員剛才也說過，即使欠繳的

費用只是區區二三百元，也會找來收數公司追討，不但致電客戶家中，還有

他們工作的地方，令他們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關於這些問題， 初可能還以為涉及一些小商人或不受政府監管的機構

所提供的服務，但原來全部是香港 富有、 有權勢的大財團屬下的公司所

提供的電訊或收費電視服務。現在說的是投資數以十億元計的大型機構，但

這些大機構竟採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簡直是“無皇管”。我簡單地以 16 個

字形容現時的現象：“恃強凌虐、市民受害、監管不力、求助無門”。 

 

 這些大財團現在動輒便提出訴訟，而被告人往往是那些弱勢社羣或年紀

較大的人，其中不少更正在領取綜援。大約在年多前，我曾經問有線電視何

以經常被人投訴這麼多，以及有否更妥善的處理方法。它其後在回覆時表

示，內部行政措施已經改變，日後所有由有線電視的推銷員在街上簽訂的合

約，均須經過 internal audit（即內部審批），由內部的獨立人士致電簽約者

清楚確認後才作實。自有線電視採用這程序後，投訴個案便即時減半。 

 

 這些機構內部很多時候極為混亂，以客戶與電訊公司“拗數”為例，由

於全部來電均已錄音，在有需要時是可以翻聽電話錄音的，但要收費；單是

翻聽電話錄音也要收費，說不定要數百元，但有問題的帳單也可能只是二三

百元而已。所以，電訊公司可以說是利用這些行政手段欺凌和壓榨小市民。 

 

 但是，我們的政府做了些甚麼呢？這問題不是今天才在這裏討論，我在

過去數年已多次在立法會提出，而多位議員亦提出了很多次。每天動輒也有

數以百宗計這類投訴，而全港每個角落，那管是一些貧窮地區如天水圍的公

屋、正在領取綜援的家庭成員或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通通都被騙。我們的

政府做了些甚麼呢？政府根本是助紂為虐，完全漠視那些大財團利用這些空

隙，壓榨小市民的“棺材本”。有些老人家由於害怕會被控告，真的是掏盡

“棺材本”也要還款給它。他們明明沒有理由要付錢，亦明明是在被誤導及

被欺騙的情況下簽約的，但也要這樣做，只因為害怕會被控告 ─ 對方是

個大財團，而且十分權威，即使國家主席來港時也跟他們共晉早餐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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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人家害怕得惟有把整筆“棺材本”也拿出來作賠款了。可是，我們的政

府對這些欺詐行為卻完全坐視不理。 

 

 所以，政府是這個問題的罪魁禍首。為甚麼不監管持牌機構？為甚麼那

些有問題的特約經銷商一經中央電視台報道，政府便立即提出檢控？即使是

油魚事件也有人被檢控，但為何千千萬萬宗涉及電訊的油魚事件卻全部未獲

處理？這算是甚麼的政府？政府甚至容許他們在街上擺放推銷攤檔，但如果

你也嘗試在街上擺賣，即使所賣的只是一隻香蕉，你也會被當作小販而予以

拘捕。但是，一個個在街上招人簽約的攤檔卻是合法的，而且受到縱容，猶

如攤檔在街上擺賣般。這算是甚麼的政府？所以，由此可以看到政府在整個

問題上都是完全偏袒和傾斜的。 

 

 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沒辦法可以像陳偉業議員般激動，不過，他所說的全

部內容，我都是贊成的，而我亦正在面對着同樣的問題。由於我們這些來自

功能界別的議員並沒有地區辦事處，所以沒有直接與市民溝通的常設渠道，

但我們仍然收到有關電訊、收費電視或互聯網等服務的投訴，可想而知這種

情況有多泛濫。 

 

 我們常以為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但不知何故政府對這些公司卻無計可

施。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電訊公司的推銷活動已到達“無皇管”的情況。

我不知道究竟是拿它們沒法，還是“隻眼開隻眼閉”。 

 

 從現時電訊商在街頭的推銷活動成行成市，大家便知道我們的政府其實

是很矛盾的。它一方面說要不遺餘力地取締無牌小販，但另一方面，對於這

些電訊商在街頭的推銷活動，卻採用雙重標準。政府說在街頭推銷電訊服務

並不涉及售賣實際貨物，所以沒有相應的法例作出規管；相反地，無牌小販

在街頭擺賣便一定是阻街，所以必須掃蕩。 

 

 如果說簽署文件不是實物交易，那麼在街上提供擦鞋服務的師傅亦似乎

沒有涉及實物交易，但卻依然要申領牌照，以獲得當局的許可。這又是否雙

重標準呢？在我看來，這些電訊商的街頭推銷活動不僅要求市民披露個人資

料，而且這些流動檔位亦霸佔了街道上的一些主要通道，有些甚至是交匯

點，可能對公共交通或人流造成障礙，有時候情況甚至較所謂的無牌小販擺

賣更為嚴重。為甚麼政府在這方面完全採用了雙重標準呢？唯一的解釋是全

部電訊商皆財雄勢厚，連政府也要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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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些街頭推銷活動外，我們今天要談的是更嚴重的商業欺詐行為，

而身受其害的，正如很多議員所說，很多時候是長者、新移民婦女及其他弱

勢社羣，而他們都是我 關心的。 

 

 近我到屯門的寶田邨探訪時，有居民向我投訴，一名收費電視的推銷

員為了騙取生意，竟然自稱是房屋署（“房署”）派來的，並說由於線路的

問題，如果不購買他的服務，以後便無法收看電視。該名推銷員說首 3 個月

的月費將可獲得豁免，到了第四個月便可以考慮取消合約，結果當然是沒有

這回事。可是，寶田邨 ─ 主席，也許你不知道 ─ 一向是中轉屋，而

近年已有部分轉為公屋，當中很多設施仍未完善，遇有聲稱是房署人員的

人，有些居民真的會信以為真。當然，其後想聯絡這名推銷員便聯絡不上。

中轉屋居民的收入其實真的十分有限，根本負擔不起收費電視的費用。這些

推銷員專門向貧窮的弱勢社羣埋手，其欺詐意圖實在明顯不過。 

 

 令人髮指的是，很多電訊推銷員專門向這些老弱的人威迫利誘，無所

不用其極。同樣是在寶田邨，我亦聽過收費電視的推銷員向老人家訛稱，只

要支付安裝費 5 元，便可以收看收費電視，而不安裝的話便屬於違法。老人

家一來不識字，二來又怕犯法，所以便把身份證和存摺交給他們登記。 

 

 有些申領綜援的老人家更在收到高達數千元的帳單時，更被嚇至突然心

臟病發入院。此外，亦有老人家在被推銷員游說安裝收費電視後要求取消服

務，竟被索取解碼器的解除費用。如果他們拒絕付款的話，電訊公司便找來

收數公司追數。如果老人家清楚明白這些合約條款和收費情況，又怎會出現

這些問題呢？ 

 

 在電訊市場開放後，電訊商之間的競爭的確很白熱化。電訊商為了節省

開支，便以外判方式聘用推銷員，而有時候推銷員甚至可以同時受聘於多間

電訊商，所以電訊商對於屬下的推銷員根本沒有任何監管，他們的監管能力

非常有限。有些電訊商的推銷員更曾涉嫌持職員證、客戶資料及有關的申請

表格，到處招搖撞騙，以為住客檢查訊號為名，借機入屋推銷。有些推銷員

甚至對住客說，這些優惠是不可以公開提供的，而由於要趕在晚上“埋

數”，所以要求客戶即時支付現金。客人不虞有詐，於是便付上費用， 後

當然無法追回。有時候客戶的資料亦猶如“無掩雞籠”般，被騙子用作行騙

工具。 

 

 現時的《電訊條例》其實禁止電訊商作出任何誤導或欺騙性的行為，而

電訊管理局作為電訊服務的監管機構，除了向電訊商發出實務守則外，亦應

落實執行《電訊條例》，並在有必要時，向電訊商發出嚴重違規警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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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考慮吊銷其牌照。我相信只有這樣，才可有效遏止電訊商那些為商不仁的

行為。 

 

 主席，我希望經過今次的辯論，我們不會再看到接二連三的欺詐行為，

尤其是那些 財雄勢大的電訊商，繼續借外判方式將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楊森議員的原議案建議研究將《電訊條例》現時規管電訊商誤

導及欺騙行為的條款，擴展至涵蓋收費電視，並引入合約冷靜期及標準合約

條款等。曾鈺成議員的修正案建議一併引入合約確認程序；王國興議員的修

正案則進一步建議研究全面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覆核權、投訴權

及索償權等，並要求當局對在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屋邨和屋苑內

電訊商不當經營手法的情況進行監管。主席，以下我將主要就電訊服務提供

者在屋邨範圍內的經營手法問題發言。 

 

 房委會就收費電視分布網絡的安裝及保養，與收費電視營辦商訂立協

議，營辦商有權根據協議，派員進入屋邨大廈內鋪設公共天線系統，並為用

戶提供維修服務。可是，有關營辦商藉機以違規及誤導手法在屋邨內營銷的

個案，時有所聞。有網民在本港的維基百科網站內，列舉了一些營業員瞞騙

大廈保安員的例子，例如有推銷員藉詞與現有客戶商討合約，其後卻在大廈

內逐家逐戶叩門進行推銷，造成滋擾。 

 

 維基網站亦列舉了其他不當的推銷行為和手法，例如冒充房屋署（“房

署”）職員上門為住戶檢查電視接收情況，但入屋後便不斷推銷服務；連續

多天在門外向同一住戶推銷，直至該住戶不堪煩擾簽約為止；又或是正如剛

才一些同事所說，向住戶訛稱房署已委託其公司為整個屋邨安裝收費電視，

如果不安裝便連免費電視也無法收看；訛稱收費電視合約是安裝平安鐘的合

約；向住戶聲稱可以低價提供多項服務的組合，例如包括電話、電視及上網，

但其後則以個別服務安裝需時為理由一再拖延， 終只有一至兩項服務。有

營業員甚至為客戶墊支首數月的合約費用，然後向客戶訛稱服務是免費的，

客戶要在數月後才得知是要支付服務費用的。 

 

 主席，我們不難想像上述一系列帶有欺騙成分的手法，通常以老人家

容易上當受騙。長者一般怕麻煩、怕官府，而且較易為小便宜而心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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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佣金便不擇手段的營業員，看準老人家這種心理，所以便蒙騙年長的消

費者。公民黨同意王國興議員的建議，認為當局有必要正視公屋居民，特別

是長者居民的遭遇，尤其要在大廈內增加宣傳，強調收費電視營辦商有權及

無權在大廈內進行的業務，以及加強對保安人員的訓練及授權，令他們可更

有效率地杜絕不良營業員對居民的滋擾和損害。 

 

 即使營業員沒有做出任何滋擾或違規的行為，但現時電訊商與消費者的

交易作業模式，往往會對消費者不利。不少老人家也曾經反映，營業員經常

乘着他們的子女外出工作而只有他們獨自在家時，便上門推銷或建議更改服

務。由於電訊商沒有為營業員提供充足的培訓及產品資訊，所以營業員往往

在一邊廂承諾向總公司查問服務內容，另一邊廂便催促客戶簽約。合約表格

的字體細小，而且內容滿是艱澀的用語，便更是典型的手法。 

 

 公民黨支持 3 項議案及修正案皆有提及的合約冷靜期和標準合約條款等

建議。適當的冷靜期可以讓消費者先就合約條款與親友商量，以便更周密地

考慮應否接受服務，避免消費者在緊迫的氣氛下倉卒簽約；而訂立標準合約

條款則可以讓消費者大致理解怎樣才是較合理的電訊服務合約條款，並將營

辦商提供的合約與標準合約作出比較，從而更小心地分辨自己的權益所在。 

 

 主席，為使上述改善措施奏效，政府必須加強對公眾（特別是長者）的

消費者教育，提倡精明消費的觀念，例如堅持在家人在場時才討論合約條

文；就費用和服務內容及終止合約方式等問題多發問，以及留意合約內容是

否與正常的電訊服務相符等。早陣子，政府曾經邀請知名電視藝員拍攝廣

告，宣傳小心選擇電訊服務的信息。當局可在這基礎上，設計更具體及更深

入民心的宣傳方案，令消費者更瞭解本身的權益，妥善選擇 切合本身需要

的電訊服務。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關於今天楊森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我 初看到時曾想為何有

需要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以及何以不在由我擔任主席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上提出。可是，當我聽罷 18 位同事的發言，我也覺得事態嚴重。我

真的要多謝楊森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因為我覺得這項議題很適合在立法會會

議上討論。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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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行的《電訊條例》已有禁止有誤導成分的行為的罰則和條文，

唯獨是在收費電視方面未有為消費者提供保障。所以，我今天聽罷多位同事

的發言，知道大家也很瞭解收費電視的經營手法，對消費者來說確實缺乏保

障。 

 

 我作為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創辦人之一，在出席有關平安鐘的會議時，

有 些 同 事 便 向 我 反 映 很 多 收 費 電 視 公 司 真 的 會 跟 老 人 家 說 到 有 所 謂 的

bundling（即捆綁服務），即是說如果要申請救命鐘服務，必須一併申請收

費電視服務，這做法令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救命鐘服務也受到影響。 

 

 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多位同事其實也說了，便是政府必須立例禁止這

些有誤導成分的行為及對消費者的剝削。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盡快立例監管收

費電視，尤其是在誤導方面，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我覺得不單是公屋居民

和長者受到困擾，全港市民也受到這些收費電視的傳銷活動所困擾，即所謂

的 hard sell，其實不止是 hard sell，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些近乎“搶”

般的行為。  

 
 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做其實不單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我把有關

從業員的問題也一併拿來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從事這個行業的

人其實都是年青人，他們大多數是剛剛大學畢業，尚未找到工作，而從事收

費電視的工作純粹是因為佣金高。可是，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便培養了一些

壞分子，為甚麼呢？如果一名年青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到收費電視公司工作，

第一，別人都以為他在大機構工作，因為全部收費電視公司都是大機構，是

“藍籌”公司。第二，他會以為那些巧取豪奪及能騙便騙、能搶便搶的手段

是合法的，這對年青人其實也有影響。他可能以為這些都是奉旨的，原來在

大企業工作是容許在受到保障的情況下巧取豪奪的。我也很關注這些影響。 

 
 大家已經說過了那些遺害，所以我無須重複。我只是希望政府真正能夠

盡快立例監管收費電視的銷售手法，從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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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便請楊森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

時限是 5 分鐘。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單仲偕議員已代表民主黨就兩項修正案說出我們

的意見，我不重複了。簡單地說，我們支持曾鈺成議員的修正案，因為加入

的合約確認程序，其實可配合我們提出的冷靜期建議具體地進行。 

 

 至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基本上，他的修正案與我們的議案有很多重

複的地方，他主要是贊成我們把《電訊條例》第 7M 條擴展至包括收費電視，

以及設立冷靜期，其他的細節其實已包括在第 7M 條內，所以，我們會對王

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多謝主席女士。 

 

 

發展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今天代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他出外公幹期

間，出席回應各位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我深信往後很快便會有很多機會跟

在座各位議員探討在發展局範疇內的課題。 

 

  首先，我十分感謝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和寶貴的意見。 

 

  特區政府的施政以民為本，市民關心的問題，無論大小，均是特區政府

必須加以正視和積極回應的問題。今天，各位議員在這 3 小時的討論裏，提

供了十分寶貴的意見，有很多是大家透過調查、訪問，以至處理市民投訴時

得到的具體事例，我深信這些對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同事，是極具參考價

值的。 

 

  近年，隨着科技的不斷發展和服務收費大幅下調，收費電視和電訊服務

已成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時，全港有九成的住戶使用固

網電話服務；流動電話用戶數目有九百三十多萬戶，滲透率高達 135%；寬頻

上網和收費電視（包括寬頻電視）的用戶，亦各有一百八十多萬戶。市場上

也有許多服務營辦商，為消費者提供不同的選擇。但是，當然，隨之而來的，

便是令我們的電訊市場和收費電視市場成為世界上競爭 激烈的市場之一。 

 

  就收費電視和電訊服務的銷售活動而言，現時，政府是採取雙管齊下的

方式，透過法律和牌照條件，以及業界自願合作進行規管，所以並非如一些

議員認為般，是完全“無皇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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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費電視方面，無可否認，目前的《廣播條例》和《廣播事務管理局

條例》並沒有授權廣播事務管理局規管收費電視持牌機構的推銷活動，但本

地收費電視持牌機構須遵守牌照條款及條件，包括須自行訂定顧客服務業務

守則、接受及處理投訴個案等。本地收費電視持牌機構亦要為員工制訂工作

指引，以及設有機制禁止員工以不誠實或滋擾性的手法進行推銷。影視及娛

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如果接獲有關收費電視推銷活動的投訴，會因

應個別情況及在取得投訴人的同意後，把個案轉交有關的收費電視持牌機構

調查及跟進。 

 

  至於電訊服務方面，則由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局長根據《電訊條

例》作出規管。今天，大家亦討論了一段很長時間的，便是《電訊條例》內

的第 7M 條，規定電訊服務營辦商（當然包括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促銷、

推廣或宣傳其服務時，不得作出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電訊局在接獲有關

投訴後，會視乎表面證據決定是否展開調查。如果牌照持有人被證實違反

《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的規定，電訊局局長可按情況向牌照持有人發出書

面警告，要求執行補救措施或施加罰款。 

 

  但是，要更有效及更全面地保障收費電視和電訊服務用戶的權益，業界

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影視處和電訊局已分別透過與業界溝通及自願性的指

引，鼓勵和促請收費電視及電訊營辦商改善銷售手法，我接着會列舉數個例

子。在 2004 年，電訊局向所有公共電訊服務供應商發出自願性的《有關公

共電訊服務合約的實務守則》，建議電訊營辦商應確保服務合約符合一系列

原則，包括合約條文應公平、公正及合理，並以淺白和清晰易懂的文字撰寫，

而合約字體應有的大小亦有所規定。 

 

  在 2005 年 3 月，電訊局局長進一步提出 9 項“ 佳做法指標”，協助

業界改善目前為人詬病的促銷手法，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事實上，今天大

家提出的很多例子，均已包含在這份“ 佳做法指標”的附錄內，並被視為

不應該進行的促銷手段個案。電訊局會定期接觸電訊商，以瞭解他們如何落

實“ 佳做法指標”的情況。在這 9 項“ 佳做法指標”中，其實已包含大

部分議員今天提出關注的問題，例如關於營業代表的培訓，特別是針對如何

避免向長者促銷的指引，亦有關於營業員的薪酬，希望營辦商明白，不要令

薪酬設計對營業員造成太大的促銷壓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項“ 佳做法指標”是“服務確認通話”程

序，這是曾鈺成議員亦曾提出的。這做法是電訊商在正式提供服務前，會致

電客戶確認銷售合約的主要內容，以確保消費者在簽署服務申請書時已清晰

理解服務的主要條款，減低他們被誤導簽約的風險，並提供取消或修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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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機會，這做法已經獲得香港主要的固定網絡電訊營辦商採納並實施。

所以，曾鈺成議員所建議的合約確認程序，讓消費者在知情和沒有被誤導的

情況下作出選擇，並在有任何懷疑的情況下可在電話確認時撤銷已簽訂的合

約，在某程度上，透過政府與業界的合作是存在的。當然，我知道曾議員對

於採用電話的程序，仍然覺得有所保留。 

 

  雖然在收費電視方面，目前並沒有類似《電訊條例》第 7M 條的條款，

但在 2005 年 8 月，影視處處長已發信予所有本地收費電視服務持牌機構，

要求它們改善銷售及推銷活動的手法。其後，影視處亦透過定期與收費電視

持牌機構舉行的會議，促請它們就有關監管營銷手法方面，加強檢討有關投

訴的問題及商討改善措施。正如我剛才提及，以電話來確認服務的程序，經

影視處處長去信及其後與收費電視服務持牌機構舉行會議，大部分的收費電

視節目服務的持牌機構，目前已採用類似的電話確認機制來致電客戶，以確

認合約的主要內容。 

 

  當然，我完全明白今天的議案內其中主要的一項，是希望把《電訊條例》

第 7M 條擴展至規管收費電視服務的銷售手法。這說法其實以往亦有提及。

目前來說，對於立法規管收費電視服務推銷手法，政府的立場是會在下一次

檢討廣播的法例時，考慮是否有需要引入這規管條文，以保障消費者免受誤

導和欺騙行為影響。但是，無論如何，在修訂法例前，政府會繼續主動要求

收費電視營辦商提出切實可行的改善措施。事實上，有關的收費電視營辦商

亦有作出跟進，例如我剛才提到的一些自願性行為，包括實施類似的電話確

認機制。 

 

  在議員剛才提到的例子當中，許多均涉及收費電視節目持牌機構或電訊

服務營辦商與客戶之間有關合約內容的糾紛，例如有關服務水平、帳單、收

費等。雖然《電訊條例》、《廣播條例》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並沒有

規管合約的糾紛，但電訊局正與業界研究推出“消費者糾紛仲裁計劃”的試

驗計劃。構思中的仲裁計劃是一個專責電訊服務的專業仲裁機制，以排解有

關電訊合約、服務或帳單上的糾紛。電訊服務營辦商可自願參與，並承諾接

受仲裁的決定。長遠而言，如果試驗計劃成效理想，我們會考慮進一步把這

計劃推廣至收費電視方面。 

 

  當然，在更廣闊的層面，便是湯家驊議員提到的合約問題。消費者與服

務提供者所訂立的服務合約，目前其實是受到數項法例的規管，包括《管制

免責條款條例》、《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及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不

合情理合約條例》等法例的保障的。其中，如果消費者認為合約中有不合理

的條款，可根據《不合情理合約條例》，要求法院裁定有關條款無效。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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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裁決時，可考慮的因素包括立約時服務提供者一方有否對消費者施加

不當的影響或壓力，或運用任何不公平的手法。至於其他合約糾紛，消費者

可以尋求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協助調停，他們亦有權透過法院或小

額錢債審裁處向有關營辦商提出民事申索。  

 

  王國興議員提及一些花樣百出的欺詐行為，如果銷售手法涉及王議員提

出的刑事欺詐，例如偽造虛假文書等情況，有關涉案的人可能已經觸犯現行

的《盜竊罪條例》或《刑事罪行條例》。此外，如果有關的人在未經業主或

住客同意而擅自闖入私人住宅樓宇，是屬於民事侵權行為，戶主及負責該座

大廈的管理公司有權要求該人離開。在緊急的情況下，當然可向執法部門尋

求協助。 

 

  當然，我亦深切體會及聽到議員所說，剛才提到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在慣

常的情況下可能適用，但對於一些議價能力較低的“小”消費者，他們有需

要得到第三者機構的協助。為了加強保障消費者的利益，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2 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布了消委會將協助檢討現行保障消費者權

益的措施，包括如何改善相關法例，以期更有效打擊誤導或不良的銷售手

法。就此，消委會已成立專責的改善保障消費者法例小組，全面檢討有關保

障消費者的制度，包括因應個別界別的性質及特點，建議針對性的保障消費

者措施。消委會計劃於今年年底左右，向政府提交全面檢討的報告。屆時，

我們會再諮詢社會各界及立法會的意見。 

 

  梁議員提到消費者的教育，這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我們認為要有效保障

消費者的權益，除了政府的規管措施外，消費者的教育亦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消費者無論在營辦商的服務中心、公共屋、商場、街道，甚至在自己家

中簽署任何銷售服務合約，他們所享有的權利和須履行的責任，均是一樣

的。過去兩年，電訊局透過電視、電台、報章及網站等不同的途徑，提醒消

費者在與收費電視或電訊服務營辦商簽訂任何服務合約之前，應留意及明白

合約的條款及瞭解其作為消費者的責任。在今年 5 月份的《選擇》月刊中，

也載有市民在考慮簽訂收費電視服務合約時應注意的事項。影視處及電訊局

會繼續與消委會保持緊密合作，進行消費者教育，尤其如果有些營辦商或服

務提供者藉政府新政策的宣傳，例如高清電視或數碼電視的政策，而作出

誤導性的宣傳，政府在消費者教育方面更是責無旁貸的。 

  

  就王國興議員指，有收費電視營辦商在公共屋範圍內進行銷售活動，

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與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有線電

視”）的協議，有線電視會為 1995 年至 2005 年（後來延續至 2008 年）期

間建造的公共屋安裝及提供公共天線接收服務。但是，這協議並沒有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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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進入樓宇進行推廣促銷活動的權利。所以，王議員察覺有一個現

象，便是這些商戶好像擁有獨家的條件進入公共屋進行推銷，這是不存在

的。 

 

  各電訊及收費電視營辦商，在獲電訊局局長根據《電訊條例》第 14 條

授權下，可進入住宅樓宇的公共地方裝設及運作樓宇內裝置的電訊系統，以

便向有關樓宇的住戶提供收費電視、寬頻網絡及話音電話服務，而此授權亦

適用於房委會的公共屋。但是，我必須強調，有關的授權並沒有賦予網絡

營辦商進入樓宇進行推廣促銷活動的權利。 

 

  由安裝系統的工作變為銷售促銷活動，這搖身一變的現象是值得關注

的。由於這個原因，房屋署（“房署”）於 2006 年 12 月發信提醒各網絡營

辦商的負責人，在公共屋內不得進行任何推廣促銷活動。此外，房署已在

與各營辦商舉行的例行會議中，多次重申有關政策。房署並已訓示前線員

工、屋管理公司及保安服務承辦商，必須加強屋管理，防止任何促銷活

動，以免滋擾居民。房署亦已提醒居民，4 個本地電視台的服務是免費的，

不會因拒絕任何收費電視服務而受到影響。如果居民發現內有任何推銷活

動，可即時通知屋辦事處以便跟進。譚香文議員列舉的例子是在私人屋苑

內發生，但工作亦是一樣的，私人屋苑的管理處亦應加以跟進及處理。 

 

  我可以證明房署在這方面的工作是頗有成效，因為在民政事務局工作期

間，無論我們進行 10 周年慶典活動的長者探訪，以至其他的工作，均是很

難進入屋的，因為他們擔心我們的義工在內進行推銷工作。因此，現時，

房署員工對容許外人進入屋進行探訪和推銷工作均是十分嚴格和謹慎的。 

 

  主席女士，政府與各位議員一樣，十分重視消費者的權益。我非常感謝

各位議員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提出的寶貴意見。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收費電

視和電訊服務的營商手法，以及不時檢討相關法例及指引，以保障消費者可

在公平和合理的情況下，獲得所需的收費電視和電訊服務。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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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楊森議員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鑒於”之後加上“各電訊服務提供者的營運和銷售存在不少漏

洞，”；在“不斷增加，”之後加上“而市民的投訴又往往得不到政府

部門的有效跟進處理，”；在“收費電視，”之後加上“訂定相應的

罰則，”；及在“標準合約條款”之後加上“；此外，由於香港房屋

委員會與收費電視營辦商簽訂協議，該等營辦商可進入大廈鋪設及維

修公共天線系統，並調派前線銷售人員，以獨家提供維修及供應服務

作為招徠，向住戶推銷其他各種商業服務，以不當手法誘使或誤導住

戶與他們簽約，對居民造成很大困擾；就此，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打擊

上述違規營銷的手法，並主動告知公屋住戶該等營辦商的權責範圍，

遇有營辦商作出違規的行為或居民舉報營辦商的違規行為時，須立即

追查，並向有關營辦商發出警告及作出處分；政府亦須檢討現時消費

者與電訊服務供應商所獲系統資訊並不對等的問題，即消費者無從及

無權得知他們所選用系統的真實資料，令他們只能按服務供應商單方

面提供有關通話量、通話系統及通話時段的紀錄繳交費用，遇有消費

者質疑上述資料時，往往只由服務供應商作 終決定，消費者無從申

辯或查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研究如何就各類電訊服務（包括

收費電視、本地及跨境電訊、互聯網等）的提供，確保消費者享有知

情權、選擇權、覆核權、投訴權及索償權”。”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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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 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

贊成。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及

梁君彥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

議員、蔡素玉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

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

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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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1 人贊成，12 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5 人贊成，9 人棄權。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

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曾鈺成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楊森議員的議案。 

 

曾鈺成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合約冷靜期”之後加上“、合約確認程序”。”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曾鈺成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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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楊森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52 秒。 

 

 

楊森議員：我前天接受英文電台訪問，主持人說我平時談民主、法治，為何

會說到收費電視？我回答說民主黨既關注民主，又關注民生。我很多謝 19

位議員踴躍發言，我只就政府的回應作簡單回應。 

 

 首先，政府說政府現時其實透過電訊局發出一些服務守則，採用自願性

的指引，要求公司改善其營運、推銷手法或收費等。不過，主席女士，我想

各位同事，特別是在地區工作、於辦事處內接到很多投訴的議員也會說，在

利潤和市場盈利吸引下，那些公司基本上不會依足自願遵守性質的指引辦

事，況且，由於屬自願性質，所以如果消費者權益受損，也是不能追討的。 

 

 因此，民主黨覺得自願性質的指引的確已實行了一段時間，但事實卻證

明無效，一定要透過立法，讓大家也受法例規管。消費者權益一旦受損，便

可循法律途徑追討，我想這對消費者來說是很重要的。香港已步入一個很成

熟的公民社會，我想一般市民均非常重視自己的權益，希望局長能加以留意。 

 

 第二，局長剛才回應時說，廣管局的職員基本上會回應市民對收費電視

的投訴，但屯門的區議員曾接觸廣管局，更接獲一封函件。我昨天看過該函

件，廣管局的職員說明他們是無權跟進的。所以，既然局長說他們有權跟進，

請她代我們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有權跟進。事實上，我們收到的函件內容是說

不好意思，他們是沒有法定權力跟進的。 

 

 第三，政府說在檢討《廣播條例》時，或許會考慮把《電訊條例》第

7M 條擴展至收費電視。我覺得這可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希望政府不要

拖延過久，因為在檢討《廣播條例》時，可能也會把電訊局和廣管局合併。

可是，合併需時，但多項投訴卻已在眉睫，希望政府不要拖延太久。 

 

 主席女士，在今次的投訴中，我其實從中找到了一些特點。第一，這情

況大多數在公屋區出現，受害者大多數是老人家。我們昨天召開記者會，一

位來自屯門的王伯伯說到很激動，他哭了出來；一些年輕的記者感到很奇怪，

只是拿了他數百元而已，他何須激動至哭呢？那位老人家說他唯一的娛樂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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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原來電視已成為香港很多老人家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些推銷員可能

便是利用他們這方面的弱點，以層出不窮的手段引誘他們簽訂合約。老人家

是想看電視，但他又深深不忿，所以在發言時便突然激動得哭了出來。我希

望局長明白那些大財團財雄勢大，也是上市公司，為了自己的市場利益，為

了爭取顧客，很多時候也會採用很多不光明的手法。 

 

 所以，在保障弱勢社羣和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希望政府能盡快立法，

盡快修訂《電訊條例》第 7M 條，管制收費電視，以及在合約上設冷靜期。

後，我亦想提有關商品的條例的問題。有關商品的條例基本上只是規管商

品，沒有提及服務，希望局長在考慮時，把條例的範圍擴展至包括有關的服

務。 

 

 我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議員踴躍發言，並希望政府在聽到弱勢社羣的聲音

後，盡快立法。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曾鈺成議

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開拓環保工業、創造就業機會。 

 

 我現在請鄺志堅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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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環保工業、創造就業機會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INDUSTRIES TO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香港每天產生多達一萬五千多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大部分

是送往堆填區處理，但香港地少人多，以堆填區的方法來處理廢物並不具成

本效益，也容易構成環境滋擾。例如將軍澳堆填區的臭味對將軍澳南區造成

嚴重的空氣污染，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香港的廢物量龐大，對堆填區構成重大的壓力，政府預期 3 個策略性堆

填區會在 6 至 10 年內填滿，必須開發新的堆填區，但要在香港再開發堆填

區而其選址又不會影響到民居，這並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要大幅降低廢物量，政府便必須進行廢物循環回收。在鄰近地區例

如台北，自 2005 年實行垃圾強制分類以來，垃圾量因而大減，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 

 

 事實上，循環回收再造業除了可降低污染量、優化環境外，也是一個甚

具前景的行業，不少國家早已落實推動環保工業。這行業既環保、又能創造

商機及就業機會，具有相當可觀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隨着環保意識抬頭，全球環保工業在 1996 年至 2000 年間增長超過 14%，

預計到了 2010 年，相關的營運金額將增至 6,000 億美元。環保工業可以是

一門很大的生意，以美國及歐洲為例，每年的營業額接近 2,000 億港元，是

有很大的商機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商機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有助改善

這些已發展國家因經濟轉型而造成的失業問題。 

 

 在全球的環保產業中，超過五成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而非單

單由大財團壟斷經營，造就中小企的經營空間。加上環保工業有需要密集的

勞動力，不同年齡、學歷、技術程度的人均會有適合的就業機會。在德國便

有超過 100 萬人從事有關環保工業，而中國環保工業的總勞動人數截至 2000

年年底，亦有 180 萬人之多。環保工業也提供了不少彈性工時的職位，例如

荷蘭約有 30%兼職人口從事環保工作，正適合要兼顧家庭的女性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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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多個國家之所以能創造環保工業並製造很多就業機會，在政

策上是有多項配套措施的。政府要為企業提供資金、土地、基礎設施，以及

人力資源培訓等支援。在 1999 年，歐盟 15 國就環保工業直接投資的金額多

達 127 億歐元；新加坡亦新近投放 2,000 萬坡元成立“環境可持續發展創新

基金”，以促進相關研究及科技發展；歐盟為鼓勵中小企參與環保工業，更

向它們提供高達 75%的補助金。種種的資金投放，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補助，

均是各地政府支持環保工業的 好方法。 

 

 政府長遠的支援也應包括人力發展及開拓市場等方面。為配合經濟轉型

造成的結構性失業，新加坡政府便有“職位再設計計劃”，協助失業者接受

再培訓，成為庭園美化師和公園清潔員。在開拓市場的發展策略方面，日本

政府擴大生產者責任的監管範圍，即要生產商和銷售商主動回收使用後的產

品；韓國政府亦早在 1992 年推出有關推動環保認證的政策，鼓勵各政府部

門每 5 年進行環保採購。這些措施促使生產商設立分解產品的回收線，製造

更多就業機會，也讓環保工業得到穩定的市場，令中小企得以穩定發展。 

 

 代理主席，當各國密鑼緊鼓地為環保工業提供發展機會，香港的回收業

卻面對困難重重的經營環境。2005 年，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估計本港

有超過 540 家廢物回收商，但大部分廢料只靠社區人士，例如拾荒者、清潔

工人等非經常性、零碎地收集，難以保證貨源的穩定性及質素，嚴重限制了

回收業的發展。 

 

 事實上，現時本地回收業其實只從事清潔、“打包”、運送等工作，九

成以上廢料在“打包”後均直接運往內地循環再造。這些可再造的廢料在

2005 年的淨出口價已達 45 億元，尚未計算在循環再造的過程中可創造的職

位及利潤。造成大好商機遭白白浪費的原因，正是政府欠缺相關輔助業界的

政策，推動分類回收又欠缺實質措施，未能在源頭妥善收集。例如不少小型

回收商曾要求政府在地區層面設立回收站，以減低回收商的運輸成本。可惜

政府至今仍未有具體的措施加以配合。至於其他更進一步的配套政策，例如

綠色採購政策、推動環保認證、落實“生產者責任制”，以至資助科研發展

等，更是一一欠奉。 

 

 代理主席，我提出“開拓環保工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議案，是希望促

使政府落實“生產者責任制”，開拓回收再用的經濟活動；加強推廣教育，

提升市民分類回收意識；全面推行乾濕廢物分類，於各區設回收點及配套設

施，為商住廚餘開拓循環再用；制訂政府環保採購政策，資助研發環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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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環保產品服務推行環保認證制度等。希望透過以上種種政策，能在本

港建立具發展前景，並可容納社會企業參與的環保工業。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鄺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本港廢物量不斷增長，對堆填區構成沉重壓力，加上地球資源過

度開發，導致部分資源出現供應緊張，這些客觀情況構成環保工業拓

展的機遇；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為環保工業制訂完整的政策，包括： 

 

(一) 盡快落實“生產者責任制”，以開拓回收、拆解及資源循環再

用的相關工序和經濟活動； 

 

(二) 加強推廣教育，提升巿民廢物分類的意識，以增加回收物的種

類及數量； 

 

(三) 全面推行乾濕廢物分類回收，為商業和家用廚餘開拓循環再用

的出路，例如由政府採購由本地回收廚餘轉化的肥料，以供培

植公園和路旁的植物； 

 

(四) 於各區保留及設立乾濕廢物回收點和配套設施，方便回收商作

中途收集、整理及運送； 

 

(五) 制訂政府的環保採購政策，要求各部門及承辦商遵守，為環保

產品及服務提供穩定的出路；並為產品及服務推行環保認證制

度，方便政府、私人機構和巿民於採購時分辨符合認證條件的

環保產品及服務； 

 

(六) 資助環保工業的研發，提升技術，並改善環保行業的生產環

境，以及建立專業的業界形象，吸引更多人投身相關工作；及 

 

(七) 協助社會企業參與具前景的環保工業， 

 

從而推動環保工業的經濟發展，創造相關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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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鄺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有 3 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3 項

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蔡素玉議員發言，然後請林健鋒議員及余若薇議員發言；但在

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我非常多謝鄺志堅議員提出這項有關環保工業的議

案。 

 

 我昨天有機會到環保園......局長，先恭喜你。到了回收園後，我再到

上水看一個塑膠回收工廠。看過後，我只能用“不忍卒睹”4 個字來形容。

實際上，整個制度，即使是回收園，如果要說便是太長篇了，但整體來說，

布局不合理，大型車輛很難進入，整個回收園花了三億多元進行平整工程，

但原來卻只有 3 間公司可在那裏經營，而每一間公司所得到的地方，是較珠

三角的任何一間工廠的入口範圍還要少。我認為即使它能建成一間工廠，亦

不能設置廁所，更不用說其他，面積實在很小。 

 

 我覺得現時 大的問題，並非這些基建、硬件等，而是垃圾究竟從哪裏

來呢？原材料可以從哪裏來呢？如果我們沒有整套廢物管理系統，這些環保

工業 後只能夠淪為處理洋垃圾：我們是幫外國人處理垃圾，本地的垃圾卻

仍然被送往堆填區。所以，代理主席，我們談的是整體廢物的環保工業，不

能夠單獨談一件事，我們一定要談整個廢物管理系統。 

 

 鄺志堅議員的議案其實都有涉及廢物管理系統內應有的東西，而那些正

正就是政府做得十分不足的地方。我想指出，如果要有環保工業，首先便要

有環保原材料；要有環保原材料，便一定要一個分類機制，否則，他們是不

能取得原材料，要取得原材料便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例如運輸費等。 

 

 如果要有分類的機制，唯一辦法便是從源頭分類。在香港的源頭分類工

作上，政府到現在只是撥出了 500 萬元，給予大廈一半資助購買膠桶等。有

些大廈自願參加了這項工作。到現在，只有五百多幢大廈參加了這個系統。

我當然支持源頭分類，我不會反對，但這遠遠不能夠達致我們所謂的良好廢

物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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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個良好的管理系統，全世界現在都在實行三步曲。第一步是減少

產生廢物。怎樣減少產生廢物呢？就是透過“生產者責任制”、透過“污染

者自付”的原則，或透過一些法例，例如包裝法、bottle bill（即有關瓶子的

法案）等，以這些法例限制諸如包裝的大小，規定不能太大，又例如瓶子一

定要循環再用，或會收費等，以減少產生廢物。直至現在，我們只有一項措

施，便是棄置在堆填區的建築物廢料須收費，其他措施則欠奉，任何人丟掉

任何垃圾都是免費的。我家每天丟掉 5 袋垃圾是不用付錢的，沒有丟掉垃圾

的家庭也是不用付錢的，沒有任何誘因。此外，包裝袋有多大也沒有所謂，

沒有任何誘因令人減少產生廢物。 

 

 第二步是分類。由於沒有實行分類，所以便沒有辦法取得原材料；沒有

原材料，何來有環保工業呢？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向外國購買。事實上，我向

環保工業的從業員瞭解過，他們從外國買回來的廢物，成本的確較在香港回

收的低，因為我們沒有整套機制。鄺志堅議員剛才提到，整體發展環保工業

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我自己做過一個乾濕垃圾分類計劃，單是分類方

面，也可以創造 3 萬個基層低技術的就業機會，政府每年可節省二十多億元。

不計環保工業，只是一間在上海的膠袋回收廠，便聘請了 400 名工人；在珠

海的一間炭粉循環再造工廠，聘請了 5  000 名工人。如果我們能夠設立數間

這一類的回收廠回收本地的原材料，有人估計可創造十多萬個就業機會。這

正正就是達到多贏的局面。 

 

 可是，我現在看到政府完全沒有做前面的兩個步驟，至於 後一個步

驟，政府也只做了一點點，即設立了 3 間工廠，算是有一個回收園，但卻只

提供了少許地方，然後準備興建一個大焚化爐，將垃圾一燒了之，美其名把

由焚化垃圾所產生的電力稱為可再生能源，因為是由垃圾產生的。於是，香

港便可以有某一個百分比的可再生能源，兩電便無須再研究可再生能源，因

為我們可以燒垃圾。政府整套做法是完全反智的。別人是花 多資源在第一

步的減少廢物和第二步的分類工作上，花 少資源在 終處理方面。 

 

 代理主席，如果政府能夠仿效外國的做法，我們今天 終須處理的垃圾

量，其實只是 15%以下，換言之，有 85%的垃圾是可以分類、回收、循環再

造，只剩下 15%棄置在堆填區。把這個小數量的垃圾棄置在堆填區，我是沒

有所謂的，把它焚化，我也沒有所謂，興建一個小型焚化爐燒掉它好了。現

在 大的問題是，政府沒有整套機制進行環保回收。 

 

 我剛才沒有提到，香港現在有 6 萬名所謂“婆仔”，即拾荒者，每天撿

拾這些垃圾賣給公司。民間自行做，也可以（不能說養活她們，因為那只是

一個額外收入）有那麼多人參與。所以，如果政府能夠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是的確能夠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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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一定要談另外一點，就是我在修正案中提及環保工業和環

保行業，希望政府實施一個發牌制度。雖然我極支持環保工業和環保行業，

但我們亦須瞭解，如果我們沒有設置恰當的監管及訂立一些適當的條件，這

些行業一定會對附近的民居造成一些滋擾，或對環境造成破壞。很簡單，例

如收集垃圾廢物，當然是在深夜時份進行，現在很多垃圾收集站均位於市中

心的民居附近，在這情況下，晚上 11 時後便會發出很多鐵器的聲響，而在

清晨 5 時至 6 時，“婆仔”又會把垃圾拿去，此外，還會滋生蚊蟲、滲出污

水等。這些是一定要監管的。 

 

 此外，我昨天見過一間工廠，情況令人震驚，我那些國內的朋友也說即

使是在國內，也不會容許有那樣的情況出現，但我們卻完全沒有任何監管、

條件和發牌制度。所以，發牌制度亦是十分有需要的。 

 

 代理主席，我認為整套廢物處理系統......我們的新局長坐了在這裏，

我希望他認真聽取民間所有意見。技術、方法等我們全部都有，配套也有，

只要他着手做便可以了。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回歸祖國 10 周年，大家現在仍在回顧過去、

展望將來。在環保方面，我覺得可以用“仍須努力”來形容，在開拓環保工

業方面，就更要“加倍努力”。 

 

 我想先說說一些統計數字， 2006 年本港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總量是

622.7 萬公噸，比 2005 年增加了 3.6%，而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量

仍然有 338.7 萬公噸，而這亦代表可回收的都市固體廢物有 284 萬公噸，佔

45%。 

 

 按照 2005 年制訂的“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到 2009 年要把都市

固體廢物回收率達到 45%，香港在 2006 年的回收率，可以說是已經提早達標。

不過，即使回收率達標，但廢物總量仍有增無減，我們是否就此感到滿意和

“收貨”呢？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數字，是在本港進行回收再造的都市固體廢物量，由

2005 年的 16 萬公噸，減少到 2006 年的 11 萬公噸，代表香港仍然依賴出口

回收物料，作為都市固體廢物循環再造的主要出路。為甚麼香港在發展環保

工業，推動循環經濟方面，好像一直進展緩慢呢？ 

 

 本港 3 個策略性堆填區在 10 年內便會飽和，發展環保園是堆填區以外

的另一個選擇，可以把有用廢物再造成有用產品，減輕廢物堆積問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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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修正案中，特別提到要加快落實環保園的招標審批工作。不過，發展環

保園前前後後已經討論了好幾年，雖然政府多番強調環保園是按計劃推展，

但實際上，時間表一再推遲，環保園第一期首批 3 幅土地在今年 5 月才剛剛

批出，預計未來 1 年才會陸續投產，對於有意發展環保工業的業界來說，實

在是一個等了又等、慢吞吞的計劃。 

 

 至於環保園第一期其餘 3 幅土地，要在未來兩個月才再公開招標，預計

到 2008 年年底至 2009 年年初才可營運。再說下去，環保園還會發展第二期，

但要明年才動工興建，到 2009 年才招租，租戶則在 2010 年才可營運，我真

的擔心不知這會否又成為一個“3 年又 3 年”的例子，更多不同的回收物料

和較高科技的產品，要加入環保園可能是遙遙無期。 

 

 代理主席，政府政策局重組之後，環境範疇自成一局，今天很高興局長

出席立法會大會，我再次恭喜他，亦希望局長“新官上任三把火”，環境局

日後可以集中火力，加快本港的環保工作，與其他相關部門合作，支援環保

工業。 好的做法是成立高層次跨部門產業促進局，由相關局署的政府官員

及業界代表組成，制訂更有效率的支援環保工業策略。 

 

 環保工業是世界潮流，日本北九州的環保園已成為全國 大型的汽車及

家電再造城。本港的中小企其實是創意無限，非常懂得把握時機和商機，千

萬不要以為只有廢紙、廢膠瓶及廢鋁罐才可回收循環再造，其實丟棄的木

頭，甚至經消毒的廢紙和尿片，均可以回收再造。 近，沙田奧運馬術場地

的馬房，地上便鋪上由廢輪胎再造而成的軟墊。 

 

 一直以來，工商界都積極回應市場對環保產品的訴求，因此，政府實在

應該加快加強在政策和措施上的支援和配合，制訂一個好的平台，使可再造

物料得以再造成經濟價值高，兼且市場需求穩定可靠的產品，讓環保工業在

港大放異彩。 

 

 全速開拓環保工業，亦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現時香港的環保工業大約直

接僱用 3  300 人，另有 15  000 至 3 萬人是間接或偶爾受僱的。整個環保園計

劃完成後，可約容納 20 個租戶，提供約 750 個新職位。業界估計，香港發

展環保工業可以額外製造約 4 萬個直接或間接的就業機會和職位，而我是支

持在不與民爭利的情況下，讓社會企業參與其中，為低技術勞工提供就業和

再培訓機會。位於屯門的環保園，便可以吸納居住在新界西北的勞動人口，

使他們不用跨區，而是在屯門便可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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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談到環保產品，我認為政府絕對可以做帶頭角色的。政府不

但要制訂環保採購政策，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落實，要“講得出，做得到”，

“行動 實際”。政府有一套“為政府採購物品而訂立對環境負責的產品規

格”的指引，供各部門遵從，盡可能使用更適合循環再造、含有更多再造物

料、包裝精簡、更耐用及能源效益更高的環保產品，主要產品包括影印紙、

廁紙、原子筆芯、碳粉、電池等。 

 

 不過，我認為政府應該根據市場需求，不斷更新和增加品種，例如當局

正構思徵收膠袋稅，但政府的採購指引中有沒有指定要用可循環再造的膠袋

呢？又有沒有少用膠袋的指引呢？我覺得政府可以發揮帶頭作用，政府應該

要做好示範作用，帶動使用環保產品的風氣。 

 

 關於其他修正案中提到為環保工業實施發牌制度，我同意適當的法例規

管是有需要的，但究竟我們如何界定環保工業或廢物回收行業？是否連在街

邊撿廢罐廢紙的公公婆婆也要他們申領牌照？況且，現時開設工廠，已要申

請多種不同牌照，如果再設定新的發牌條件，我怕會變得架床疊屋，造成窒

礙行業運作的關卡。 

 

 代理主席，在回收廢物、使用環保產品方面，市民的配合是 重要的。

社會認同，在管理廢物方面，採用“3R”原則，即 reduce（減量）、 reuse

（重用）、recycle（再造），我則認為應該要多一個“R”，就是要 remember

（謹記），大家一定要無時無刻記着為環保出一分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回收、循環再造和再用這 3 個環節是互相緊扣的，

如果能夠有完善機制及配套，是可以令減少廢物的工作事半功倍的，因為將

物料回收再造成實用的產品，然後將產品發售，整個過程能夠使物料增值，

並且協助營造循環經濟，創造營商和就業機會。 

 

 所以，開拓環保工業，不單是有利於可持續發展，也有助經濟的發展，

造福民生。可惜，香港的環保工業，尤其是回收業，正如同事剛才也提及，

卻因長年缺乏配套和政策支援而無法壯大。根據政府今年 3 月向立法會披露

的數據顯示，香港去年都市固體廢物的整體回收率是 45%，較前年增加了 2%，

整體回收量亦由前年的 259 萬公噸，增加至去年的 284 萬公噸，增加了 25

萬公噸。不過，本土回收再造的廢物量卻由前年的 16 萬公噸，跌至去年的

11 萬公噸，本土回收再造的廢物佔整體回收再造的廢物，也由前年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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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去年的 3%。數據反映出，正如林健鋒議員剛才所說，本港回收業目前極

度依賴出口的情況。 

 

 這種幾乎完全依賴出口的情況，卻容易受外地因素的影響而令市場出現

不穩定的狀況，影響廢物的出路。上月《明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由於近日

廢膠轉口往內地的成本急升，令大量廢膠在屯門和天水圍一帶囤積，導致廢

膠回收價大跌，部分回收商更拒收膠瓶，影響膠瓶回收的情況。 

 

 另一個問題出在家居廢物回收方面。雖然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整體回收

率錄得 45%，但家居廢物回收率卻只有 20%，反映出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

善空間。政府在過去 5 年曾嘗試多項計劃，包括“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劃”、

“廢物源頭分類試驗計劃”和“專用垃圾袋”等，這類試驗計劃試完一個又

一個，現時連我們的局長也換班了，但卻仍然沒有一個計劃能真正得到落

實，建立一個真真正正覆蓋全港的回收系統，令廢物可以有效地回收，使回

收商得以發展業務。 

 

 政府也沒有一如其他國家般，設立家居有毒廢料的回收系統， 近，當

我們在立法會上討論有關能源標籤的條例時，多位專家向我們表示，很多光

管及慳電膽其實是含有水銀的，但我們缺乏一個有系統的回收方法，致令拾

荒者也會有危險。 

 

 近，位於屯門第 38 區的環保園終於找到了租客，分別經營廢塑膠、

廢輪胎和廢木材的循環再造生意，但步伐來得太慢、也太小。不要忘記，環

保園（前稱回收園）由前特首董建華在 2001 年 9 月提出至今，花了差不多 6

年時間才開始落實第一期，較原定目標的 2004 年慢了 3 年。至於第二期原

擬在 2006 年運作，現在卻預計要等到 2009 年才招租，2010 年才會有租客遷

入，足足遲了 4 年。 

  

 “生產者責任制”已談論了很久， 近政府說會提交一項有關膠袋收費

的條例草案，這才是第一次提及“生產者責任制”，但詳情尚未正式公布。

此外，政府曾承諾提交的有關車胎、食物容器及包裝等與“生產者責任制”

相關的條例草案，依然在等待當中，我們尚未看到，也不知道何時會有，而

且較政府所承諾的日期已延遲了。 

 

 在缺乏完善的回收系統下，香港的回收只能靠民間自發收集。蔡素玉議

員剛才發言時提及的俗稱“婆仔”的人，便是一些年紀老邁的拾荒者，無論

是烈日當空，還是橫風橫雨 ─ 我們有公民黨黨員拍攝到他們在刮大風、

下黑雨的時候拾荒，原因是那些紙皮滲了水後會較重，而且不會有很多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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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爭奪。所以，在橫風橫雨，街上空無一人的時候，我們便會看見一些婆

婆推着很重的手推車在撿拾紙皮。事實上，對於一個國際都會來說，這個畫

面是非常具諷刺性的。即使是深圳，我們也可看到街上的垃圾桶是分為盛載

可回收物料和不可回收物料，但在香港，我們卻只靠這些拾荒者來維持如此

小規模的回收行業。 

 

 林健鋒議員剛才發言時說，設立發牌制度是否表示所有拾荒的婆婆均要

申領牌照？當然不是。問題是，如果能設立一個發牌制度，一方面既可以有

規管，令希望從事回收行業的人能得到正規的發展，另一方面，行內僱員也

可以獲得適當的保障，例如工傷賠償及培訓等，令他們無須在一些不安全及

不衞生的情況下工作，這亦解釋了為何我們希望在這時候提出設立發牌制

度。 

 

 此外，我還須解釋一點，這對行業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我 近與一羣

從事回收行業的人見面，他們甚麼東西也回收，包括舊衣物。當時他們向我

大吐苦水：第一，回收園開列的條件是中小企絕對不能符合的，所以，他們

根本不能入去經營；第二，他們現時的生意難做，因為一方面他們須養活一

些僱員，隨時接到生意隨時工作，但卻同時面對遭受剝削的情況，是甚麼剝

削呢？由於這行業沒有規管，很多時候，大廈管理員或業主立案法團會採取

價高者得的方式把廢物賣掉，或從中剝削，甚或在不應收費的情況下，把

好而又值錢的廢物給予其他人，導致想從事回收行業的人根本沒有貨，正如

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沒有貨源，以致他們的貨源時常不穩定，因為隨時有

人從中“落袋”，那些貨不知往哪裏去了。這亦解釋為何我們提出要設立發

牌制度。 

 

 還有另一件事，當區議員前來立法會跟我們開例會時，經常投訴的是甚

麼呢？便是回收的廢紙或其他廢物堆積在行人路上，不單造成阻礙，更構成

不安全的情況。正如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有時候，回收的廢物會發聲或發

出異味，雖然有人想投訴，但卻不知道該由哪個部門來處理。所以，如果設

立發牌制度，大家便知道是有規管的，如果這個行業做得不好或違反發牌條

例，政府是有方法提出檢控或作出改善。其實，這亦可以幫助一般市民在他

們本身的生活環境中，做得更好，確保不會阻塞交通或行人通道。 

 

 因此，為何我在今次提出修正案時，會建議設立發牌制度呢？這是因為

對數方面都有所幫助：一方面是市民，另一方面是正在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當然還包括投資者，以及為拾荒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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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還想說一說，我曾與一些來自德國的人會面，他們說垃圾

其實是寶物，只要我們有良好的方法，有系統地進行配套、投資或管制，不

單可以營造一個清潔的城市，也能促進經濟發展。他們甚至告訴我，德國很

多城市根本完全不設堆填區。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新局長能認真面對廢

物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而急須處理的問題。多謝代理主席。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想談發牌制度。 重要的是，千萬別要那

些在大風大雨的日子仍在旺角撿拾紙皮的老婆婆每年繳交數百元的牌照

費，但卻只撿得數十元的紙皮。 

 

 發牌制度有其利弊，但千萬別要弄至經營成本過高，以免對那些小本經

營的人造成負擔。我認為通常也是出現了一些問題，政府才會作出規管，因

而才有需要發牌。總的來說，政府是在這前提下才發牌的。 

 

 代理主席，我記得本會在兩年前亦曾提出有關環保回收工業的議案。兩

年來，本地環保工業的發展依然停滯不前。例如政府當初承諾在去年第四季

啟用的環保園第一期，直至 近才剛剛開始運作 ─ 這是政府於上星期給

我們的回覆 ─ 而扶助環保工業的政策更是少之又少。以下我將代表民主

黨，發表我們對現時本地減少廢物及回收工業政策的意見。 

 

 去年本地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量達到 622 萬噸，相對於 1997 年的 475

萬噸，上升了 30%。在近 10 年人口增長持續放緩的情況下，以上的增長速度

相當驚人。雖然政府表示去年都市廢物的回收率已達 45%，提早完成了“都

市固體廢物管理大綱”所訂的目標，但正如我們當初已經指出，香港作為一

個高度城市化的地方，人口密度極高，在收集和回收廢物再造方面理應有很

大的優勢，以上的指標是否過於保守呢？與此同時，去年家居廢物回收率只

有 20%，相對於其他已發展國家和都市，例如台北的 35%及南韓的 47%，香港

在家居廢物的回收工作方面依然遠遠落後。 

 

 民主黨一向支持從廢物源頭着手減少廢物，包括全面推行家居廢物源頭

分類及落實“生產者責任制”，例如開徵環保稅，包括塑膠袋、車胎、電器

及電子設備、飲品容器及充電池等。事實上，政府早於 2005 年的“都市固

體廢物管理大綱”已提出在 2007 至 2009 年分階段完成上述“生產者責任

制”的立法工作。可是，現時除了膠袋稅已展開初步工作外，其他產品的立

法工作仍是遙遙無期。我們已多次強調環保稅應以收入中立為準則，開徵環

保稅並不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是在藉徵稅減少廢物的同時，將稅款用於

支持環保工業的發展，包括財務支援及各項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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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保工業政策方面，民主黨認為現時政府對環保工業的支援實在太

少。我曾經聽過一個例子，是本地的塑膠袋回收商須從外國進口棄置膠袋回

收再造。我們或會追問，本地是否缺乏棄置膠袋呢？事實上，本地每天棄置

在堆填區的膠袋數量超過 2  300 萬個。因此，唯一的解釋便是本地欠缺一套

回收乾淨膠袋的系統。據廠商指出，從外國進口棄置膠袋的原因是，本地膠

袋通常混雜了其他廢物，例如食物渣滓及家居垃圾，以致那些膠袋不能循環

再用。現時，政府有否訂立指引，教導市民如何回收可再造的乾淨膠袋？市

面上有否回收膠袋的設施呢？政府在數年前曾於部分屋苑試行“膠袋回收

計劃”，但其後卻未見下文，政府會否考慮繼續推行呢？更令人灰心的是，

去年在本地再造的回收物料只有 11 萬噸，是近年的新低。凡此種種，皆反

映出香港的環保工業其實並非沒有市場及沒有潛力，只是我們的配套太差，

以致發展停滯。 

 

 我們建議政府應為本地循環再造工業提供稅務優惠 ─ 民主黨並不

是每次也要求政府提供稅務優惠，但由於環保工業事實上是有一定的政策目

標和需要的，所以如果沒有稅務優惠的話，便可能無法啟動，並且盡快啟用

環保園第一期餘下的設施及開展第二期工作，以及承諾以低廉的租金及長期

租約出租土地予回收行業，以減輕環保工業的生產成本。政府亦應積極推廣

新的循環再造生產技術，以增加本地循環再造在回收物料處理中的比例及

增加產品的多樣性。同時，正如先前提過，政府必須盡力提高廢物回收率及

加強循環再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令本地的循環再造工業不單有充足而穩定

的回收物料供應，也有穩定的產品用家，這樣才可令生產商對投資本地產業

有一定的信心。 

 

 後，我想補充一點，民主黨對原議案提及的乾濕廢物分類回收計劃有

點兒擔心或有所保留，因為推行這項計劃須使用大量膠袋把乾濕廢物分開，

致令廢物量有所增加，因此，我們在這方面必須小心研究。儘管如此，我們

仍會支持今天的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本會討論開拓環保工業並不是一項新的議題，但我

覺得今天的討論別具意義，因為在上兩個月，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正

式批出了屯門環保園的 3 份租約，標誌着香港的環保工業踏入新的一章。可

是，要令香港的環保工業茁壯成長，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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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工業與廢物再生和循環再造息息相關，過往我們在討論有關問題時，

很自然會關注到如何回收家居垃圾和垃圾分類，因為沒有廢物回收便不可能

有具規模的環保工業，正如今天提出原議案和修正案的議員提出的意見，

即加強市民的廢物分類意識、完善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和落實“生產者責任

制”等。這些建議對發展環保工業固然十分重要，但近日我在翻閱環保署的

資料後發現，香港的廢物回收並不缺乏，所欠缺的是令廢物再生的環保工業。 

 

 在 2006 年，本港回收的都市固體廢物共有 623 萬噸，但供本地循環再

造的只有 11 萬噸，佔回收量的 4%。此外，有 273 萬噸是出口到其他地方供

循環再造，而餘下 339 萬噸固體廢物則以堆填方式處置。以堆填方式處置的

回收固體廢物高達 55%，超過回收固體廢物總數的一半。換言之，我們現時

擺放在屋苑和公共地方，旨在鼓勵市民分類丟棄垃圾的 3 色垃圾分類回收

筒，有過半數是未能達到減少堆填和把廢物新生的目標的。社會在廢物分類

回收和廢物再生使用之間出現了斷層，薄弱的環保工業根本消化不了回收的

都市廢物。 

 

 今天，我們敦促政府為環保工業制訂完整的政策，而首要解決的便是如

何促使本港有更多環保工業的出現，以處理本港的回收都市廢物。無論是在

本地循環再造，還是出口循環再造， 低限度不要把分類回收的都市廢物棄

置在堆填區，浪費資源。 

 

 據報道，今年 5 月批出的 3 份環保園租約都是批予具相當規模的公司，

它們分別從事處理再造廢塑膠、再造廢輪胎及再造建築物料的工作。我當然

希望這 3 間公司能夠帶動香港環保工業的發展，並創造就業機會。但是，除

了這些具規模的環保工業公司外，社會上一直存在不少中小型的廢物再生公

司，他們同樣為香港的環保事業貢獻力量。不過，我的辦事處曾接獲不少這

些中小型廢物再生公司的申訴，批評政府審批相關合約的條件極為嚴苛，令

一些有心從事環保工作的人士無法符合標準。 

 

 政府訂定一些標準以保證批出的工程或服務能達到水準，這一點我是明

白的。不過，與此同時，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香港的環保工業薄弱及廢物回

收與廢物再生之間不協調的問題。在保證環保工程和服務達到水準之餘，也

要幫助香港的環保工業，特別是中小型環保工業的發展。當“為藍天打氣”

成為政府的環保目標後，香港環保工業的發展同樣也要政府打氣。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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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我首先想藉此機會恭喜邱局長榮升局長。 

 

 代理主席，就鄺志堅議員提出的議案，陳婉嫻會就乾濕分類及分區設立

回收點和設施發言，而我則會集中談環保工業創造就業機會的情況。我們 3

位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的議員今天在立法會收到工聯會社會事務

委員會的請願，特意要我向局長展示這一碗飯，希望環保工業可以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這是盛有飯的碗，而不止是一個碗，因為真的要“有飯開”才行。 

 

 代理主席， 新一季的失業率是 4.3%，與上季相同，失業人士依然有

155  500 人，而就業不足的人數亦接近 8 萬人。為何在經濟如此暢旺的環境

下，我們還有二十多萬人要面對失業和半失業的困境呢？ 

 

 歸根究柢，是經濟結構失衡，欠缺工業作為經濟支柱，以及欠缺許多基

層以至工業和研發等方面的工作機會。代理主席， 近連充滿香港人的集體

回憶的本土飲品，即標榜是“真正朋友”或真正新鮮的生力啤，也快要離開

香港，因為該飲品公司將於今年 9 月結束在香港經營超過半世紀的業務，令

人感到十分可惜。由此可見，如果香港沒有工業，我們往哪裏尋找就業機會

呢？因此，鄺志堅議員今天的議案是希望推動環保工業，帶動多種多樣的工

作機會。 

 

 環保工業可以發展成一門既勞動力密集，又含高科技可持續發展的工

業，為不同年齡、學歷和技術程度的人士提供工作機會，而職位則包括基層

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銷售及行政支援人員、會計、機械維修、運輸、

物流，甚至包括科學家。 

 

 女性參與環保工作的百分比亦相當高，例如在奧地利、德國、荷蘭和瑞

士 4 個國家，從事環境工作的女性勞動人口便佔環保工業的四成。由此可見，

環保工業為女性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對香港來說，也可以對女性在職貧

窮、低收入和失業的情況產生紓緩作用。 

 

 代理主席，本港的廢紙回收業較為完備。現時從事廢紙回收業的工人的

平均年齡約為 45 歲，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收入不算太差。例如，在寫字

樓工作的員工月入介乎 5,000 元至 7,000 元，而司機月入更高達 8,000 元至

11,000 元。如果充分利用其他循環再用的廢料，更可以加強發展，令基層勞

工的工作機會大增。 

 

 代理主席，眾所周知，現時從事運輸業的司機經常開工不足，尤其是客

貨車司機，由於貨運量少，故此“搵食”艱難。的士司機亦因為僧多粥少，

以致收入不足的情況非常普遍。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運輸業的工資指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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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反降，2007 年的第一季是-1.3%。如果增加廢料的回收和運送工作，運輸

業的工作機會亦會增加，但卻不會造成惡性競爭。 

 

 事實上，不單基層勞工可以受惠，專業人士也可以在環保工業中發揮所

長。由於香港缺乏工業，很多大學生在畢業後均學非所用，例如修讀環境管

理、生物、化學、專業物流和環保工程等科目的畢業生，他們很可能在畢業

後要改為投身保險和財務等不熟悉或與原來發展志向不符的行業，以致政府

投資在他們身上的大學教育資源，也變相因錯配而付諸東流。 

 

 代理主席，根據 OECD（即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資料顯示，德國從

事環保工業的人數超過 100 萬人，西班牙則有接近 22 萬人，而中國內地更

有一百八十多萬名勞動人口從事環保工業。從這些國家環保工業的發展可

見，只要願意開發環保工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可以是非常可觀的。 

 

 香港正是欠缺有效的回收途徑，現時回收業主要是透過拾荒者、清潔工

人、非牟利團體和學校等回收。這些不完備的回收途徑令有效回收量有限，

因而限制了循環回收業進一步的發展。 

 

 另一個限制環保工業的因素，是不良的工作環境。膠袋回收和廢紙工場

等地方總會發出一些不良氣味，因此很難吸引年青一輩入行。至於一些電子

零件的拆解，則令有害物質滲入泥土和河流，對附近居民造成身心的禍害。

因此，政府應該資助環保工業的研發，提升技術層次，並改善環保行業的生

產環境，以及建立專業的業界形象，以吸引更多人投身相關的工作。 

 

 香港的勞動人口有三百六十多萬人，其中超過 100 萬人屬於中三以下程

度。要養活這些基層勞動人口，是不能夠單靠現時的金融服務業，而是必須

發展工業以吸納他們。環保工業的開發，對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

說，儼如一頭新的經濟火車頭，其中不單蘊含無限商機，亦提供大量綠色工

作。 

 

 所以，在演辭的 後部分，我懇切希望新任局長能夠為香港百多萬名勞

動人口、百多萬名基層員工創造更多綠色工業，製造更多綠色“飯碗” ─ 

當中是盛有飯的。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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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隨着環保工業的出現及發展，很多人對環保這項議

題已逐漸變得積極及樂觀，不再只視環保為一種負擔，而是意識到環保（特

別是環保工業）的發展會為社會的經濟及可持續發展帶來更多機遇，並且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 

 

 就本地的情況來說，現時的廢物處理及回收情況均不理想。雖然棄置在

堆填區的廢物總量正逐年減少，但與“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所提出

的指標，即把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量減少至 25%以下作出比較，仍

有很大出入。與此同時，雖然都市固體廢物總量的回收循環比率正逐年減

少，但在去年仍不足五成，這正正反映本地的廢物處理情況，仍處於偏重以

堆填為先、回收循環為副的局面。 

 

 代理主席，本港人口有七百多萬，人口多垃圾亦自然多，所以本港每天

平均製造數以萬噸廢物，對堆填區帶來沉重的壓力。不過，這亦為本地環保

工業的發展帶來機遇，因為不論是一般工業還是環保工業，發展的大前提皆

離不開原料的供應。要發展環保工業，便要為回收製造商提供大量穩定及可

供循環回收的物料。然而，發展本地環保工業首要的困難，是要面對回收率

偏低的問題。因此，要推動本地環保工業的發展，當局首先要改善回收率，

提升市民對廢物分類的意識。接着是改變一直以來將可再造廢物出口的做

法，並鼓勵更多機構參與整項回收再造的工作，藉以發揮循環經濟的作用。 

 

 在提升市民的回收意識方面，當局已由 2005 年開始推行家居廢物源頭

分類計劃，並在大廈設置廢物分類設施，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 2007

年 4 月為止，全港各區已有超過 570 個屋苑報名參加，而在這些屋苑參與計

劃後，棄置的廢物減少了約 3%至 4%。為了進一步提升廢物回收率，民建聯

建議當局在全港推行乾濕垃圾分類回收系統，以增加家居廢物的回收量。 

 

 事實上，家居廢物種類繁多，但現時可回收的廢物只是寥寥可數。所以，

我們已習慣或可說是在逼於無奈的情況下，把所有乾濕垃圾放在一起，致令

部分可供回收的廢物也只能送往堆填區或堆肥處理，因而窒礙了廢物回收率

的提升。當然，除了現行分類回收系統有欠全面外，目前的大廈設計亦未能

照顧廢物分類的需要。舉例來說，在一般大廈樓層內的垃圾房的空間狹小，

以致很難加裝廢物分類設施，令部分大廈未能實行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由此可見，要提升回收量，除了要改善市民的回收意識外，環境的配合

亦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大廈、垃圾車以至垃圾箱的設計等。為了營造一個便

於回收再造的居住環境，當局有必要作整體配合，而其中一項建議便是修訂

與屋宇設施有關的法例及指引，藉以進一步增加廢物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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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工業其實有助於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只可惜現時政府處理可再造

廢物的手法，卻似乎仍未洞悉“綠色變黃金”的道理。據資料顯示，在每年

從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的 240 萬公噸物料中，超過 90%是出口到其他地區循環

再造的。 近政府更斥資 7.6 億元，讓承建商將 1  000 萬公噸的拆建物料運

往廣東省的台山作填海之用，因而被環保團體批評為“送錢兼送大禮”。 

 

 政府就出口可再造物料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宏觀來說，國

際社會已逐漸加強對廢物轉移的限制，所以，長遠來說，我們不能再以出口

的方法處理廢物回收問題。其實，出口廢物是不利於本地循環再造業的可持

續發展的，正如我剛才提到，環保工業亟需穩定而充足的可回收廢物的供

應。為了達到循環經濟發展的效果，當局首要的工作是提升本地的回收再造

率，然後透過把廢物再造成為有用的產品，把它們帶回經濟鏈內，這樣才可

促進本地整個回收再造行業的發展。 

 

 代理主席，當局應擴大社會在回收再造事業的參與，我所指的不單是市

民，還有其他機構和組織，例如社會企業的參與。當局可以考慮讓社會企業

在環保工業的發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例如回收及經銷可再造產品，務求令環

保工業在可持續發展之餘，其他機構如社會企業等亦能受惠於有關政策的推

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馮檢基議員：香港污染問題有多嚴重呢？實際情景本身已不言而喻，我們只

要擡頭看看我們的維港，莫說藍天白雲，即使是對岸的景色亦已變得迷濛

一片，相對 10 年前，實在有天淵之別。我們再走遠一點，離開市區，看見

各個大大小小、不斷擴展的堆填區已侵佔了不少郊野地方，情況之差，實在

刻不容緩。雖然社會近年的環保意識已不斷提高 ─ 否則政府亦不用順應

民意成立新的環境局，其實這亦反映了環境的問題 ─ 但明顯地仍流於紙

上談兵，說多於做，原因是政府過去推行環保政策着力不足，而市民的生活

習慣和工商界的運作也沒有多大的改變，浪費的繼續浪費，實際上仍須有極

大的改善空間。 

 

 我相信，一個地方的環保工業蓬勃程度，正標誌着該地方普遍的環保意

識有多強，該地政府推動環保的力量有多大，這是一個供求關係。舉例來說，

如果市民積極參與回收，再加上政府對回收再造業提供各種支援，環保業必

會蓬勃發展。可惜，在香港，環保工業明顯仍處於弱勢，它佔國民生產總值

一個非常微不足道的分量。這豈不是一個重要警號，提醒我們在面對全球溫

化、地球資源匱乏、環境污染日趨惡化時，我們仍然裹足不前，官民間對環

保仍然缺乏承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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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民協多年來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諮詢中，均經常提醒

政府要多加發展環保工業，因為我們認為，環保工業不僅可減少依賴堆填

區，構成資源循環使用，亦可為香港工業重新發展提供可行的出路。這做法

亦可促使現時過分單一化的產業結構，推向多元化的發展，而當中的重點，

便是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予低技術的工人，為基層勞工帶來更多工種、職業

機會和發展機會。 

 

 環顧世界知識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貧窮問題反而越趨惡化。一方

面，掌握知識和技術的主流勞工會受惠於知識型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富

庶。另一方面，基層勞工在缺乏競爭力和發展機會下，反而會被主流社會所

排斥。面對這情況，各國已經提出多種積極措施，而環保工業正是一個可行

的途徑。 

 

 但是，代理主席，可惜的是，我們的政府卻礙於所謂“積極不干預”的

教條，“懶理”環保工業的死活，卻選擇性地把資源投放在所謂“高增值”

的經濟項目之上。民協認為，政府必須借今次新政策局上場的機會，洗心革

面，糾正以往傾斜的發展思維，在勞工事宜重新整合下，加上新環境局的帶

領，積極投入發展環保工業。具體來說，民協認為，政府應首要加大力度推

動環保政策的制訂和落實，例如推行“生產者責任制”，其原則是製造商須

承擔其商品對環境構成任何影響的代價，驅使製造商在產品設計和用料上加

入環保元素，並以某種方式來支付其產品回收所造成的成本。此外，政府亦

應提供誘因，加強市民對回收廢物的意識，為環保業提供開拓市場的首要條

件。 

 

 另一方面，政府應在環保工業上作更大程度的參與，這做法旨在為脆弱

的環保工業提供孕育其成長的土壤。政府可考慮提供廉價土地，設立種子貸

款基金，與大學合作為業界提供技術支援，以及提供稅務優惠等。其實，談

到直接支持業界，較早前已有先例可援，例如當局建議出資參與投資拍片、

拍電影，以支持電影發展。此外，當局亦以改善空氣為名，資助車主更換環

保車輛等。這些在顯示政府擔任“球證”之餘，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亦會在

市場作某程度的參與。更何況，發展環保行業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

改善環境，亦可為低技術勞工提供就業機會，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和人手來

發展環保業。 

 

 代理主席，對於自由黨在議案中修正有關社會企業的內容，“無故地”

把社會企業與一般中小企“對立”起來，製造“與民爭利”的假象，民協是

不能苟同的。我們強調，在大部分社會企業蓬勃發展的國家，包括英國、西

班牙和歐洲，甚至現時的台灣和內地，根本沒有與民爭利的問題。相反，在

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在甚麼也講求利潤的前提下，容讓社會企業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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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以甚麼形式，例如為弱勢社羣透過提供就業機會和服務等 ─ 讓他們

融入市場，本身正體現出背後“利民”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價值觀念。所

以，社會企業的精神應融入營商理念之中，與傳統企業互相配合和發展，而

不是盲目地死守傳統市場老一套想法，排斥任何改變。所以，我對自由黨的

修正案會投反對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在董建華先生 後一份施政報告內，政府提出要制

訂優惠政策，扶助環保工業發展，並提出在屯門興建回收園，專供回收工業

使用。後來，回收園變成環保園。但是，無論是回收園還是環保園，一個顯

而易見的事實，便是整個計劃已被拖延得太久了。環保園作為循環回收工業

的策略重點，要到 2010 年方可全面投入運作，而且只能容納約 20 個客戶，

相對於本港整體廢物量每年以 3.5%的比率增長，環保園只是救不了近火的遠

水而已。 

 

 代理主席，不過，即使環保園完全投入運作，也只是滿足了環保工業的

硬件需求，沒有“生產者責任制”、回收政策等軟件配合，環保園根本不能

擔當環保工業的關鍵角色，甚至可能變成虛有其表、但對減少本港廢物毫無

幫助的點綴而已。 

 

 要讓環保園發揮理想的效果，環保園內的循環企業應該取諸本地，從本

地的回收廢物及再造物料中取材，同時紓緩本港廢物處理的壓力。然而，本

港多年來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回收所得的物料，原來大部分會被出口賺取外

匯。以 2005 年為例，本港共回收近 259 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但當中只有

6%交由本地循環再造，其餘 94%均被出口至內地或其他國家，換來約 45 億元

的外匯收益。如果絕大部分回收物料原來 終會被出口海外或內地，試問本

地有心從事循環再造的業界又何來循環的原料呢？ 

 

 代理主席，此外，本港的都市固體廢物回收進度仍然未見理想。儘管近

年來整體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率連年上升，至去年升至 45%，但家居廢物的

回收率仍只是約達兩成；反觀台北市，早在 2005 年年底已經達到 35%，南韓

更達到 47%。如果有效的回收政策仍然不能“出台”，回收率不能進一步提

升，一方面令循環再造業不能不反過來從海外進口循環原料，另一方面本地

的可循環廢料卻繼續被出口或流向堆填區，環保園便只會成為環保事業上的

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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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堆填區飽和在即的危機，而且環保園好歹也進入了運作的倒數階

段，政府必須盡快實行軟件配套，協助環保循環工業就位。不少同事剛才已

發言指出， 直接刺激回收意欲、減少廢物產生的方法，便是從速實行“生

產者責任制”，鼓勵社會先考慮把固體廢物處理、循環回收，而不是匆匆棄

置垃圾了事。 

 

 通過法例規定，社會上對回收工序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自然便會有更

多人投入回收及相關的產業，從而提升本地廢物回收的比率。然而，如果回

收商良莠不齊，作業模式只求快捷獲利，但卻欠缺妥善處理廢物的意識，這

不單會損害社區的環境衞生及從業員的健康，也會削弱市民大眾對回收產業

的信心，變相降低回收工業的成效。因此，政府必須盡快設立廢物回收商的

發牌制度，有效監管回收商的作業模式，確保回收行業的質素。 

 

 代理主席，事實上，在有效的回收工業帶動下，就業市場的得益將遠較

環保園本身為大。單以家居廢物一環計算，回收廢紙產生的經濟效益將可產

生 2  500 個職位，加上在主要的垃圾箱及垃圾收集站等設置分類回收系統、

設立運輸團隊、建立社區減廢網絡，以至循環再造產業的加工、出口、營銷

等，將可創造總數達 16  000 個的就業職位；與此相比，環保園即使全面投入

運作，也只不過提供 750 個新職位而已。話雖如此，我們仍然認同環保園必

須與其他鼓勵循環工業的政策一樣，要盡快到位，從而形成完整的環保工業

政策。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方剛議員：主席，香港的廢物量不斷上升，使堆填區不勝負荷；地球資源開

發過度，有朝一日將會耗盡。這些絕對是事實和有需要加以關注的，但要解

決問題，便有需要採取“一條龍”的措施來配合，並從 3 方面推動才能夠紓

緩：首先，是要教育市民提高意識，然後由生活習慣上減少產生垃圾；第二，

是生產商和零售商盡量減少產生不必要的廢物，以及採用可降解的物料；及

第三，是加強廢物循環再生，減少 終要棄置的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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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很多廢物根本是無法避免的，例如飲品（瓶裝水、牛奶、果汁、

汽水、啤酒等）是不可能不用容器盛載的。其實，許多廢物是可以循環再生

的，如果加以回收再進行加工，不但可減少浪費資源，減輕堆填區的負荷，

而且是一門生意，可產生經濟效益和創造就業機會。對於這項有利無弊的發

展策略，我不明白政府為何一直皆沒有重視。所以，我原則上是支持鄺志堅

今天提出有關“開拓環保工業”的議案，以及其絕大部分內容。 

 

 過去，我也曾建議政府增加回收廢物的種類，包括膠袋及玻璃容器，並

且提供誘因予環保再生行業，藉此推動行業的發展，從而達到減少廢物的目

標。但是，不用我說，大家也知道政府的回應是甚麼：玻璃容器這類廢物的

體積大，不容易回收，而且成本太高；或是說政府對所有投資皆採取積極不

干預政策等。但是，去年年底，香港已出現首間以回收玻璃來生產玻璃磚的

企業，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增加資助環保再生工業的研發，以及擴大回收

種類，並增加相關的配套設施。 

 

 但是，我和業界對“生產者責任制”有相當保留，因為這項計劃的頭炮

便是於 5 月份推出進行公眾諮詢的膠袋稅。我們認為，這類懲罰性稅收會很

容易給予消費者一個錯誤的信息，讓他們以為交了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丟棄

廢物，因為政府收了稅，自然有責任解決問題了。結果，無法達到全面提高

環保意識的目標，而且會加重市民大眾的負擔。 

 

 我知道絕大部分在座的同事均會支持“生產者責任制”，但我想在此指

出，“責任制”如果全面實施的話，其實是變相的“消費稅”，因為建議是

建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廢物 終由誰丟棄，便會由誰來負責。所以，

環境保護署官員也特別強調，0.5 元的膠袋稅並不是由零售商繳付，而是由

零售商代政府向消費者徵收。 

 

 我們再看看政府提出將會納入“生產者責任制”的目標產品，包括膠

袋、汽車輪胎、電器及電子設備、包裝物料、飲品容器及充電池共六大類。

除汽車輪胎外，其他皆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 

 

 所以，我認為政府建議的“生產者責任制”完全是一項新稅種，究竟是

“消費稅”、“增值稅”還是“環保稅”，則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當然，所

收得的稅款亦與原欲“一網打盡”的“商品及服務稅”不同，政府今次是借

市民大眾不會排斥的環保項目來推出新稅種，而且會在大家不察覺時一點一

點的加上去，但 終承受負擔的仍是市民。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73

 許多發達國家的政府皆責無旁貸地承擔環保責任，並推動廢物循環再生

的工作，我希望強調以民為本的新一屆政府，能夠謹慎處理產品責任制和完

整地策劃今後的廢物處理方法。廢物其實不等於垃圾，而是另一種資源。香

港慣性甚麼東西也從外面採購，如今應是好好研究如何把這些“內部資源”

發展為“金蛋”的時候了。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在董先生下台以前，我記得，曾經有人提過一個綠袖計劃 ― 

綠領計劃，sorry ― 是綠領計劃。儘管董先生失敗了，該計劃卻原來可以

創造 10 萬個職位，而當時所談的，大部分其實是說如何把廢物回收。 

 

 大家從電視的報道中也得知，政府過去對這個行業其實並沒有提供甚麼

支援。我曾親身接觸過一些人，也看過電視有關的報道，知道這個行業其實

是很難經營的，原因是甚麼呢？便是沒有地方。這裏便產生了一個矛盾，而

這個矛盾也正如香港的所有矛盾般。例如屏風樓，這真的是連牛頭角的主婦

也知道的事情，便是興建新樓宇時，不可以建築得高於其後面的樓宇，但香

港沒有這項規定，即沒有規定位置越接近海邊的樓宇，便越不能阻擋其後面

的樓宇，這本來是一種通識。 

 

 但是，現時的情況又如何呢？我們透過填海獲得土地，但其實這會損害

海港的。填海得來的土地是希望能高價售出，然而，在現時情況下，地產商

是不會把這幅高價投得的土地，以很低的地積比率來興建樓宇的，這裏便是

問題之所在，而這個問題跟環保工業的問題其實是同出一轍的。 

 

 其相同之處，便在於政府會否動用一些社會上認為很珍貴的土地來讓他

們進行這工作呢？其實不是沒有土地的。我希望邱局長有空時，駕車到新界

看一看。那裏有很多土地被用作堆積貨櫃，這些貨櫃也堆積得好像貨櫃場

般，但沒有人理會，原因是甚麼呢？便是這些土地屬於“妾身未明”，即未

有人用換地證跟政府更換土地，也不知道會否發展那些土地。其實，這問題

在香港已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反差，便是當有些土地暫時未有用途或不知如何

使用時，便會用來放置貨櫃，而這些貨櫃的存放情形，當然會引起當地居民

不滿，因為其中會產生噪音，如果說到環境污染，聲音也會構成其中一種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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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再回頭看看，我們千叮萬囑並懇切要求政府拓展環保工業，但

我們又有否要求政府提供土地，要求它撥出一些土地來進行這類工業呢？如

果沒有政府撥地，即是說，原本在香港進行，其成本已較國內的成本為高的

工業，現在會再進一步加大成本。 

 

 所以，如果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便應該有一個規劃，首先是要

找來土地，有了土地後，才尋找哪些廠家或用家是有興趣進行這類工業的。

因為如果你先找來廠家或用家，但告訴他還未有土地，問他是否願意做，請

問他可如何做呢？這等於董先生當年差點被人欺騙，他曾表示要興建一個甚

麼園， 後他沒有受騙，這次他很聰明，因那個人要求他先撥出一幅土地來

興建那個甚麼園。可是，老兄 ― 數碼港 ― 卻是看也不看便批給了他

們。所以，現在所存在的只是孰輕孰重的問題。 

 

 因此，在環保工業的問題上，第一，我們須首先要求政府撥出土地、訂

有政策；第二，是要以勞動密集為原則，否則，政府是無法解決就業問題。

如果是以勞動密集為原則的話，即使不在外國購買很多高科技回來也能夠在

本地進行。有關這方面，不單局長要思考，連負責財金及經濟事務的官員也

要想想辦法，否則，我們是無法在環保方面做出一些成效的。 

 

 以我的角度來看，我居住在公共屋邨，該處現在放置了 3 個紅、白、藍

袋，我不知道這些紅、白、藍袋是否為了環保目的，可否回收物料循環再用。

但是，它們的用途是讓我們把無用的鋁罐、塑膠、紙張等分門別類掉進去。

其實，這是聊備一格的做法，是完全沒有人理會的，即使有人這樣照做，他

們也未必會先把要廢棄的東西清洗乾淨才丟進去。我自己有時候趕着外出，

便也沒有把東西清洗便丟進去了。其實，單單在這個層次，便已經有需要用

大量勞工來進行分類、清洗及篩選等工作。如果我們說要辦社區工業或社會

企業，這些便是有關的工作了，但問題其實仍是一樣的，便是關乎土地。 

 

 我們現在連公屋裏的優質土地亦已售給領匯了，而領匯表示，對不起，

如果土地尚未賣給我們，你們便向房屋署提出要求吧。但是，領匯現在則只

着意於價錢的計算，它懶得理會是環保還是不環保，甚至是否關乎就業。所

以，我本人認為，邱局長，你一定要明白一點，如果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以地

產炒賣為主，再加上賭場式的經濟，即金融以資本炒作為首要的話，那麼我

們再說這些，也是多餘的了。 

 

 我要重複說一遍，第一、要土地；第二、政府要用政策和資金來帶動環

保企業。我希望曾蔭權先生明天出席時，可以談一談這方面，不要整天只懂

得說藍天、藍天的，老兄，我們現在是說希臘嗎？現在 重要的，是先搞好

香港，發展一個綠領工業，否則，特首便是說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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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環保工業是提倡循環再造的概念，正正是可持續發

展城市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因為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要

在地球資源的供應及開發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為了避免過度開發有限的地

球資源，循環再造是 有效的節省資源方法。所以，我支持議案中所提出的

所有鼓勵循環再用的政策和措施， 重要的是能有效地使無用的廢物重新成

為有用的材料，達到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效果。 

 

 其實，現時有很多很具創意的環保工業，是政府可以幫助大力推動發展

的，例如廖局長上星期提出把車胎切碎成為膠粒，然後利用膠粒製造軟地

墊，鋪設於兒童遊樂場，也可以製造人造草。我也曾把它轉變成為很多有用

的建築材料。 

 

 例如我們在地盤傾倒石屎時，會使用大量釘板，這類釘板也須用很多地

方來貯存，而且在完工後也沒有甚麼價值。如果要合乎經濟效益，應該可以

使其再用，不要把它浪費和製造大量垃圾。這些木材在收集和壓碎後，碎片

便可造成壓縮板。我曾到訪過監獄，其實，政府所有監獄的家具也使用壓縮

板製造，這亦成為了新家具。所以，推動環保工業，不單是鼓勵循環再用，

更可以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以及推進經濟的發展。 

 

 除了塑膠、木材外，我們每天用膳時其實也剩下很多食物，這些剩下的

食物可以循環再造為其他肥料。現時有環保公司研究如何把廚房的剩餘食

物，透過生物科技的技術，例如利用蚯蚓，將原本被浪費的殘餘食物，分解

轉化為有用的植物肥料。 

 

 這些是很好的廢物利用的例子，應該進一步擴展，鼓勵收集家庭及餐廳

的殘餘食物，但問題是如何鼓勵這些廢物作源頭分類。其實，在很久前，小

學生也唱過一首歌：“黃鋁罐、藍廢紙、啡膠瓶”，但由於先天不足，我們

的居住環境太狹窄，如果要在家中把廢物分流，可能沒有地方。我知道房屋

委員會已在公屋開始工作，在每一樓層設置這類收集廢物的地方。 

 

 除了解決樓宇的設計，使它能夠回收廢物外，我覺得仍須有適當的配

合，由政府提供適當的誘因，鼓勵擴大廚房或工作間，使家庭也有地方把這

些廢物作源頭分類。除了教育全民參與外，還須配合環保工業的發展。 

 

 長遠來說，規劃方面是 重要的，並應該考慮每一分區。如果路途太遙

遠的話，即使收集到廢物亦不方便。由於現時只有屯門一個地方，而且路途

遙遠，因此我們不能收集全港各地的廢物。所以，我覺得規劃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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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加快環保園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有議員剛才表示規劃很重

要，但要有地方，才可以進行這些工作。除此之外，香港的土地很珍貴，但

我覺得可以考慮利用多層的工廠大廈，如果控制得宜，是可以考慮利用我們

現時荒置的工廠來進行這類工業的。當然，在環境方面，政府必須考慮一下。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提供財政支援，以資助一些專家進行科研方面的工

作，開拓更多創意的技術，加強環保工業的發展，鼓勵循環再造及發展減低

污染的技術，更有效地推動環保工業的經濟發展，從而創造更多就業的機

會。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有關這項議題，事實上在 1995 年，我還記得當時

鄭耀棠和陳榮燦皆在立法會內當議員，工聯會眼看香港工人就業困難，於是

透過一個社會行動，討論回收行業。我們舉辦過一次遊行，同期我也參觀了

很多地方，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所以，鄺志堅議員及王國興議員剛才指出的數字，事實上一直在我們的

辦事處保留着。在各個國家中，如果要做環保工作，便要在回收上做得好，

而實際上，這類工作真的能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主席女士，我們就此討論了十多年，從十多年至今有沒有進步呢？我認

為是有進步，但這進步真的很像斷截的禾蟲般，做了一些，但又不做一些。

我發覺今天有很多同事的發言內容中，事實上道出了我們過去十多年在這過

程裏的情況。當我們提出議題，大家便開始關注，也有些人親手做了一些工

作，獲取了一些經驗。 

 

 我認為假如政府再不正視這些問題，我們面對環保的地球村實際上是有

愧的。我們實質上也是有壓力的，正如剛才鄺志堅議員及其他議員指出，堆

填區已到了很危險的階段，只剩下 5 至 10 年的可用期間，如果以我們目前

的速度繼續增長廢物，情況將會更為嚴重。 

 

 所以，我認為特區到了今天，透過一項議案、新局長（即我很熟悉的局

長，他做過有關勞工教育，又年青，我們也曾有交往），可有望處理好這問

題，得出一個三贏方案。一方面，我們要瞭解自己在地球村的角色，想想如

何做好應做的回收工作。另一方面，對於本土現時處理廢物的困難度，也要

好好地解決。此外，此類工作也可帶來很龐大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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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接着，我會提出一些數據，我同事也曾指出，儘管香港地方

這麼細小，我們製造出的廢物、垃圾等也實在不少，剛才已有人指出，我們

的固體廢物總量高達 9  377 公噸，過去 10 年，雖然我們都做了很多工作，包

括政府、環保團體，但我們看見，個人就固體廢物製造量仍然上升 25%，每

人每天平均丟掉 1.36 公斤，這也是頗厲害的。 

 

 所以，上屆的問責局長廖秀冬在 後一天發言時指出，實際上，現時的

固體廢物量很厲害，佔了堆填區內一個重要角色，當中廚餘是主要內容。 

 

 主席女士，回顧現時政府的政策，大致上除了我剛才指出猶如斷截禾蟲

般之外，很多時候，有些事，很老實說，是沒認真地處理過的。如果政府仍

說可以堆填為主，我則認為這樣繼續下去是不行的。 

 

 自從廖秀冬女士在立法會的 後一天提及廚餘後，我現時每逢與別人外

出吃東西時，我也強迫他們把東西吃得乾淨，我說吃不完的便拿走，我們不

要做製廢者。我認為我們都是願意這樣做的，接着，酒樓工作者跟我很熟悉，

他們也說，“‘嫻姐’，可以，可以”。我認為這是對的，事實上，政府現

時也正研究中。可是，研究到何時？即我們看見，此外，較早前（數個月前），

有一位來自一個叫“環保豆腐”的組織的女士來找我，她們是製造環保豆腐

的，但她們現時面對的慘況是甚麼呢？她們找到了廠房以供作生產之用，不

過，由於我們的養豬業逐漸式微，基本上沒有了，以往生產的廢料是給豬吃

的餿水，現在沒有了豬隻，怎麼辦呢？她表示如果要找人回收豆腐，便會成

為一個問題，成本會大大增加，但這些物質是完全可以透過再造而變成有用

的。不過，政府卻沒有想過這方面，我須向局長指出，這情況很嚴重。 

 

 另一方面我們卻製廢，並把很多東西往外丟掉。這些工作只靠宣傳是不

行的，別人是有整套的政策。所以，且讓我們看看，以家居垃圾而言 ─ 我

具體談的是廚餘問題，香港的回收是 14%，台北是 35%，韓國更高達 47%。很

老實說，人家有政策，即可令整個社會一齊關注。馬英九說要進行一次革命，

香港電台曾就此做了一個特輯，顯示他怎樣在廚餘方面帶動，擔任了很多改

革角色。因此，在此工作當中，政府須訂立可行的政策，包括提供土地。 

 

 很老實說，現時政府面對着香港這個美食天堂的名譽，既然前任局長指

出現時廚餘的問題 厲害，我便希望我們的新局長邱騰華稍後回覆一下，年

青有為的他，有何方法處理廚餘呢？我正挑戰他。 

 

 實際上，說到我們目前的製廢情況，在廚餘方面，在酒樓內有很多，除

了我們可透過宣傳，呼籲人人把吃剩的東西都帶回家之外，如何能真的令這

做法落實呢？當中還很重要的程序，中途的回收也是重要的，如果沒有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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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所說的便是廢話了。我記得在深水埗曾經有人試將廚餘變成種植用的

化肥，但由於欠缺後續政策，於是回收方面缺乏人手、用料不夠等，都形成

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怪責香港市民無意無感覺時，我們也要問政府有甚麼政

策，它一方面高舉着我們要做好環保，做好廢物的處理，但接着，做法卻好

像斷截的禾蟲般。正如我和政府 近所爭論的就是，很多時候，政府的其他

部門是懶得理會，仍然做其製廢的角色。在處理的手法當中，根本是要在市

區設立小回收站才行，但現時情況不是這樣，而是誰這樣說便把他廢除。 

 

 我認為局長要很有勇氣才行，要在這方面拆牆鬆綁，他願不願如此走

呢？在民間，工聯會是關心香港環保和關心香港就業的團體，我們實際上在

這方面一直做了不少工作，但很可惜，很多時候，我們到了 後，處處皆在

政府不同的部門碰壁。 

 

 主席女士，今天，我們支持原議案和其他修正案。多謝。 

 

 

張超雄議員：主席，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推動環保工業。還記得在特

首選舉期間，我的黨友梁家傑議員在他的政綱中也提到要推動環保工業發

展。可是，我們的曾特首在選舉論壇上卻反駁指環保工業的規模太小，強調

還是要透過基建工程來創造就業機會。如今選舉已經過去，我希望曾特首對

環保工業的輕視，只是出於選舉期間的情緒反應而已。 

 

 環保工業是否可以促進就業，當然是關乎環保工業的發展規模，但其可

以創造龐大的社會效益。我想單單在這一點上，政府便應推動環保工業。 

 

 政府認為香港土地有限，很難發展環保工業，所以即使是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發展的環保園，也只是規模有限，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亦不

大。不過，環保工業卻可以減輕家居和工業廢料對環境造成的破壞，這些社

會效益其實是顯著的。特別是一些“上游工業”的發展，將有助提升“下

游”的廢物回收率。 

 

 舉例來說，以往有很多廢棄的塑膠囤積在新界區，由於市場價格浮動，

買賣過程只能賺取微薄的利潤，生意難以維持。不過，自從較大型的膠瓶回

收廠開設以後，廠商製成若干分類系統，有效將膠瓶切碎和除去雜質，製造

成可再造的物料，繼而出口往其他地方， 後製成產品。開創良好的機會，

讓這些上游環保工業發展，將會帶動本地廢料的回收率，也會將本地回收的

價格提高，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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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廢料處理廠某些工序崗位，是很適合由殘疾人士擔當的。就以剛

才提到的塑料廠為例，他們現時便聘用了十多名聾啞人士，負責膠瓶的分類

工作。外國很多環保工廠也長期聘用弱勢社羣。 

 

 在不久以前的一項議案辯論中，我曾提及坊間很多團體其實也很有創

意。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團體比政府更早發現環保工業和綠色生活能夠帶來

巨大的社會效益。 

 

 以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例，該會組織了區內的婦女，成立“環保家居清

潔隊”，以蘇打粉、粗鹽、米醋、石灰等天然物料，提供上門清潔服務。香

港婦女勞工協會亦另外組織了“婦女環保回收隊”，在區內設立回收站，收

集一些二手衣物、小型電器、玩具、課本等，再以平價賣給基層家庭。仁愛

堂的“綠慧公社”則發起了回收廢食用油的行動，行動相當成功，他們更在

屯門開設了一間生產廠房，將廢油製成肥皂和清潔液，再將產品在農墟和市

場推銷。這些環保活動雖然不是很有規模，但明顯是有助環保，鼓勵廢物再

用，又能將環保和地區就業結合，促進社區經濟。 

 

 上游的環保工業要發展成功，必須在社區建立完善的回收網絡。可惜現

時的三色回收桶成效不彰，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也只在起步階段。相

反，一些地區團體便發揮了很好的組織力量，只要政府願意協助這些回收活

動，它們其實是有很大的發揮潛力的。 

 

 舉例來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便組織了“婦女膠樽合作社”，在區內設

置流動街站，收集膠瓶，再在回收中心用壓膠機將塑料分類、壓縮。經處理

後的膠瓶，便可運往回收商，循環再用。房屋政策評議會也設有一個環保資

源回收處理中心，處理居民送來的塑膠製品。壓碎了的塑膠會賣給回收商。 

 

 過去半年，廢膠的回收價格不斷下跌，令很多這些自負盈虧的團體經營

出現困難。現時，由於這些團體組織的回收活動，仍然只屬小規模，雖然環

保署設有基金，資助社區環保項目的經費，但由於這些基金的年期有限，在

資助期滿後，團體往往須為日後的經費問題大費周章，個別項目未必能夠維

持下去。我認為政府應有規劃及目光長遠，看看如何能以較長年期的資助推

動那些團體，發展環保工業。一方面，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改善環境；另一方

面，亦可發展社區的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其實，這些工作是能夠特別幫助

到一些弱勢社羣的。因此，我發言支持原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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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商人謀取利潤，是無可厚

非的，但香港所產生的利潤銅臭味，可以說是特別濃郁，說得難聽一點，是

特別臭，因為香港所產生的環境污染也特別嚴重。我們的空氣、我們的海港、

我們的天然溪澗、我們的樹木，每一個環節都受到嚴重破壞。 

 

 一方面，這是由於市民對損害環境缺乏意識，即以前的港英政府罪大惡

極。鴉片戰爭為人民帶來精神肉體的傷害，殖民地管治也帶來環境的傷害。

所以，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回歸祖國後，我們有自己的土地，由自己的人民

管理，理應愛惜和愛護我們的土地，但回歸 10 年後，在環保政策，特別保

育政策上，特別在開拓環保工業方面，可說是未有任何寸進，令人感到失望。 

 

 過去，在處理廢物和處理垃圾方面，真的好像一個 yoyo 般，擺來擺去：

由當年的焚化爐變成堆填，到現在說要進行回收。發展至 近，我覺得政府

是進退失據，政策不明確，落實時也難以表現出堅決意志。 

 

 我們看看台灣，在一扁兩“小馬哥”管治下，即經過一屆“阿扁”及兩

屆“小馬哥”的管治，在 12 年內，台北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指的是

環保方面。我記得我在八十年代後期去台灣，覺得台灣跟香港相差很遠，台

灣以往是很骯髒的，但每隔一兩年再去，卻覺得台灣一直在改善中。去年，

我去台灣，馬英九仍是台北市市長，我們再探望他，聽他說台灣的環保工作。

短短 12 年間，在強人的政治領導下，台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香港政

府不要再跟我說強政勵治了，且看看台灣，他們在環保政策上是如何強政勵

治、如何帶領市民訂定環保政策、如何進行回收工作，以及如何透過環保工

作創造就業。 

 

 張超雄議員剛才說董特首一提到環保，好像不太着重。張超雄議員應向

特首指出，在“十一五”的報告中，環保是國策，讓我讀出來給他聽，OK？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

出，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所以，如果特首再不尊重環保，他便是不

尊重國策，OK？“發展迴圈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

境友好型的社會。開展資源綜合利用，是落實節約資源基本國策”，往下還

談及很多有關環保工業方面的問題。 

 

 基本上，在資源綜合利用的指導方面，是分為 3 個範疇：一是指導思想，

二是基本原則，三是發展目標，十分明確。談及指導思想，讓我讀出簡單數

句：“認真貫徹落實節約資源基本國策，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因地

制宜、鼓勵利用、重點突破、全面推廣’的方針，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為目標”。至於基本原則則有數點，全部也是說以市場、技術及以社會參

與為原則。說到發展目標，在很多項目、很多物料方面訂明要提升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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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很簡單建議在 2005 年至 2010 年，礦產資源等的總回收率要各提高 5%，

分別達到 35%和 40%，目標很明確，接着又討論銅、金等各類型的東西，都

有明確的指標。 

 

 然而，香港政府卻仍在睡覺。前局長廖秀冬臨走時說要處理膠袋的問

題。兩個月前，我其實在立法會內曾就膠袋問題提出質詢，因為我們有一次

到沙灘和路邊的郊野公園去，看見那情況感到很恐怖。在沙灘上撿拾到很多

垃圾，以一個一個黑膠袋盛載起來，那些膠袋本身所製造的廢物，根本較所

收回來的垃圾還要多。整個沙灘滿是盛載了垃圾的黑膠袋，那些黑膠袋可能

只有三成滿，並非全滿的。此外，在路邊剪下來的樹葉和樹枝，也是用大黑

膠袋盛載着。外國已說了很久，盛載有機廢料是有另外的處理方法，不是用

黑膠袋的。所以，政府完全欠缺這類環保意識，很多時候只顧行政方便。在

現時的局長中，邱局長較為年青，以及很尊重中央的政策，經常提“十一

五”。那麼，請他翻看“十一五”的指導思想，看看是如何處理環保工業。

我希望曾特首都尊重一下國策，不要在討論環保問題時，表現出卑視的眼光。 

 

 

李卓人議員：主席，環保工業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邱局長剛“上場”，

我相信他現在還未可以變魔術，對嗎？ 

 

 雖然問題已經拖延了這麼多年，但還未曾看到真的做過甚麼工作。當

然，我知道環保園的存在，但看一看環保園所提供的那些工作，其實數量是

非常少的，因為那些工作本身是集中在環保園內進行，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

環保工業鏈，即包括由回收至再造過程，而我們所需的是整個環保工業鏈，

每一項工序也可製造很多不同的就業機會。 

 

 不過，很可惜，即使過去辯論了很多年，議員每年也促請政府推動環保

工業，但至今仍未看到政府真正啟動機器做任何事，速度真是太慢了，有如

蝸牛一樣逐步向前，走了這麼多年，還只能提供可以數得出有多少份的工

作。現時環保園可能只是提供百多份工作，這麼多年來也只是提供百多份工

作而已，這是令人感到非常失望的。政府經常說要創造就業機會，但對於那

麼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環保工業，卻又不好好掌握，只是一直拖延。 

 

 其實，過去 5 年，我每年與財政司司長碰面時也問他，可否盡快投入推

動環保工業，為甚麼呢？對政府來說，其實這是完全無須投入資源的，我不

知道局長是否知道每年花多少錢在堆填區上呢？我數年前爭取環保工業

時，曾經查問過一次，每年是要花 11.5 億元在堆填區的運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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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堆填是十分落後的思想，因為當中完全沒有環保的意念，另一

方面，其實是要不斷投入金錢。那時候，我們經常問政府一件事，為甚麼不

把投入堆填區的金錢（11 億元）用於回收工作呢？有些物品在回收後可以再

造，這樣便無須送到堆填區，然後便可將投入堆填區的 11 億元，用作回收

工作的工資，製造就業機會，為甚麼不這樣做呢？這是十分直截了當地創造

就業機會。 

 

 當然，當中要有很多配套措施，例如要進行回收，首先便要在不同地區

設立回收中心；第二，香港每個屋邨、每個角落均要有回收隊進行回收，或

訓練市民願意將家居垃圾分成乾濕類、紙張等不同類別，當工作人員回收後

便送到回收中心分類，然後再造，是要一條鏈地進行的。 

 

 可是，到了今時今日，我們說了那麼多年，還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踏前

一步。當然，我知道政府過去曾經進行了多次試驗，每次提到，政府便說進

行試驗，但試驗了這麼多年，亦進行了多年的家居回收試驗，為何至今仍不

進行全面回收，並增加更多就業機會呢？這令人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很焦急。 

 

 香港有那麼多低技術、低學歷的工人，他們要有一份工作，亦希望有這

份工作可以持續，如果我們成功推動環保工業，便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份持續

的工作。但是，政府至今仍然未有任何答案，我不知道邱局長稍後回答時是

否有新的構思，不過，根據過去經驗，一直不曾聽聞政府有很清楚、切切實

實的計劃，以推動香港的環保工業。我十分希望稍後可以得到這個答案，無

須我們每年跟財政司司長討論，然後財政司司長便替我們將問題轉交廖局

長，而交給廖局長後便沒有了影蹤，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接着，便是交

給你，邱局長，且看看有甚麼事情會發生 ─ 希望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 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鄺志堅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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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主席，今天有 3 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分別是蔡素玉議員、林健鋒

議員和余若薇議員。我歡迎他們的修正案，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補充了我的

原議案，豐富了原議案的內容，我看不到任何原則上的分歧。我除了歡迎他

們的修正案，也支持他們的修正案。 

 

 剛才聽到各位議員的辯論，就這些修正案，我想回應數點意見。首先，

我提出將乾濕廢物分類，蔡素玉議員則進一步提出較明確的修正，說要把家

居廢物在源頭分類及乾濕廢物分類。我聽到單仲偕議員代表民主黨發言，指

出對此有少許保留，擔心乾濕垃圾分類時要用膠袋，以致造成更多污染。這

項憂慮是合理的，但我相信邱騰華局長是聰明人，不會在解決污染時反而製

造更大的污染。就這項意見，我覺得是值得參考的。希望日後推行乾濕垃圾

分類時，不會像陳偉業議員所批評般，政府以黑膠袋盛載有機廢物，而被人

取笑。我認為可以進一步研究是否要用膠袋，也許可採用一些可分解的膠

袋。我相信這是技術問題，理應不會很難解決。 

 

 不過，我認為乾濕廢物分類回收是一項大原則，如果不分類，混在一起，

正如很多議員發言時都提過，便會沒有清潔的貨源。蔡素玉議員特別強調這

點，如果沒有清潔的廢物來源，那如何進行回收呢？所以，我認為是要強調

乾濕廢物分類這項原則的。 

 

 我覺得林健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不錯的，我說要協助社會企業參與這

些環保工業，林健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也說要協助中小企業參與環保工業，

我當然是歡迎的。他亦提到要社會企業共同參與，就這方面，大家的方向是

一致的，都是讓社會企業參與環保工業。不過，林健鋒議員有一個很奇怪的

前提，便是不要與民爭利。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對立，因為社會企業是“民”

的一部分，又如何與民爭利呢？我希望大家再討論時，無須引起這些不必要

的矛盾和衝突，大家的方向其實都是一致，社會企業亦是民間的一部分，其

實，我看不到有甚麼與民爭利的地方。 

 

 余若薇議員提出修正案，指出要設立回收商發牌制度。對於發牌制度，

剛才議員有不同的意見，擔心一發牌便會造成經營困難。從監管業界的角度

出發，甚至進一步積極地說支持業界發展，如果沒有登記制度是難以監管

的，因為不知道誰在經營，也許政府會有好的措施。所以，在原則上，我是

支持發牌制度，但政府不會愚蠢至要求撿拾垃圾、紙皮的婆婆也要領牌吧？

我相信政府不會做這種事。如果邱騰華局長真的做這種事，那便可悲了，陳

婉嫻議員定會說他愚蠢至極，會迫我們反對他的，但我相信政府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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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雖然就修正案的細節有意見上的分歧，但我聽到是有相當大

共識的。我希望各位持不同意見的議員能夠逐步有較多共識，在推動環保事

業上，大家可以多些合作。多謝主席。 

 

 

環境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天是我就任環境局局長後，第一次在立法會上發

言，我首先非常感謝鄺志堅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讓新一屆政府在剛開始

工作時，可以有機會向議員和市民闡述政府在推動環保工業和製造就業方面

的工作。我亦要感謝余若薇議員、蔡素玉議員和林健鋒議員所提出的修正

案，並多謝其他議員發言就這方面提出意見。正如鄺志堅議員剛才所說，大

家的發言或修正案內容，與政府這方面的推動工作，大致上是方向一致的。

多年來，政府在環保工業方面實際上是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在此還要多謝前

任局長及環境局的同事，他們在過往數年也確切地朝着這個方向做了些工

作，當然，有關工作未必完全能達到完善的目標，但這方面的工作事實上是

開展了。 

 

  多位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提到固體廢物所造成的迫切性問題，就這方面，

我相信大家與政府有很大的同感。事實上，香港社會每天製造超過 15  000
公噸的廢物，大部分被棄置在堆填區。大家也看到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

我們現有的 3 個堆填區將會於 10 年內逐一溢滿。這不單是一個環保問題，

更是一項對香港可持續發展的大挑戰。面對嚴峻的固體廢物問題，我們不能

只靠所謂的終端式處理廢物的方法，我們必須落實有效的廢物管理政策，實

踐“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產生，更要把有用的物料回收

和循環再造，推動循環經濟，以減低社會發展對環境所造成的壓力。在這方

面，我相信政府的政策與各位議員的意念是一致的。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 2005 年 12 月公布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

政策大綱》（“《政策大綱》”），這份大綱正正列出了一個藍圖，就着我

們剛才提及的工作和政策措施，從多個層次着手處理香港的廢物問題。在源

頭方面，我們建議全面實施“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並在長遠而言，引

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以期 終直接減少廢物的產生。至於已使用過的

產品，我們亦建議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鼓勵把有用的物料回收和循環

再造。至於無法避免而造成的廢物，我們建議透過“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作

終端的廢物處理，逐層來處理。如果要成功落實這些措施，不單要市民積極

參與，更有需要得到環保工業的支持。就此，我贊同大家所說的，發展環保

工業，在整個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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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提到位於屯門第三十八區的環保園，我亦希望可在不久的將來親

自走一趟，看看這項新計劃的推行情。環保園的目標是希望以可負擔的租

金，為環保工業提供較長期的土地，鼓勵業界引入技術，將本地產生的回收

物料循環再造成有用和具價值的產品。佔地 20 公頃的環保園分兩期興建。

正如各位議員所提到的，第一期的土地平整工程已經完成，而首批 3 幅土地

亦已於今年 4 月批出。中標商戶將分別在園內把從本地收集得的廢塑膠、廢

輪胎及廢木材循環再造。有關租戶預計會聘請超過 100 名技術及非技術勞

工。林健鋒議員剛才提到將來馬術場所用的膠墊，有部分其實也是由環保園

的租戶生產的，換言之，在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已可以把回收再造的產品在

香港使用。第一期另外的 3 幅土地將會在未來兩個月內公開招標，並會在本

年內批出，即除了先前的 3 幅外，另外還有 3 幅。環保園會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發展，逐步調節及改進，所以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會充分考慮，

希望在不同時期的招標過程中，可吸納大家的意見。 終，我們希望環保園

可容納約 20 個租戶，並因而提供約 750 個新增的職位。 

 

  此外，為了配合廢物回收行業的發展，政府亦在全港九不同地點，批出

了 36 幅合共佔地超過 7.4 公頃的短期租約土地供業界使用，這亦正填補了

大家剛才所提到的，並不單是一個環保園，就其他未有長遠使用用途的土

地，我們會以短期租約的方式供回收行業使用。 

 

  政府的其他廢物管理措施，例如“生產者責任計劃”及“家居廢物源頭

分類計劃”，亦能幫助環保工業提供較為穩定的原料來源。在我們剛才提到

的《政策大綱》亦建議就購物膠袋、汽車輪胎、電器及電子產品、飲品容器、

包裝物料和充電池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生產商、入口商、批發商、

零售商，以至消費者分擔處理廢物的責任。“生產者責任計劃”一方面可以

減少廢棄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可以確保廢棄產品能夠得到適當的

處理。 

 

  就此，政府在今年 5 月提出了一項具體方案，建議透過環保徵費的模式，

以經濟誘因鼓勵市民減少使用購物膠袋，藉此提醒市民在生活環節中減少製

造廢物。當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時，我知道大部分議員

均支持該計劃。我們希望在參考各種意見後，盡快在本年年底前把有關產品

環保責任的法案提交立法會，正式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待法律框架訂立後，

我們便可先以購物膠袋徵費開始逐步展開工作。 

 

  政府亦會跟進就其他物料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工作，包括電器及

電子產品等。其實，環保署自 2003 年起已委託了香港明愛及聖雅各福群會

在全港回收電腦或電器產品，有關方面亦同時在九龍灣設立了一間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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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檢查、維修及拆件等工作，可以再使用的電腦及電器，會透過志願機

構轉贈有需要的人，而可再用的物料亦會循環再用。該中心僱用了數十人，

並透過該計劃為低學歷的年青人提供培訓機會，這正正是張超雄議員、李國

英議員和馮檢基議員剛才所提及和鼓吹的，由社會企業參與環保的例子。我

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尤其是在新政府希望推廣社會企業的情況下，這方面確

是一個好的環境和機會。 

 

  政府在落實個別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後，會按照我們剛才提及的《政

策大綱》，檢討相關廢棄產品棄置於堆填區的情況，並會研究是否和何時有

需要就某些廢棄產品實施堆填區禁制令。換言之，如果我們已做妥回收廢物

方面的工作，有部分廢物是不應棄置於堆填區的。至於蔡素玉議員在修正案

中提到有關限制把有毒物料棄置在堆填區的問題，現時的《廢物處置條例》

已有嚴格規管，一些有毒物質必須交由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

經處理後的安全剩餘物才可棄置於堆填區。 

 

  環保署在 2005 年開始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目的是透過鼓

勵及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和居民團體於大廈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方便

市民直接參與廢物源頭分類，一方面減少廢物的排放，另一方面亦希望延長

堆填區的可用壽命。 

 

  截至 2007 年 6 月，已有接近 600 個公共及私人屋苑 ─ 其實不是單

幢大廈，而是屋苑 ─ 參加計劃，覆蓋全港三成人口，雖然大部分仍然未

有參與，但已是一個好的開始。參與計劃的屋苑所產生的廢物量亦已有所下

降，與 2005 年相比，2006 年的棄置廢物量已下降了 3%。在家居廢物源頭分

類計劃及其他減廢措施下，全港整體家居廢物回收的百分率已由 2004 年的

14%上升至 2006 年的 20%，而全港的整體固體廢物回收 ─ 正如很多議員

也提及 ─ 則達到 45%，而且較原先目標提早 3 年達標。當然，我們仍然

有空間可以改進，我們要做的工夫是必須讓市民明白，甚麼廢料可循環再造

或再用，也要告知他們在哪裏可以進行分類或回收，以在環保方面處理得更

好。 

 

 就單仲偕議員提及的膠袋回收地點問題，其實現時的三色桶中的塑膠類

收集箱是可以回收膠袋的 ─ 不過，他現在不在席，或許我稍後會親自告

訴他。環保署會繼續積極向屋苑和廣大市民推行教育和宣傳活動，使廢物源

頭分類計劃做得更好，如果有需要，我們亦可派員到訪各屋苑進行講解，以

鼓勵更大的參與。 

 

  主席女士，至於議案提到的乾濕廢物分類回收，我知道在 2003 年在港

島區曾有團體幫忙進行試驗計劃，參與計劃的屋苑嘗試把乾廢物分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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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予回收商。雖然這項計劃收到的廢物量有所增加，但當中亦產生不少問

題，包括處理物料的工序重複，導致成本極之高昂，亦有屋苑的清潔工人未

有全面參與，因為他們覺得未能分享回收所得的利益。此外，在收集濕廢物

的過程中亦會產生相關的環境問題。基於這些原因，這項試驗計劃未達到完

美的階段，所以，我們現在會就這些經驗積極作出檢討，研究有何改善方式，

然後才進一步推廣乾濕廢物的回收工作。不過，整體來說，我們認為“家居

廢物源頭分類計劃”是一個方便市民、合乎成本效益和切合本地需要的分類

回收方法，我們是會繼續推行的。 

 

  劉秀成議員和陳婉嫻議員均提及廚餘廢物的出路，香港每天棄置於堆填

區的有機廢物多達 3  200 公噸，當中有 700 公噸來自工商業。工商業的有機

廢物具備一個特性，就是源頭較為集中，因此回收價值相對較高。政府正計

劃進行一項有機廢物堆填試驗計劃，希望將這些來自工商業（特別是餐廳、

食品加工工場等）的有機廢物，以堆肥方式處理，研究能否大規模處理有機

廢物的再造和發展。 

 

  我上星期到天水圍一所學校時，看見有些學校的環保意識確實很強，他

們不再用飯盒盛飯，而以分飯的形式，按學生的需要分配。這類工作目前仍

然較少做，我希望環保團體和學校可以一起參與，而我們亦會一起鼓勵，看

看可否減少有機廢物。因為現時學校也是全日制的，學生均要用飯盒盛飯進

食，除了飯盒是廢物外，剩餘的食物也構成一個問題。 

 

  至於蔡素玉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以“污染者自付”的原則來減少廢

物，這跟我們的總體方向也是一致的。政府建議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

劃，是希望透過直接的經濟誘因，鼓勵市民減少產生廢物，並且把有用的廢

物回收和循環再造。我們 近完成了一項試驗計劃，評估以專用垃圾袋引入

固體廢物收費在運作上的可行性，當中包括研究如何協助單幢式大廈等進行

廢物回收，因為困難可能會較大。此外，我們亦要嘗試以一些方法鼓勵更多

市民參與，研究在推行計劃時會否產生一些困難，以及有何方法避免市民為

逃避繳費而非法棄置廢物，我們亦要跟管業公司和廢物回收商一起合作。我

相信各位議員也會同意，“污染者自付”是減少廢物的一個有效方式，但市

民必須接受在推行有關計劃時須付出一些代價。我們會在試驗計劃有結果

時，進一步和大家商量及諮詢市民的意見。 

 

  環保工業必須有穩定的市場，政府在 2000 年修訂了《物料供應及採購

規例》，要求各政府部門在合乎經濟效益的原則下，盡可能採用環保產品及

避免採購即用即棄的產品，這已是政府的一項政策。我們也透過各政策局發

信予其轄下的公營機構和資助機構，鼓勵他們效法政府的做法，制訂環保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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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規條。我們亦會考慮林健鋒議員剛才的建議，不時修訂採購的名單，確

定可以加入哪些新的物品。 

 

  我知道商界也有團體採取相同的做法，例如一些綠色產品的標籤等，而

機電工程署亦已推行了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加上海外其他的認證計劃，應可

進一步為消費者提供有關採購環保產品的資訊。 

 

  有議員提到研發或資助環保工業方面，其實，政府現時透過創新及科技

基金、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以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等，是有為環保工

業提供撥款的，去年有關的撥款達 1,000 萬元。 

 

  雖然有議員提到以發牌制度規管環保工業及廢物回收行業，但我亦聽到

議員之間就此建議有不同的聲音，我相信我們會在這方面作慎重的考慮。現

時廢物的處理已受到《廢物處置條例》和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管，實施發牌制

度會否加重業界的負擔，令經營廢物回收的工作更困難？或令計劃投資環保

工業的公司因而卻步？這些都是我們在實際操作上要考慮的問題，這方面我

們要三思而後行。  

 

  林健鋒議員提出成立高層次的跨部門產業促進局，其實，現時在改組之

後，環境局已是一個專責的部門，我們會花更多時間和心力在這方面的工

作，我們希望透過新的環境局專責處理這方面的工作。當然，如果有需要，

我們樂意與其他相關部門一起商討，為環保工業提供 適切的支援。 

 

  就進一步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方面，多位議員提到可以借環保工業和社

會企業的結合，協助弱勢社羣參與，這方面我們是同意的。多位議員在這方

面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會參考。正如有議員提到，在推行社會企業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到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所有的企業（不論是私型還是社會企

業）都能有共同參與的機會。 

 

  今天，我很高興聽到議員對環保工業發展的關注。環保工業的成功，不

僅能改善環境，亦可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根據業界的數字，現時直接或間接

參與環保工業和回收活動的人數，大概是 4 萬人。相對於我們三百多萬的勞

動人口來說，其實只是一個相當小的數字，但從正面來看，這個工業實在還

有很多空間，在就業方面亦提供了很多就業的空間。我們希望隨着環保工業

繼續發展，參與行業的人數會進一步增加。我們亦希望可聯同各位議員身體

力行，推動所屬選區或界別內的機構，實踐環保採購、廢物分類等措施，以

支持環保工業，創造更多職位，並落實可持續發展的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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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議案所作出的發言及所講述的各方面的工作，大家都明白不可

能是我上任這兩個工作天以來，翻天覆地推出來的新猷。其實，在我今天的

回覆中，包含了政府與立法會，以至社會上各個界別多年來討論和合作所

得，以及有關政策由 初推行以來的初步成果。 重要的是，特首在新一屆

政府開展時，承諾會改善市民生活，他亦在政綱中提到要着力保護環境、減

少污染、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我相信在這個信念下，我和環境局樂意繼續

聽取各議員的意見，務使我們日後提交立法會的建議、法案或撥款要求，即

使具爭議性，仍能夠得到充分的理性的討論，並得到大家更大的支持。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蔡素玉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鄺志堅議員的議案。 

 

蔡素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香港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和人口持續增加，”；

在“本港廢物”之後加上“產生”；在“構成環保工業”之後加上

“和行業”；在“政府為環保工業”之後加上“和行業”；在“‘生

產者責任制’”之後刪除“，以”，並以“和‘污染者自付’等原

則，以減少產生廢物和增強廢物回收意欲，同時研究限制將有毒廢物

棄置在堆填區的可行性，從而”代替；在“全面推行”之後加上“家

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和”；在“廢物回收點”之後加上“、分類”；

在“遵守，”之後加上“力促各公營和私營機構訂立環保採購指

引，”；在“環保認證”之後加上“和標籤”；在“制度，”之後加上

“以及建立資料庫，”；在“(六)”之後加上“加快進行‘環保園’

第一期餘下土地的招標工作和盡快制訂第二期計劃的批地時間表，

以發展高增值的環保工業；”；在“相關工作；”之後刪除“及”，

並以“(七)檢討現行規管環保工業和行業的法例，積極研究對某些

環保工業和行業實施發牌制度的可行性，令該等企業得以健康發展，

同時避免對自然環境帶來不必要破壞和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及”

代替；刪除原有的“(七)”，並以“(八)”代替；在“具前景的環

保工業”之後加上“和行業”；及在 “推動環保工業”之後加上

“和行業”。”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90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楊孝華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Howard YO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孝華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

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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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

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

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1 人贊成，11 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8 人贊成，3 人棄權。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

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1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2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由於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林健鋒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鄺志堅議員的議案。 

 

林健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鑒於”之後加上“近年”；在“運送；”之後加上“(五) 加快

完成環保園的招標審批工作，以助再造工業的發展，並從速開展環保

園第二期發展計劃；(六) 成立高層次的跨部門產業促進局，制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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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支援環保回收工業的策略；”；在“環保採購政策”之前刪除

“ (五 ) 制 訂 政 府 的 ” ， 並 以 “ (七 ) 落 實 ” 代 替 ； 刪 除 原 有 的

“(六)”，並以“(八)”代替；刪除原有的“(七)”，並以“(九)”

代替；在“協助”之後刪除“社會”，並以“中小”代替；及在“具前

景的環保工業”之後加上“，並在不與民爭利的前提下，讓社會企業

共同參與”。”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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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

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郭家麒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李鳳英議員及黃定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及

湯家驊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李國英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8 人贊成，1 人

反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2 人贊成，

5 人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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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ive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余若薇議員，由於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

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林健鋒議

員修正的鄺志堅議員議案。 

 

 主席，我無須用 3 分鐘，事實上，唯一的修改是把我們本來的修正加上

林健鋒的修正。我的修正案是有關發牌的問題，我剛才亦解釋為何這是一個

三贏的方案。 

 

 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對經林健鋒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共同參與”之後加上“；及(十)設立回收商發牌制度，以提高回

收行業的質素”。”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余若薇議員就經林健鋒議員修正的

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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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梁劉柔芬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ophie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

黃定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

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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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李國英

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9 人贊成，12 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6 人贊成，6 人棄權。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

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鄺志堅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7 分零 5 秒。 

 
 

鄺志堅議員：主席，我肯定不會發言 7 分鐘，因為在這個時間再用盡 7 分鐘

發言，便連支持的也會變成反對的了。（眾笑） 

 

 不過，我想簡短地談談，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工聯會曾在十多年前籌辦

過一次環保工業遊行。在那次遊行後，我們一些失散了的會員致電我們，投

訴工聯會進行環保工業遊行也不通知他們。我表示因為當時我們失散了。 

 

 原來那位會員正從事小型回收。他們有一個很小的組織 ─ 名字我也

記不起了，因為有很多這類團體 ─ 還安排了鄭耀棠、我和一些同事前往

參觀。我們參觀了很多小型的環保回收商，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膠瓶的回

收。主席，香港在回收廢紙和鋁罐方面做得頗好，剛才多位議員也提過那些

撿拾紙皮的婆婆，而回收鋁罐的人也是很純熟的，他們會把鋁罐踏扁成為一

個很小的“餅”，然後便可放進膠袋或自攜的袋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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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膠瓶卻帶出一個很大的問題，它佔用很多空間，令運輸成本昂貴。

剛才張超雄議員提到現時有一些成功廠商進行這些工作，我亦聽聞業界指有

一些很輕便的器械，可壓平或切碎膠瓶。第一個大問題是運輸成本，膠瓶佔

用很多空間，不能用貨車運送太多。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那些膠瓶在切粒後

要先沖洗，這造成大量的水污染。我們參觀時，雖然覺得回收膠瓶是好事，

但同時卻製造出大量污水。那個地點在元朗，污水不斷從該處流出，卻完全

沒有進行污水處理。我問為何不進行污水處理，他們反問我知否那會有多昂

貴？我也同意他們的說法，便立即收回我的說話。那只是一個很小型的回收

商，他們有心做其實已是很難得的了。 

 

 主席，這個故事是想說明，如果政府不投放一些資源來幫助小型回收

商，他們便不能成事。即使是可以做得到，也只會造成另一種水的污染。 

 

 所以，希望局長......大家其實對他很好，我之前也曾向他表示大家今

天會對他很好，因為環保是大家均支持的事。局長剛才說大家方向一致，但

我覺得光說是沒有用的，說出來的政策當然是一致的，但要實行才可。陳婉

嫻較我更煩躁，我可能也要給她一些時間發言。如果有具體措施，政府便要

實行。舉例來說，膠瓶可否......我們每天真的製造很多類似膠瓶的廢物。

其實，我每次使用膠瓶也會感到不安。我很想有好的回收行業，讓我們可把

這類廢物循環再造。 

 

 其實，回收商是很喜歡回收膠瓶的，因為它清潔，膠粒也有價值。可惜，

我們政府的配套卻不夠。我們經常要求政府資助，政府資助環保工業其實是

理所當然的，因為設立堆填區要花錢，處理垃圾也要花錢。正如李卓人議員

所說，如果把錢用於資助環保工業，既可減少廢物，也可創造就業機會。 

 

 大家對新局長的期望那麼大，我希望他盡快提出一些具體措施，多聽取

環保團體的意見。我知道他很努力，我想公開稱讚一下局長，因為一個環保

團體......局長昨天曾與我就這項議案辯論進行溝通，我當然表示是支持政

府的。我較早時受一個環保團體所託，在新局長上場時安排與他會面，不過，

我向局長轉達這要求時，局長說已致電那些團體了。這種重視與環保團體溝

通的做法是好的。我希望局長也發揮民間智慧，多接見環保團體和小型回收

商，看看有何積極措施，令我們可以真正落實政府的政策，可以真正搞好環

保回收的行業。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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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鄺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林健鋒

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

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贊成。 

 

 

李鳳英議員及黃定光議員棄權。 

 

 



立法會 ─ 2007 年 7 月 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4 July 2007 

 

199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

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李國英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7 人贊成，2 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4 人贊成，2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

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明天下午 3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零 3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hree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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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後要求就第二項質詢作出以下修改 

 

第 34 頁第 3 段第 4 行 

 

將“......共有 37.2 億美元，”改為“......共有 37.2 萬億美元，” 

 

 

第 35 頁第 7 段第 3 及 4 行 

 

將“，申請費則是 4,730 元。”改為“，申請費則是 4,7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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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王國興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  

 

主體答覆中提到“收入差距的情況有所收窄”的說法，是指按除稅及社會福

利轉移後的收入差距較按原本收入的差距為小。研究結果顯示，按除稅及社

會福利轉移後編製的堅尼系數，在 1996 年及 2006 年分別是 0.466 和 0.475，

升幅為 0.009，相對於按原本住戶收入編製的堅尼系數（在 1996 年及 2006 年

分別是 0.518 和 0.533，升幅為 0.015）在水平和升幅方面都較低。這正反

映透過稅收及提供福利，有助收窄收入差距。 

 

 至於議員在補充質詢中提及的情況，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相關補充資料

如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下跌 

 

數字顯示，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由 1996 年的 17,500 元，稍微降低至

2006 年的 17,250 元，而按實質（2006 年 6 月的固定價格）收入計算，

1996 年和 2006 年的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大致相若，分別是 17,220 元和

17,250 元。 

 

低收入人士有所增加 

 

在分析 1996 年至 2006 年間的工作人口的就業收入分布時，須考慮兩項

影響因素﹕其間的價格變動和工作人口內的大量外籍家庭傭工。就低收

入人士而言，若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工作人口中實質收入低於 4,000 元

的人士的比例，由 1996 年的 8.5%下降至 2006 年的 6.8%。 

 

領取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人士在過去 10 年增加一倍 

 

數字顯示，綜合綜援個案由 1995-1996 年度的 136 201 宗，上升 118%至

2005-2006 年度的 297 434 宗。綜援發於的款項，亦由 1995-1996 年度

的 48.3 億元大幅增加 268%，至 2005-2006 年度的 177.7 億元，發放款

項的增長幅度遠超於個案增長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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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o 
Mr WONG Kwok-hi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tement "income disparity has been narrowing down" 
mentioned in the main reply, it refers to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income disparity 
derived from post-tax post-social transfer income is less than that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household incom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the Gini 
Coefficients based on post-tax post-social transfer income for 1996 and 2006 
were 0.466 and 0.475 respectively, an increase by 0.009.  Both were lower than 
the Gini Coefficients based on the original household income (0.518 in 1996 and 
0.533 in 2006, an increase of 0.015) in terms of the level and the magnitude of 
increase.  This indicates that tax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benefits have 
helped reduce income disparity. 
 
 As for the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Member'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as provid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s 
follows: 
 

Decreased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dropped slightly 
from $17,500 in 1996 to $17,250 in 2006.  In real terms (at constant June 
2006 prices), the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in 1996 and 2006 
were roughly the same, at $17,220 and $17,250 respectively. 
 
Increased number of low-income persons 
 
In analy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ncom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between 1996 and 2006, two intervening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is, price changes in the period an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the working 
population.  For the lower income groups, i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were excluded, the proportion of working population with real 
employment income below $4,000 dropped from 8.5% in 1996 to 6.8% 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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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A two-fold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ecipient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CSSA cases increased by 118% from 136 201 in 
1995-1996 to 297 434 in 2005-2006.  The CSSA payment increased 
markedly by 268% from $4.83 billion in 1995-1996 to $17.77 billion in 
2005-2006.  The growth rate in payment amount far exceeded that in case 
number. 
 

 


